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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從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 企 業 辨 識 的 能 力 角 度 探 討 ， 藉 以 分 析 贊 助 廠 商 的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 並 於 2 0 0 7 年 1 1 月 6 日 至 1 1 月 1 8 日 2 0 0 7 年 第 3 7

屆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期 間 於 天 母 棒 球 場 、 新 莊 棒 球 場 、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以 便 利 抽 樣 方 式 進 行 施

測，共 發 出 8 2 2 份 問 卷，有 效 回 收 7 2 2 份，並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複 選 題 分 析 、 獨 立 樣 本 檢 定 、 辨 識 數 分 析 及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法 進 行 分 析 。 經 過 分 析 與 討 論 後 得 到 以 下 結 論 ：  

一 、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的 現 場 觀 眾 以 男 性 ， 每 月 收 入 在 1 5 0 0 0 元

以 下 ， 具 有 大 專 學 歷 ， 年 齡 介 於 2 1∼ 2 8 歲 之 間 為 主 。  

二 、 台 灣 大 哥 大 是 辨 識 率 最 高 的 廠 商 。  

三 、 台 灣 大 哥 大 、 賀 寶 芙 、 好 樂 迪 K T V、 台 灣 啤 酒 、 吉 列 、

R E D  B U L L 為 辨 識 率 超 過 五 成 的 廠 商 。  

四 、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有 負 向 影

響 ，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有 正 向 影 響 ，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有 正 向 影 響 ，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有 正 向 的 影 響 。  

 

關 鍵 字 ： 運 動 贊 助 、 贊 助 效 益 、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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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nsorship has become a trend in the sport  industry.  Through 

sponsorship,  sport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exchange mutual 
benefits  and create a win-win si tuation.  Sponsorship benefits  can be 
evaluat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In this study, sponsorship benefit  in 
term of consumer perspective was assessed.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consumer identification on corporate 
sponsorship,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spectators,  and the marketing 
effect  of sponsorship.  

Spectators who attended the 2007 Baseball  World Cup Game in 
Taiwan in November 2007 were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Random 
sampling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data.  822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722 were valid which resulted a high return rate of 87.84%. After 
data collection,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10.0 with and descriptive 
statist ics and One-way ANOVA, and AMOS 7.0.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in the following: 
1.  The major at tendees were male,  21-28 years old,  had college degree,  and 
had an average monthly income of NTD 15,000 and below. 
2.  Taiwan Mobile had the highest  recognit ion rate.  

3.  In the ranking of corporate identifying effectiveness based on 
spectator number and percentage,  the first  six corporate were:  Taiwan 
Mobile,  Herbalife,  Holiday KTV, Taiwan Beer,  Gillet te.  
4.After analyzing with AMOS 7.0,  the study generates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  at t i tude toward baseball  sport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sport  sponsorship effect .  The reason may result  from spectators could 
not tel l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dvertisement and sponsorship.  
Second, att i tude toward baseball  sport  had a posit ive effect  on corporate 
recognition.  Corporate could gain more recognition through spectators’ 
strong support  on att i tude toward baseball .  
 
Key word: Sport sponsorship, World Cup Baseball  Game, Sport 
sponsorship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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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國 際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l y m p i c  C o m m i t t e e ,  

I O C）前 主 席 薩 瑪 蘭 奇（ J .  A .  S a m a r a n c h）在 2 0 0 0年 曾 表 示 ：

「 運 動 是 人 類 在 本 世 紀 發 展 中 最 重 要 的 社 會 現 象 之 一 ， 不 僅

存 在 於 地 球 的 每 一 個 角 落 ， 而 且 深 入 人 們 日 常 生 活 中 ， 其 影

響 力 將 會 延 伸 到 下 一 個 世 紀 」。因 此，運 動 將 在 人 類 未 來 生 活

中 扮 演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  

美 國 的 運 動 產 業 在 二 十 世 紀 末 營 收 達 到 2 , 1 3 0億 美 元，成

為 全 美 第 六 大 產 業 ， 並 且 為 企 業 帶 來 豐 厚 的 商 業 機 會 。 根 據

I E G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T ( 2 0 0 6 )資 料 顯 示 ， 2 0 0 7年 預 估 全

球 約 有 3 7 7億 的 贊 助 金 額，其 中 在 北 美 的 贊 助 金 額 方 面 大 約 有

6 6 %的 金 額 是 投 注 在 運 動 贊 助 。 而 程 紹 同 （ 1 9 9 9） 指 出 北 美

地 區 贊 助 在 運 動 方 面 的 資 金 從 1 9 9 6年 的 3 0 . 5億 美 金 增 加 至

1 9 9 8年 的 4 5 . 5億 美 金 ， 1 9 9 9年 全 球 贊 助 活 動 金 額 ， 更 以 運 動

類 型 的 活 動 佔 大 多 數，高 達 所 有 金 額 的 8 8 % (程 紹 同， 2 0 0 1 )。

從 前 述 運 動 贊 助 金 額 的 成 長 中 ， 可 發 現 運 動 贊 助 已 成 為 深 受

企 業 喜 愛 的 行 銷 溝 通 工 具 之 一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我 國 的 棒 球 運 動 在 經 過 2 0 0 1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 2 0 0 3年 亞

洲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及 2 0 0 4年 再 度 打 進 雅 典 奧 運 會 內 賽 後 ， 對 國

內 的 棒 球 發 展 有 再 度 提 升 的 作 用 。 而 企 業 界 也 感 受 到 此 氣

氛 ， 紛 紛 投 入 各 種 贊 助 活 動 ， 期 望 透 過 國 人 最 熟 悉 的 棒 球 運

動，使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以 求 達 到 和 其 目 標 消 費 者 接 觸 的 機 會（ 范

師 豪， 2 0 0 4）。棒 球 運 動 在 台 灣 素 有 國 球 之 稱，而 企 業 贊 助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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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可 提 高 企 業 在 消 費 者 認 知 的 觀 念 也 日 益 高 漲 。 因 此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的 贊 助 廠 商 在 本 次 賽 會 中 可 以 獲

得 哪 些 贊 助 效 益 。  

繼 2 0 0 1年 第 3 4屆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和 2 0 0 6年 第 1 6屆 洲 際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後 ， 我 國 再 度 爭 取 到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的 主 辦

權 。 2 0 0 1年 我 國 首 度 主 辦 世 界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 並 在 當 年 獲 得

第 三 名 佳 績 ， 讓 國 內 低 迷 已 久 的 棒 球 運 動 逐 漸 復 甦 ， 再 度 引

起 國 人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熱 愛 ， 同 時 也 為 國 內 掀 起 一 波 驚 人 的 經

濟 效 益，本 次 賽 會 吸 引 超 過 1 0萬 人 次 至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1 , 0 0 0

萬 人 次 以 上 收 看 電 視 轉 播，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超 過 3億 元 新 台 幣

（ 曾 文 祺 ， 2 0 0 1）。  

時 隔 六 年 ， 我 國 於 今 年 再 度 爭 取 到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的 主 辦 權 ， 在 大 眾 對 於 贊 助 觀 念 認 知 提 高 的 情 形 下 ， 本 次 世

界 盃 可 望 為 國 內 帶 來 可 觀 的 經 濟 效 益 和 商 業 契 機 值 得 關 注 。

因 此 本 研 究 以 現 場 觀 眾 的 角 度 來 探 討 ， 藉 以 瞭 解 本 次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所 產 生 的 效 益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探 討 現 場 觀 眾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與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之 間 呈 現 何

種 影 響 。 具 體 的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球 迷 的 人 口 統 計 背 景 資 料 。  

二 、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與 贊 助 效 益 之 間 的 差 異 為

何 。  

三 、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與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之 間 的 差

異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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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與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之 間 的 差

異 為 何 。  

五 、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與 贊 助 效 益 的 差 異 為 何 。  

六 、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與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之 間 的 差

異 為 何 。  

七 、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與 贊 助 效 益 之 間 的 差

異 為 何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訂 出 以 下 的 問 題 ：  

一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及 贊 助 效 益 是 否 有 明 顯 差 異 ？  

二 、 不 同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贊 助 效 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不 同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不 同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是 否 有 顯 這 差  

    異 ？  

五 、 不 同 的 企 業 贊 助 認 同 對 贊 助 效 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六 、 不 同 的 企 業 贊 助 認 同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七 、 不 同 的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對 贊 助 效 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 訂 出 以 下 幾 個 研 究 假 設 ：  

H 1：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及 贊 助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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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越 支 持 ， 企 業 贊 助 的 效 益 越  

    高 。  

H 3：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越 支 持 ，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越

高 。  

H 4：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越 支 持 ， 對 企 業 的 辨 識 能 力 越

好 。  

H 5：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越 認 同 ， 企 業 的 贊 助 效 益 越 高 。  

H 6：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越 認 同 ，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越 好 。  

H 7： 現 場 觀 眾 的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越 好 ， 企 業 的 贊 助 效 益 越 高 。  

 

第 五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贊 助  

M e e n a g h a n  ( 1 9 9 1 )  對 贊 助 所 下 的 定 義 為 ：「 贊 助 是 一 種

投 資 ， 可 用 金 錢 或 非 金 錢 的 人 力 提 供 專 業 知 識 抑 或 給 予 器 材

等 形 式 ， 於 某 一 特 定 活 動 進 行 投 資 ， 從 中 獲 得 的 回 報 則 是 透

過 這 些 活 動 所 產 生 的 商 業 機 會 」。本 研 究 所 稱 的 贊 助 即 是 企 業

以 金 錢 或 其 他 物 資 投 入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活 動 ， 而 從 中 獲 得 商 業

機 會 。 故 採 用 M e e n a g h a n其 定 義 說 明 本 研 究 贊 助 之 定 義 。  

 

二 、 運 動 贊 助  

陳 維 智 （ 1 9 9 9） 指 出 運 動 贊 助 是 企 業 期 待 在 投 資 中 獲 得

一 定 的 回 報 和 潛 在 商 業 機 會 ， 如 擴 展 知 名 度 、 增 加 銷 售 率 、

形 象 的 提 升 和 激 勵 員 工 士 氣 ， 因 此 運 動 贊 助 是 一 個 提 供 企 業

和 運 動 組 織 彼 此 合 作 的 機 會 ， 創 造 雙 贏 契 機 。 本 研 究 所 稱 運

動 贊 助 係 指 企 業 提 供 運 動 組 織 所 需 的 金 錢 、 器 材 、 服 務 或 人

員 ， 企 業 從 運 動 組 織 中 獲 得 企 業 利 益 或 商 品 的 展 示 機 會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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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贊 助 賽 會 的 過 程 中 獲 得 企 業 的 目 標 。   

 

三 、 贊 助 效 益  

H o w a r d和 C r o m p t o n  ( 1 9 9 5 )  指 出 企 業 可 從 運 動 贊 助 中 獲

得 增 加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認 知 、 提 升 企 業 形 象 、 增 加 產 品 試 用

機 會 以 及 取 得 禮 遇 顧 客 的 機 會 等 效 益 。 本 研 究 所 稱 之 贊 助 效

益 係 指 企 業 贊 助 2 0 0 7年 第 3 7屆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後 所 獲 得 的 曝 光

效 益 （ 觀 眾 辨 識 出 贊 助 廠 商 的 次 數 ） 以 及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和 產 品 購 買 意 願 等 。  

 

四 、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 簡 稱 為 世 棒 賽 ） 已 經 舉 辦 了 3 6屆 ， 其 前

身 為 世 界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 第 一 屆 於 1 9 3 6年 所 舉 辦 只 有 2隊 參

加 ； 最 近 這 五 屆 參 賽 隊 伍 都 有 1 6隊 以 上 。 1 9 9 9年 ， 國 際 棒 球

總 會 決 議 ， 於 2 0 0 1年 於 台 灣 舉 行 的 第 3 4屆 世 界 棒 球 錦 標 賽

（ B a s e b a l l  Wo r l d  C h a m p i o n s h i p） 改 稱 為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 B a s e b a l l  Wo r l d  C u p， 簡 稱 為 世 棒 賽 ）， 屆 數 維 持 不 變 ， 並

首 度 開 放 職 業 選 手 參 賽。最 近 一 屆 世 界 盃 是 2 0 0 5年 9月 在 荷 蘭

舉 辦 的 ， 2 0 0 7年 1 1月 在 台 灣 舉 行 第 3 7屆 賽 事 。 過 去 ， 台 灣 在

世 界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中 獲 得 的 最 佳 成 績 為 第 三 名 ， 最 近 一 次 則

是 2 0 0 1年 於 台 灣 舉 行 的 第 3 4屆 比 賽 中 得 到 第 三 名 的 佳 績 。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研 究 是 從 現 場 觀 眾 的 角 度 ， 探 討 現 場 觀 眾 與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之 間 的 關 係 ，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個 部 分 ， 第 一 節 、

企 業 贊 助 的 定 義 與 動 機 ； 第 二 節 、 運 動 贊 助 的 定 義 與 效 益 ；

第 三 節 、 贊 助 效 益 之 評 估 方 法 ； 第 四 節 、 觀 眾 態 度 之 探 討 ；

第 五 節 、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相 關 研 究 。  

 

第 一 節  企 業 贊 助 的 定 義 與 動 機  

一 、 贊 助 的 定 義  

國 內 早 期 對 贊 助 的 看 法 是 將 贊 助 視 為 一 種 乞 求 行 為 （ 張

在 山， 1 9 9 1），在 數 十 年 前 則 是 將 乞 求 行 為 的 看 法 改 為 是 一 種

慈 善 行 為 的 表 現。郭 崑 謨（ 1 9 9 4）認 為 贊 助 是 企 業 為 了 塑 造 、

提 升 或 改 善 企 業 形 象 及 增 進 社 會 大 眾 福 祉 ， 利 用 金 錢 或 勞 務

的 方 式 ， 辦 理 各 項 環 保 、 教 育 、 體 育 、 社 會 福 利 、 醫 療 保 健

服 務 、 社 區 福 利 活 動 或 藝 文 活 動 ， 以 向 大 眾 展 現 善 意 ， 付 出

社 會 公 益 之 行 為 。 學 者 G a r d n e r跟 S h u m a n  ( 1 9 8 7 )  指 出 「 贊 助

是 為 達 成 企 業 目 標 （ 如 提 升 企 業 形 象 ） 或 是 行 銷 目 標 （ 如 增

加 品 牌 知 名 度 ） 而 進 行 於 公 益 活 動 或 是 事 件 的 投 資 」。 學 者

C o r n w e l l  ( 1 9 9 5 )  強 調 是 贊 助 支 持 慈 善 活 動 或 事 件 的 行 為，但

其 目 的 是 為 了 達 成 企 業 目 標 ， 而 且 贊 助 是 包 含 多 種 促 銷 活 動

的 行 銷 工 具 。 M e e n a g h a n  ( 1 9 9 1 )  對 贊 助 所 下 的 定 義 為 ：「 贊

助 是 一 種 投 資 ， 可 用 金 錢 或 是 非 金 錢 的 人 力 提 供 專 業 知 識 抑

或 給 予 器 材 等 形 式 ， 對 於 某 一 特 定 活 動 進 行 投 資 ， 從 中 獲 得

的 回 報 則 是 透 過 這 些 活 動 所 產 生 的 商 業 機 會 」。劉 念 寧（ 2 0 0 1）

認 為 贊 助 是 藉 由 提 供 財 務 資 源 或 技 術 設 備 ， 以 增 進 社 會 福 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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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投 入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 馮 義 方 （ 1 9 9 9）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是 一 種

交 換 過 程 ， 贊 助 者 提 供 金 錢 、 人 力 、 器 材 等 資 源 ； 而 被 贊 助

者 提 供 場 地 、 媒 體 報 導 等 方 式 做 為 回 饋 ， 使 贊 助 者 與 被 贊 助

者 在 相 互 交 換 過 程 當 中 獲 得 有 形 與 無 形 的 資 源 滿 足 彼 此 所

需 ， 創 造 雙 贏 的 結 果 。  

根 據 以 上 文 獻 敘 述 ， 可 將 贊 助 定 義 為 「 企 業 投 入 人 力 或

非 人 力 的 資 源 在 某 些 活 動 ， 透 過 交 換 過 程 讓 贊 助 者 獲 取 機 會

得 到 商 業 活 動 機 會 和 媒 體 曝 光 的 效 果 ； 而 被 贊 助 者 從 贊 助 者

中 得 到 所 需 的 資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各 文 獻 對 企 業 贊 助 的 定 義 如

表 2 - 1所 示 。  

 

表 2 - 1企 業 贊 助 定 義 表  

學 者 （ 年 代 ）  企 業 贊 助 之 定 義  

G a r d n e r＆ S h u m a n  ( 1 9 8 7 ) 為 達 成 企 業 目 標 ， 進 行 公 益 活 動 或 事 件

的 投 資 。  

C o r n w e l l  ( 1 9 9 5 )  為 達 成 企 業 目 標 ， 支 持 慈 善 活 動 或 事 件

的 行 為 。  

M e e n a g h a n  ( 1 9 9 1 )  用 金 錢 或 非 金 錢 的 形 式 ， 投 入 某 種 活 動

產 生 商 業 機 會 的 投 資 。  

M c C a r v i l l e  &  C o p e l a n d  

( 1 9 9 4 )  

贊 助 是 一 種 交 換 過 程 ， 包 括 有 形 資 源 和

無 形 資 源 。 贊 助 者 與 被 贊 助 者 不 論 在 交

換 過 程 中 是 屬 於 主 動 或 被 動 狀 態 ， 都 達

到 雙 贏 的 共 存 關 係 。  

劉 念 寧 （ 2 0 0 1）  企 業 贊 助 以 技 術 或 資 源 投 入 公 益 活 動 增

進 社 會 福 祉 的 一 種 過 程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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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續 ）  

學 者 （ 年 代 ）  企 業 贊 助 之 定 義  

馮 義 方 （ 1 9 9 9）  企 業 贊 助 是 一 種 透 過 交 換 的 過 程，讓 贊 助 者 與

被 贊 助 者 獲 取 所 需 創 造 雙 贏 的 結 果 。  

楊 炳 韋 （ 1 9 9 5）  企 業 基 於 社 會 責 任 或 其 他 行 銷 目 的，提 供 有 形

或 無 形 的 財 貨 與 勞 務 的 方 式 參 加 對 社 會 公 義

有 貢 獻 的 活 動 。  

陳 昱 美 （ 2 0 0 2）  企 業 贊 助 有 形 或 無 形 的 資 源 或 能 力 給 被 贊 助

者 ， 以 期 望 完 成 行 銷 目 標 或 是 行 善 目 的 ， 使 贊

助 者 與 被 贊 助 者 雙 方 共 同 達 成 預 定 目 標 。  

陳 柏 蒼 （ 2 0 0 1）  贊 助 是 贊 助 者 和 被 贊 助 者 之 間 運 用 有 形 無 形

資 源 做 為 交 換 ， 達 成 雙 方 目 標 的 行 為 。  

郭 崑 謨 （ 1 9 9 1）  贊 助 是 企 業 為 了 塑 造、提 升 或 改 善 企 業 形 象 及

增 進 社 會 大 眾 福 祉 ， 利 用 金 錢 、 或 勞 務 的 方

式 ， 辦 理 各 項 環 保 、 教 育 、 體 育 、 社 會 福 利 、

醫 療 保 健 服 務 、 社 區 福 利 活 動 或 藝 文 活 動 ， 以

向 大 眾 展 現 善 意 ， 付 出 社 會 公 益 之 行 為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二 、 企 業 贊 助 的 動 機  

S t o t l a r  ( 1 9 9 3 )  指 出 企 業 會 投 入 運 動 贊 助 的 原 因，包 括 以

下 理 由 ： 運 動 會 吸 引 大 眾 目 光 、 可 藉 由 運 動 成 功 地 轉 移 商 品

形 象 和 透 過 運 動 讓 企 業 曝 光 率 提 升 。 K o m o r o s k i與 B i e m m o n d  

( 1 9 9 6 )  指 出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的 原 因 是 為 了 增 加 企 業 或 產 品 知

名 度 、 改 變 或 強 化 市 場 區 隔 、 促 進 公 司 或 產 品 在 目 標 市 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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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區 隔 、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 增 加 媒 體 曝 光 率 、 促 進 銷 售 、 創 造

競 爭 優 勢 ， 以 及 藉 由 特 殊 活 動 塑 造 對 社 會 大 眾 的 親 和 力 與 娛

樂 效 果 ， 獲 得 成 功 的 獨 特 機 會 。  

盧 焰 章 （ 1 9 9 3） 指 出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的 動 機 是 在 於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 建 立 企 業 形 象 、 提 升 員 工 健 康 休 閒 活 動 、 提 高 全 民

運 動 的 水 準 和 事 件 行 銷 的 目 的 。 馮 義 方 （ 1 9 9 9） 認 為 企 業 會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的 因 素 為 提 升 形 象 、 提 升 企 業 與 產 品 知 名 度 、

競 爭 壓 力 、 增 加 銷 售 量 、 長 期 自 利 、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 經 營 者

本 身 對 運 動 的 喜 愛 與 認 同 、 理 念 的 推 廣 和 政 府 支 持 等 。 劉 念

寧 （ 1 9 9 0） 針 對 台 灣 一 千 大 企 業 排 行 的 企 業 進 行 調 查 ， 得 到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的 動 機 ， 包 括 ： 社 會 責 任 、 企 業 形 象 、 純

粹 公 益、提 升 員 工 整 體 生 活 品 質、結 合 促 銷 活 動、純 粹 自 利 、

節 稅 等 理 由 從 事 贊 助 活 動 。  

梁 世 達 （ 2 0 0 4） 從 行 銷 的 觀 點 將 企 業 贊 助 的 動 機 分 成 六

個 部 分 ， 包 含 ：  

（ 一 ） 增 加 銷 售 量 。  

（ 二 ） 提 昇 產 品 知 名 度 。  

（ 三 ） 建 立 企 業 形 象 。  

（ 四 ） 激 勵 員 工 。  

（ 五 ） 增 加 B 2 B行 銷 機 會 。  

（ 六 ） 阻 擋 競 爭 者 進 入 市 場 。  

鄭 惠 文 （ 1 9 9 2） 以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的 態 度 與

偏 好 的 觀 點 指 出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的 動 機 和 目 的 有 以 下 五

項 ：  

（ 一 ） 塑 造 並 提 升 企 業 形 象 。  

（ 二 ） 促 銷 商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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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善 盡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 四 ） 節 稅 並 長 期 自 利 。  

（ 五 ） 單 純 公 益 行 為 。  

I r w i n與 A s i m a k o p o u l o s  ( 1 9 9 2 )  將 企 業 贊 助 的 動 機 分 成

企 業 整 體 目 標 和 產 品 或 商 標 相 關 目 標 兩 大 部 分 加 以 分 析 探

討 ：  

（ 一 ） 企 業 整 體 目 標  

1 .  增 加 企 業 本 身 及 其 服 務 的 知 名 度 。  

2 .  增 進 企 業 形 象 。  

3 .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認 知 的 重 新 定 位 。  

4 .  肩 負 社 會 責 任 。  

5 .  藉 由 體 育 活 動 所 造 成 的 親 和 力 與 娛 樂 的 效 果 ，  

以 建 立 企 業 商 譽 及 企 業 與 顧 客 間 的 良 好 關 係 。  

6 .  激 勵 員 工 並 增 進 員 工 間 的 良 好 關 係 。  

（ 二 ） 產 品 或 相 關 目 標  

1 .  增 加 商 品 在 目 標 市 場 的 知 名 度 。  

2 .  建 立 商 品 在 目 標 市 場 的 形 象 。  

3 .  擴 大 目 標 市 場 ， 促 進 銷 售 。  

4 .  妨 礙 並 打 擊 競 爭 者 以 創 造 競 爭 優 勢 。  

蕭 嘉 惠 （ 1 9 9 5） 根 據 先 前 的 文 獻 整 理 出 企 業 投 入 贊 助 的

動 機 如 表 2 - 2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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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企 業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排 序 表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次 數 排 序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次 數  排 序

提 升 企 業 形 象  9  1  與 社 區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2  9  

增 進 銷 售  8  2  擴 大 現 有 市 場  2  9  

媒 體 宣 傳（ 增 進 企

業 知 名 度 ）  

7  3  重 塑 商 品 形 象  2  9  

社 會 責 任  6  4  增 進 商 品 形 象  2  9  

與 其 他 企 業 競 爭  3  5  增 進 商 品 知 名 度  2  9  

純 公 益  3  5  吸 引 觀 光 客  1  1 4  

節 稅  3  5  刺 激 經 濟  1  1 4  

增 加 員 工 向 心 力  3  5  提 供 工 作 機 會  1  1 4  

資 料 來 源 ： 蕭 嘉 惠 （ 1 9 9 4）， 運 動 組 織 與 企 業 組 織 經 理 人 對 運 動 組 織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之 比 較 研 究 。  

 

三 、 贊 助 與 廣 告 之 相 異 處  

贊 助 與 廣 告 雖 然 都 是 吸 引 消 費 者 注 意 企 業 或 公 司 所 生 產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方 式，但 兩 者 之 間 有 其 相 異 處。朱 佩 忻（ 2 0 0 3）

在 其 研 究 中 指 出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異 ， 本 研 究 將 其 差 異 處 整 理 如

表 2 - 3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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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贊 助 與 廣 告 差 異 表  

差 異 點  贊 助  廣 告  

目 的  改 變 消 費 者 對 特 定 贊 助

者 認 知 。  

改 變 消 費 者 對 特 定 產 品 認

知 。  

區 別  消 費 者 體 認 企 業 贊 助 對

消 費 者 所 產 生 的 利 益 而

心 生 感 激 。  

消 費 者 比 較 無 法 感 受 到 廣

告 對 消 費 者 所 產 生 的 情 感

價 值 。  

目 標 群 眾  活 動 參 與 者 、 觀 賞 者 、

媒 體 追 隨 者 及 不 特 定 群

眾 。  

可 將 目 標 族 群 限 制 在 對 該

項 產 品 有 喜 好 的 消 費 者

上 。  

訊 息 內 容  以 無 聲 、 非 口 語 式 溝 通

媒 介 傳 遞 訊 息 。  

結 合 影 像 、 聲 音 與 文 字 傳

遞 訊 息 。  

訊 息 媒 介  訊 息 傳 布 的 媒 介 與 訊 息

不 可 分 割 。  

訊 息 傳 布 的 媒 介 和 訊 息 可

分 割 。  

消 費 者 認 知  有 關 社 會 大 眾 的 長 期 利

益 ； 著 重 品 牌 知 名 度 品

牌 形 象 。  

顧 及 自 身 的 短 期 利 益 ； 重

視 銷 售 目 標 。  

利 益 點  涉 及 社 會 利 益 ， 說 服 消

費 者 的 意 圖 較 低 ， 可 降

低 消 費 者 防 衛 機 制 。  

著 重 廣 告 者 自 身 利 益 ， 較

不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 說 服 消

費 者 的 意 圖 較 高 ， 容 易 提

高 消 費 者 防 衛 機 制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整 理 自 朱 佩 忻 （ 2 0 0 3）， 從 消 費 者 觀 點 分 析

企 業 運 動 贊 助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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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運 動 贊 助 的 定 義 與 效 益  

一 、 運 動 贊 助 的 定 義  

學 者 S l e i g h t（ 1 9 8 9） 表 示 企 業 為 強 化 競 爭 優 勢 而 提 供 運

動 組 織 所 需 的 資 源 ， 並 從 中 獲 得 利 益 交 換 的 商 業 關 係 。 程 紹

同 （ 2 0 0 1） 則 認 為 運 動 贊 助 是 透 過 利 益 交 換 的 過 程 ， 以 維 持

體 育 運 動 組 織 與 資 源 供 應 者 之 間 的 商 業 關 係 ， 並 藉 此 達 成 彼

此 之 組 織 目 標 。 陳 維 智 （ 1 9 9 9） 指 出 運 動 贊 助 是 企 業 期 待 在

投 資 中 獲 得 一 定 的 回 報 和 潛 在 商 業 機 會 ， 如 擴 展 知 名 度 、 增

加 銷 售 率 、 形 象 的 提 升 和 激 勵 員 工 士 氣 ， 因 此 運 動 贊 助 是 一

個 提 供 企 業 和 運 動 組 織 彼 此 合 作 的 機 會 ， 創 造 雙 贏 契 機 。

B r o o k s  ( 1 9 9 0 )  認 為 運 動 贊 助 是 企 業 以 支 付 現 金 、 產 品 或 勞

務 ， 向 運 動 組 織 購 買 權 利 ， 並 藉 由 各 項 預 定 的 活 動 及 透 過 任

何 形 象 的 使 用 ， 達 到 與 運 動 相 結 合 ， 做 為 企 業 宣 傳 給 目 標 群

眾 使 用 的 一 種 工 具，進 而 達 到 企 業 所 預 期 的 目 標。M c C a r v i l l e

和 C o p e l a n d  ( 1 9 9 4 )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是 指 企 業 提 供 運 動 組

織、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或 運 動 員 等 所 需 的 任 何 物 品，包 括 金 錢、

物 品 、 服 飾 、 器 材 、 技 術 及 服 務 等 ， 並 藉 由 贊 助 的 關 係 ， 做

為 企 業 行 銷 的 目 的。黃 淑 汝（ 1 9 9 9）對 運 動 贊 助 的 定 義 為「 企

業 以 提 供 金 錢 或 是 產 品 的 形 式 ， 將 運 動 贊 助 做 為 一 種 與 顧 客

溝 通 的 方 式 ； 而 運 動 本 身 則 是 藉 由 接 受 廠 商 贊 助 的 資 源 ， 把

賽 會 舉 辦 的 更 臻 完 善 ， 而 企 業 也 可 透 過 贊 助 運 動 的 方 式 ， 藉

以 達 到 提 高 知 名 度 、 增 加 銷 售 機 會 或 實 質 銷 售 業 績 的 效 益 。

本 研 究 整 理 先 前 相 關 文 獻 得 到 國 內 外 研 究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的 定

義 如 表 2 - 4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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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國 內 外 研 究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定 義 表  

研 究 者 （ 年 份 ）  運 動 贊 助 定 義  

S l e i g h t  ( 1 9 8 9 )  企 業 為 強 化 競 爭 優 勢 而 提 供 運 動 組 織 所 需 的

資 源 並 從 中 獲 得 利 益 交 換 的 商 業 關 係 。  

B r o o k s  ( 1 9 9 0 )  企 業 以 支 付 現 金、 產 品 或 勞 務， 向 運 動 組 織 購

買 權 利，並 藉 由 各 項 預 定 的 活 動 及 透 過 任 何 形

象 的 使 用， 達 到 與 運 動 相 結 合， 做 為 企 業 宣 傳

給 目 標 群 眾 使 用 的 一 種 工 具，進 而 達 到 企 業 所

預 期 的 目 標 。  

M c C a r v i l l e  &  

C o p e l a n d  

( 1 9 9 4 )  

企 業 提 供 運 動 組 織、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或 運 動 員

等 所 需 的 任 何 物 品 ， 包 括 金 錢 、 物 品 、 服 飾 、

器 材 、 技 術 及 服 務 等 ， 並 藉 由 贊 助 的 關 係 ， 做

為 企 業 行 銷 的 目 的 。  

程 紹 同 （ 2 0 0 1） 透 過 利 益 交 換 的 過 程，以 維 持 體 育 運 動 組 織 與

資 於 供 應 者 之 間 的 商 業 關 係，並 藉 此 達 成 彼 此

之 組 織 目 標 。  

陳 維 智 （ 1 9 9 9） 企 業 期 待 在 投 資 中 獲 得 一 定 的 回 報 和 潛 在 商

業 機 會 ， 如 擴 展 知 名 度 、 增 加 銷 售 率 、 形 象 的

提 升 和 激 勵 員 工 士 氣，因 此 運 動 贊 助 是 一 個 提

供 企 業 和 運 動 組 織 彼 此 合 作 的 機 會，創 造 雙 贏

契 機 。  

范 師 豪 （ 2 0 0 4） 運 動 組 織 與 企 業 組 織 在 雙 方 既 定 的 目 標 下，彼

此 各 取 所 需 之 下 形 成 的 雙 贏 互 惠 的 伙 伴 關 係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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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續 ）  

研 究 者 （ 年 份 ） 運 動 贊 助 定 義  

黃 淑 汝 （ 1 9 9 9） 企 業 以 提 供 金 錢 或 產 品 的 形 式 ， 將 運 動 贊 助 做

為 是 一 種 與 顧 客 溝 通 的 方 式 ； 而 運 動 本 身 則 是

藉 由 接 受 廠 商 贊 助 的 資 源 ， 把 賽 會 舉 辦 的 更 臻

完 善 ， 而 企 業 也 可 透 過 贊 助 運 動 的 方 式 ， 藉 以

達 到 提 高 知 名 度 、 增 加 銷 售 機 會 或 實 質 銷 售 業

績 的 效 益 。  

 

運 動 贊 助 發 展 迄 今 ， 已 從 早 期 基 於 慈 善 目 的 投 入 運 動 贊

助 的 理 由 ， 轉 變 成 今 日 企 業 為 提 升 獲 利 所 做 一 連 串 的 商 業 活

動 ， 只 是 和 其 他 商 業 行 為 比 較 時 ， 在 商 業 化 程 度 的 不 同 ， 贊

助 的 訴 求 除 本 身 商 業 考 量 外 ， 還 帶 有 對 社 會 公 益 的 關 懷 ， 然

而 運 動 贊 助 仍 帶 有 資 助 意 味 存 在 ， 因 此 運 動 贊 助 究 竟 是 商 業

活 動 或 贊 助 活 動 ， 完 全 取 決 於 主 辦 單 位 對 活 動 主 控 權 的 高

低，以 決 定 贊 助 活 動 性 質（ 程 紹 同， 2 0 0 1）。 主 控 權 的 高 低 ，

會 決 定 企 業 的 贊 助 決 策 是 商 業 行 為 或 是 贊 助 行 為 ， 程 紹 同

（ 2 0 0 1） 提 出 運 動 贊 助 與 商 業 行 為 連 續 線 性 關 係 圖 ， 可 以 瞭

解 贊 助 活 動 在 交 換 過 程 中 ， 贊 助 活 動 商 業 化 程 度 的 判 斷 ， 是

以 一 種 線 性 關 係 存 在 ， 其 關 係 如 圖 2 - 1所 示 ：  

 

       

 

圖 2 - 1  運 動 贊 助 與 商 業 行 為 連 續 線 性 關 係 圖  

資 料 來 源 ： 程 紹 同 （ 2 0 0 1）。 第 五 促 銷 元 素 （ p 7 1）。 台 北 市 ： 滾 石 文  
化 。  

純 商 業

行 為  

純 贊 助

行 為  

主 控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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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運 動 主 體 類 型 之 不 同 ， 企 業 在 贊 助 對 象 方 面 也 會 有

所 差 異 ， 一 般 而 言 可 將 其 類 型 分 為 五 類 （ 盧 焰 章 ， 1 9 9 3； 程

紹 同 ， 2 0 0 1）：  

（ 一 ） 團 體 組 織 ： 係 指 企 業 長 期 提 供 運 動 組 織 或 團 隊 所  

需 資 源，包 括：金 錢、器 材 設 備、人 員 的 技 術 或 服 務 。

例 如 ： 富 邦 公 司 贊 助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隊 。  

（ 二 ） 運 動 賽 會 贊 助 ： 係 指 企 業 針 對 某 一 個 比 賽 活 動 給  

予 支 援 ， 但 企 業 日 後 不 見 得 會 再 給 予 贊 助 。 此 種 類 型

屬 單 次 贊 助 類 型。例 如：安 麗 盃 女 子 花 式 撞 球 錦 標 賽 。 

（ 三 ） 個 人 贊 助 ： 係 指 企 業 對 優 秀 運 動 員 簽 訂 一 定 期 間 的

合 約 給 予 金 錢 、 物 資 、 器 材 、 服 裝 等 協 助 。 然 而 當 球

員 受 傷 或 表 現 不 佳 時 ， 贊 助 企 業 有 可 能 不 再 跟 運 動 員

簽 約 。 例 如 ： 王 建 民 為 N I K E簽 約 成 代 言 人 。  

（ 四 ） 企 業 成 立 組 隊 ： 由 企 業 自 行 成 立 運 動 團 隊 ， 投 入 資

金 和 所 需 各 項 資 源 協 助 運 動 團 隊 運 作 。 例 如 ： 合 作 金

庫 銀 行 自 行 成 立 合 作 金 庫 棒 球 隊 。  

（ 五 ） 公 司 直 接 舉 辦 運 動 比 賽 ： 由 企 業 自 行 舉 辦 運 動 會 ，

讓 員 工 參 與 。 例 如 ： 台 塑 運 動 會 。  

除 贊 助 對 象 不 同 外 ， 贊 助 方 式 也 有 所 差 異 。 一 般 而 言 有

以 下 四 種 方 式 （ 程 紹 同 ， 2 0 0 1）：  

（ 一 ） 掛 名 贊 助 ： 為 所 有 方 式 中 最 昂 貴 的 一 種 ， 但 贊 助 廠

商 享 有 最 高 規 格 的 待 遇 。 係 指 直 接 將 贊 助 商 的 名 稱 冠

在 活 動 或 球 隊 的 名 稱 中 。 贊 助 廠 商 可 在 賽 會 中 利 用 賽

會 的 形 象 ， 轉 移 到 企 業 本 身 的 產 品 形 象 ， 也 無 法 讓 其

他 同 性 質 企 業 進 入 該 賽 會 的 贊 助 活 動 。  

（ 二 ）指 定 贊 助 商：所 需 支 付 的 權 利 金 費 用 比 掛 名 贊 助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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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可 得 到 贊 助 資 格 。 但 此 類 贊 助 商 有 其 他 同 性 質 廠 商

可 投 入 該 贊 助 活 動 ， 企 業 必 須 運 用 產 品 特 性 ， 發 揮 產

品 差 異 化 之 功 能 。  

（ 三 ） 官 方 贊 助 商 ： 所 需 付 出 的 權 利 金 費 用 比 指 定 贊 助 商 更

少 ， 但 相 對 可 獲 得 的 權 限 也 會 比 指 定 贊 助 商 少 。 當 指

定 贊 助 商 和 官 方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性 質 相 同 時 ， 要 以 指 定

贊 助 的 權 益 做 為 優 先 考 量 ， 官 方 贊 助 商 只 能 退 出 。  

（ 四 ）官 方 供 應 商：官 方 供 應 商 並 無 直 接 和 贊 助 活 動 相 結 合，

係 由 供 應 商 提 供 產 品 或 服 務 協 助 活 動 辦 理 。  

 

二 、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運 動 贊 助 的 風 氣 日 漸 盛 行 的 原 因 ， 除 運 動 本 身 有 足 夠 的

魅 力 可 吸 引 企 業 贊 助 外 ， 企 業 也 會 透 過 與 運 動 組 織 的 結 合 ，

讓 彼 此 獲 得 所 需 利 益 與 資 源 。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可 從 運 動 組 織 和

企 業 兩 方 面 加 以 探 討 。 M u l l i n ,  H a r d y與 S u t t o n  ( 2 0 0 0 )  認 為 傳

統 促 銷 方 式 與 運 動 行 銷 最 大 的 不 同 點 在 於 運 動 行 銷 擁 有 獨 佔

性 、 加 強 與 目 標 市 場 的 溝 通 和 公 開 宣 傳 的 機 會 。 運 動 贊 助 可

讓 贊 助 廠 商 獲 得 更 多 的 曝 光 機 會 ， 在 某 些 賽 會 中 因 為 有 同 一

類 型 商 品 只 能 有 一 家 贊 助 廠 商 的 規 定 ， 而 此 規 定 可 使 贊 助 商

獲 得 大 量 的 產 品 獨 佔 曝 光 機 會 ， 更 加 保 障 了 贊 助 的 效 果 。  

從 運 動 組 織 的 角 度 而 言 ， 可 從 與 企 業 結 合 的 過 程 中 得 到

以 下 效 益 ：  

（ 一 ）媒 體 支 援：媒 體 在 現 今 社 會 中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宣 傳 工 具，

所 以 目 前 有 很 多 的 運 動 組 織 在 尋 求 贊 助 商 時 ， 都 會 把

媒 體 列 為 合 作 對 象 。 一 方 面 可 增 加 本 身 的 曝 光 機 會 ，

同 時 也 可 讓 其 他 贊 助 企 業 有 宣 傳 的 機 會 。 除 此 之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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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體 也 可 透 過 轉 播 具 有 吸 引 力 的 運 動 比 賽 把 運 動 愛 好

者 的 目 光 轉 移 到 電 視 轉 播 中 ， 為 媒 體 帶 來 更 多 廣 告 機

會 。  

（ 二 ） 經 費 支 援 ： 對 於 許 多 運 動 組 織 來 說 ， 現 金 資 助 是 最 有

實 質 效 用 的 贊 助 。 目 前 由 於 國 內 近 幾 年 來 經 濟 狀 況 低

迷 ， 政 府 財 政 緊 縮 造 成 各 項 經 費 也 隨 之 減 少 ， 許 多 活

動 都 需 要 透 過 尋 求 資 金 的 贊 助 ， 讓 比 賽 活 動 得 以 順 利

進 行 。 楊 聖 智 （ 2 0 0 2） 針 對 9 1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贊 助 商 認 知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 9 1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共 得 到 2 , 8 4 2萬 1千 元 的 現 金 贊 助 。  

（ 三 ） 產 品 與 服 務 的 支 援 ： 在 許 多 情 況 下 ， 要 求 企 業 提 供 金

錢 上 的 支 援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難 度 ， 因 此 要 求 企 業 給 予 比

賽 活 動 所 需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亦 為 一 個 可 行 之 道 。 楊 聖 智

（ 2 0 0 2） 針 對 9 1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贊 助 商 認 知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本 次 活 動 從 贊 助 商 中 獲 得 比 賽 所 需 物 資 ，

包 括 媒 體 曝 光 （ 電 視 轉 播 選 手 之 夜 活 動 、 地 方 媒 體 轉

播 競 賽 活 動 ）、 工 作 人 員 服 裝 、 比 賽 紀 念 品 、 大 會 人 員

飲 用 水 等 其 他 物 品 贊 助 。 由 此 可 知 ， 企 業 若 要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 除 提 供 金 錢 方 面 的 資 助 外 ， 亦 可 給 予 運 動 組

織 產 品 或 物 資 以 及 其 他 需 要 的 協 助 ， 包 括 人 員 或 技 術

的 指 導 ， 讓 比 賽 活 動 順 利 進 行 。  

許 多 學 者 和 研 究 者 對 企 業 可 以 從 贊 助 活 動 中 所 得 到 的 效

益 所 提 出 以 下 的 見 解 。 H o w a r d和 C r o m p t o n  ( 1 9 9 5 )  指 出 企 業

可 以 從 運 贊 助 中 獲 得 很 多 的 效 益 ， 而 這 些 效 益 可 以 分 為 以 下

四 類 。  

（ 一 ） 增 加 產 品 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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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介 紹 新 產 品 。  

2 .  在 新 的 目 標 市 場 介 紹 既 有 產 品 。  

3 .  規 避 菸 酒 廣 告 在 電 視 上 播 放 的 禁 令 。  

（ 二 ） 強 化 企 業 形 象  

1 .  建 立 新 產 品 形 象 。  

2 .  強 化 現 有 產 品 形 象 。  

3 .  改 變 消 費 大 眾 對 現 有 產 品 的 認 知 。  

4 .  中 和 負 面 宣 傳 消 息 影 響 。  

5 .  建 立 員 工 和 經 銷 商 對 產 品 的 榮 譽 感 。  

6 .  有 利 於 員 工 招 募 。  

（ 三 ） 增 加 產 品 試 用 機 會  

1 .  提 供 試 用 品 給 潛 在 消 費 者 使 用 。  

2 .  透 過 促 銷 贈 品 、 贊 助 折 價 卷 、 獎 金 及 定 點 銷 售 等 方

式 激 發 產 品 銷 售 量 的 提 升 。  

3 .  創 造 現 場 銷 售 機 會 。  

4 .  促 進 現 有 產 品 的 銷 售 方 式 。  

5 .  強 化 現 有 產 品 形 象 。  

（ 四 ） 禮 遇 機 會 的 取 得  

1 .  與 顧 客 、 經 銷 商 和 員 工 發 展 良 好 關 係 。  

2 .  激 勵 企 業 內 部 整 體 士 氣 。  

李 儒 杰 （ 2 0 0 1） 針 對 台 灣 地 區 工 商 業 贊 助 高 爾 夫 球 賽 效

益 的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台 灣 職 業 高 爾 夫 球 賽 贊 助 效 益 以 媒 體 曝 光

度 、 公 司 形 象 和 滿 足 高 階 主 管 企 業 主 興 趣 為 前 三 大 效 益 ， 其

中 以 藉 由 媒 體 曝 光 為 企 業 帶 來 提 升 形 象 的 效 益 為 主 要 考 量 。  

T h w a i t e s  ( 1 9 9 5 )  針 對 贊 助 英 國 職 業 足 球 隊 的 企 業 可 得 到

的 效 益 舉 例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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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提 升 知 名 度 。  

（ 二 ） 增 加 媒 體 注 意 力 。  

（ 三 ） 社 區 參 與 。  

（ 四 ） 與 企 業 建 立 良 好 的 貿 易 關 係 和 商 譽 。  

（ 五 ） 款 待 客 戶 。  

（ 六 ） 增 進 企 業 形 象 。  

（ 七 ） 增 加 現 有 產 品 或 品 牌 知 名 度 。  

（ 八 ） 加 強 目 標 市 場 認 知 。  

（ 九 ） 促 進 勞 資 關 係 。  

（ 十 ） 增 加 銷 售 額 。  

（ 十 一 ） 改 善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的 認 知 。  

（ 十 二 ） 強 化 目 標 市 場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的 認 知 。  

（ 十 三 ） 增 加 新 產 品 或 是 品 牌 的 知 名 度 。  

（ 十 四 ） 確 認 產 品 或 品 牌 的 特 殊 市 場 區 隔 。  

（ 十 五 ） 改 變 目 標 市 場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的 認 知 。  

（ 十 六 ） 消 除 企 業 不 利 之 名 聲 。  

（ 十 七 ） 滿 足 個 人 目 標 。  

（ 十 八 ） 阻 礙 市 場 競 爭 。  

黃 淑 汝 （ 1 9 9 9） 研 究 指 出 企 業 從 事 運 動 贊 助 後 可 獲 得 的

效 益 有 增 進 企 業 形 象 、 曝 光 率 提 升 、 企 業 知 名 度 的 提 升 、 與

其 他 企 業 建 立 良 好 關 係 、 改 善 品 牌 知 名 度 等 五 大 效 益 ， 詳 細

效 益 如 表 2 - 5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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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企 業 贊 助 衡 量 效 益 表  

1 .  增 加 產 品 認 知  2 .  強 化 企 業 形 象  

( 1 )增 加 新 產 品 /品 牌 知 名 度  

( 2 )增 加 目 標 市 場 認 知  

( 3 )確 認 產 品 /品 牌 之 特 殊 市  

場 區 隔  

( 4 )改 變 目 標 市 場 對 產 品 /品

牌 的 認 知  

( 5 )增 加 現 有 產 品 /品 牌 的 知

名 度  

( 6 )強 化 目 標 市 場 對 產 品 /品

牌 的 認 知  

( 1 )增 加 媒 體 注 意 力  

( 2 )改 變 企 業 名 譽  

( 3 )增 進 企 業 形 象  

( 4 )改 變 大 眾 對 企 業 的 印 象  

( 5 )提 升 知 名 度  

3 .  增 加 產 品 試 用 或 創 造 銷 售
機 會  4 .  獲 取 禮 遇 機 會  

( 1 )創 造 現 場 銷 售 機 會  

( 2 )阻 礙 市 場 競 爭 ， 建 立 進 入

障 礙  

( 3 )促 進 營 業 額 提 升  

( 1 )建 立 良 好 商 譽  

( 2 )款 待 客 戶  

( 3 )加 強 勞 資 關 係  

( 4 )社 區 參 與  

( 5 )有 利 員 工 招 募  

贊

助

效

益 

5 .  滿 足 個 人 目 標  

資 料 來 源 ： 黃 淑 汝 （ 1 9 9 8） ， 台 灣 地 區 職 業 運 動 贊 助 管 理 之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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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t t s與 S t o t l a r  ( 1 9 9 6 )  認 為 企 業 透 過 運 動 贊 助 做 為 商 業

行 銷 的 目 的 有 以 下 幾 個 理 由 ：  

（ 一 ） 運 用 不 同 的 訊 息 媒 介 吸 引 民 眾 目 光 。  

（ 二 ） 電 視 轉 播 權 。  

（ 三 ） 企 業 L O G O與 運 動 賽 會 之 結 合 。  

（ 四 ） 廣 告 權 利 。  

（ 五 ） 透 過 賽 會 活 動 禮 遇 客 戶 。  

（ 六 ） 促 進 企 業 形 象 。  

（ 七 ） 提 供 銷 售 機 會 。  

（ 八 ） 傳 遞 企 業 訊 息 給 目 標 市 場 。  

（ 九 ） 其 他 考 量 因 素 。  

本 研 究 綜 合 上 述 研 究 者 對 贊 助 效 益 的 探 討 ， 可 以 發 現 運

動 贊 助 的 效 益 ， 可 以 歸 納 為 以 下 幾 種 類 型 ：  

（ 一 ） 與 產 品 相 關 之 效 益 ： 透 過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 企 業 可 達

到 宣 傳 產 品 的 目 的 ， 並 提 供 產 品 給 消 費 者 試 用 的 機

會 試 圖 發 現 潛 在 消 費 者 ， 同 時 也 讓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的

產 品 有 更 多 的 認 知 ， 藉 此 機 會 強 化 並 改 善 民 眾 對 產

品 形 象 的 觀 感 ， 增 加 企 業 產 品 銷 售 機 會 。  

（ 二 ） 與 企 業 相 關 ： 企 業 藉 由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 可 改 善 企 業

形 象 提 升 知 名 度 ， 而 企 業 可 從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中 得 到

禮 遇 顧 客 的 機 會 ， 與 客 戶 發 展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也

可 增 加 企 業 本 身 的 商 譽 。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對 企 業 內 部

而 言 ， 可 建 立 起 員 工 的 榮 譽 感 ， 也 可 激 勵 員 工 的 士

氣 ； 對 外 部 而 言 ，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所 建 立 的 形 象 可 有

利 於 員 工 招 募 的 進 行 。  

（ 三 ） 媒 體 曝 光 機 會 ： 媒 體 曝 光 率 對 企 業 來 說 ， 也 是 贊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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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很 重 要 的 效 益 之 一 。 企 業 可 透 過 媒 體 報 導 讓 更

多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 同 時 企 業 也 可

利 用 媒 體 轉 移 對 企 業 不 利 消 息 之 宣 傳 的 報 導 。  

再 由 上 述 從 運 動 組 織 和 企 業 以 及 對 於 媒 體 三 者 之 間 所 形

成 的 贊 助 效 益 關 係 可 發 現 ， 好 的 運 動 贊 助 可 讓 運 動 組 織 、 贊

助 企 業 和 媒 體 完 成 各 自 的 預 期 目 標 ， 形 成 一 個 金 三 角 夥 伴 關

係 ， 如 圖 2 - 2所 示 ：  

 

 

 

 

 

 

 

 

 

 

 
圖 2 - 2  金 三 角 多 贏 伙 伴 關 係 圖  

資 料 來 源 ： 程 紹 同 （ 2 0 0 1）。 第 五 促 銷 元 素 （ p 6 3）。 台 北 市 ： 滾 石 文  

化 。  

 

第 三 節  贊 助 效 益 之 評 估  

在 近 代 行 銷 學 中 ， 非 常 重 視 評 估 衡 量 贊 助 效 益 的 步 驟 ，

企 業 可 從 贊 助 活 動 後 的 整 體 效 益 衡 量 ， 瞭 解 在 贊 助 活 動 後 得

到 多 少 實 際 效 益 ， 並 做 為 企 業 日 後 贊 助 決 策 時 的 參 考 。 企 業

獲

取

資

源

與

價

值達 成 行 銷 目 標 入 

收 

告 

廣 

加 

增

運 動 組 織  

企 業  媒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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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 贊 助 活 動 將 消 費 者 、 產 品 和 贊 助 企 業 三 者 相 互 連 結 ， 對

企 業 來 說 ， 贊 助 活 動 已 成 為 企 業 做 為 改 善 與 推 廣 公 共 關 係 的

一 個 重 要 媒 介 ， 並 成 為 企 業 行 銷 一 個 重 要 的 工 具 。 企 業 贊 助

效 益 要 如 何 評 估 ， 以 下 是 學 者 和 研 究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效 益 評 估

方 式 所 提 出 之 看 法 ：  

程 紹 同 （ 1 9 9 8） 的 研 究 指 出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評 量 的 方 式 可

從 三 個 方 面 加 以 探 討 ：  

一 、 形 象 效 益 評 量 ： 此 評 量 方 法 是 讓 觀 眾 對 企 業 在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前 後 做 形 象 認 知 之 間 的 比 較 ， 以 瞭 解 企 業 贊 助 活 動

是 否 有 改 變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形 象 的 看 法 。  

二 、 銷 售 量 評 量 ： 評 量 企 業 在 贊 助 活 動 前 後 ， 比 較 銷 售 量 在

贊 助 前 後 同 時 期 產 品 銷 售 量 與 目 前 差 異 情 形 。  

三 、 媒 體 報 導 評 量 ： 評 量 贊 助 活 動 期 間 ， 贊 助 企 業 在 電 視 、

報 紙 、 雜 誌 、 廣 播 有 得 到 多 少 曝 光 時 間 、 次 數 和 平 面 報

導 篇 幅 大 小 。  

蔣 宜 龍 （ 1 9 9 9） 的 研 究 中 顯 示 ， 最 常 用 的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評 估 方 式 有 兩 種：「 曝 光 率 測 量 法 」和「 追 蹤 測 量 法 」。「 曝 光

率 測 量 法 」 是 指 將 贊 助 效 益 以 量 化 的 方 式 呈 現 給 贊 助 廠 商 ，

所 呈 現 的 數 據 資 料 是 媒 體 收 視 率 和 現 場 觀 眾 人 數 多 寡。而「 追

蹤 測 量 法 」 則 是 利 用 回 憶 和 辨 識 的 方 法 來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知 覺 。  

H o w a r d和 C r o m p t o n  ( 1 9 9 5 )  指 出 贊 助 效 益 的 評 估 方 法 有

五 個 ：  

一 、 訊 息 曝 光 的 評 估 。  

二 、 企 業 知 覺 、 意 識 的 評 估 。  

三 、 企 業 形 象 的 評 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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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企 業 產 品 銷 售 量 的 評 估 。  

五 、 消 費 者 購 買 意 圖 的 評 估 。  

黃 金 柱（ 1 9 9 3）指 出 企 業 贊 助 效 益 的 衡 量，對 贊 助 而 言 ，

有 以 下 幾 個 目 的 考 量 ：   

一 、 確 認 企 業 贊 助 的 目 標 與 目 的 。  

二 、 瞭 解 贊 助 對 象 是 否 與 公 司 目 標 或 目 的 相 符 合 。  

三 、 瞭 解 目 前 贊 助 的 活 動 項 目 和 相 關 事 項 的 成 效 如 何 。  

對 於 接 受 贊 助 者 而 言 ， 必 需 要 有 以 下 的 認 知 ：   

（ 一 ） 要 先 瞭 解 贊 助 對 象 的 優 缺 點 所 在 ， 做 為 截 長 補 短 的

考 量 。  

（ 二 ） 瞭 解 目 前 接 受 贊 助 的 內 容 為 何 ， 並 要 提 供 贊 助 廠 商

贊 助 機 會 。  

（ 三 ） 瞭 解 目 前 贊 助 各 項 事 務 的 成 效 為 何 。  

（ 四 ） 取 得 有 助 於 未 來 與 贊 助 商 再 度 合 作 機 會 的 銷 售 數 據

和 正 確 資 料 。  

韓 大 衛 （ 1 9 9 5） 指 出 贊 助 活 動 的 成 效 能 否 達 到 預 期 所 設

定 的 目 標 ， 取 決 於 活 動 結 束 後 的 效 益 評 估 內 容 來 斷 定 成 效 的

好 壞 。 而 贊 助 效 果 評 估 之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讓 贊 助 企 業 衡 量 贊 助

效 果 與 預 期 目 標 差 距 之 所 在 ， 做 為 企 業 是 否 再 從 事 贊 助 活 動

的 考 量 。  

M e e n a g h a n  ( 1 9 9 1 )  認 為 衡 量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有 以 下 幾 種

方 式 ：  

一 、 媒 體 報 導 曝 光 度  

媒 體 報 導 曝 光 度 是 最 常 見 衡 量 企 業 贊 助 效 益 的 方 式 ， 只

要 記 計 算 企 業 在 電 視 或 是 在 其 他 各 項 媒 體 的 曝 光 時 間 和 版

面 ， 就 可 以 得 知 效 益 高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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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溝 通 效 果 之 衡 量  

可 透 過 知 名 度 、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產 生 態 度 或 認 知 的 變 化 而

建 立 起 的 溝 通 目 標 加 以 衡 量 。 而 衡 量 此 一 效 益 的 項 目 有 以 下

五 點 ：  

（ 一 ） 企 業 贊 助 活 動 前 的 知 名 度 為 何 。  

（ 二 ） 企 業 贊 助 活 動 後 的 知 名 度 為 何 。  

（ 三 ） 知 道 前 知 道 活 動 贊 助 者 的 比 例 。  

（ 四 ） 活 動 後 知 道 活 動 贊 助 者 的 比 例 。  

（ 五 ） 對 贊 助 者 與 被 贊 助 者 關 係 之 態 度 。  

三 、 銷 售 量 變 化 之 衡 量  

由 於 企 業 在 進 行 贊 助 的 同 時 ， 可 能 也 對 公 司 或 企 業 的 產

品 進 行 促 銷 活 動 ， 而 有 可 能 讓 企 業 在 贊 助 期 間 的 銷 售 量 有 所

變 化 ， 因 此 企 業 必 須 將 贊 助 活 動 與 促 銷 活 動 所 增 加 的 銷 售 分

開 觀 察 ， 否 則 無 法 探 究 贊 助 期 間 銷 售 量 的 變 化 。  

四 、 顧 客 禮 遇 之 回 饋  

因 為 企 業 可 在 贊 助 活 動 期 間 得 到 禮 遇 客 戶 和 招 待 員 工 的

機 會 ， 可 從 顧 客 和 員 工 的 反 應 中 瞭 解 贊 助 效 益 的 成 效 。  

五 、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通 常 贊 助 都 存 有 一 些 慈 善 性 質 的 因 素 在 ， 有 些 時 候 無 法

以 一 般 的 方 式 做 為 衡 量 贊 助 效 益 的 標 準 ， 必 須 從 規 劃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的 人 員 之 意 見 和 看 法 做 為 效 益 評 估 之 標 準 。  

K o m o r o s k i和 B i e m o n d  ( 1 9 9 6 )  指 出 企 業 從 事 運 動 贊 助 的

原 因 有 以 下 八 項 ： 增 加 公 司 或 產 品 知 名 度 、 強 化 公 司 形 象 、

促 成 公 司 在 特 定 市 場 的 定 位 、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 增 加 媒 體 曝 光

機 會 、 銷 售 促 進 、 創 造 競 爭 者 優 勢 、 透 過 活 動 塑 造 出 的 親 和

力 和 娛 樂 效 果 讓 企 業 得 到 獨 特 的 成 功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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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 觀 眾 態 度 之 探 討  

一 、 態 度 的 定 義  

K o t l e r  ( 2 0 0 0 )  認 為 態 度 是 指 個 人 對 某 物 體 或 觀 念 持 久

性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的 評 估、情 感 上 的 感 覺 和 行 動 意 圖。F i s h b e i n

與 A j z e n  ( 1 9 7 5 )  則 是 將 態 度 認 為 是 一 種 學 習 傾 向 ， 根 據 此 傾

向 對 特 定 觀 察 體 產 生 一 致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的 狀 態 。 E n g e l、

M i n i a r d與 B l a c k w e l l  ( 1 9 9 5 )  認 為 態 度 是 由 認 知 因 素 、 情 感 因

素 和 意 圖 因 素 所 形 成 ， 說 明 如 下 ：  

（ 一 ） 認 知 因 素  ( C o g n i t i v e  C o m p o n e n t )： 個 人 對 於 某 事 物

擁 有 的 信 念 ， 而 此 信 念 來 自 本 身 的 思 想 、 知 識 、 觀

念 或 學 習 。  

（ 二 ） 情 感 因 素  ( A f f e c t i v e  C o m p o n e n t )： 個 人 對 某 事 物 所

觸 發 的 一 種 情 感 上 的 反 應 ， 亦 即 對 事 物 的 喜 惡 愛 恨

的 主 觀 意 識  

（ 三 ）行 為 因 素  ( B e h a v i o r a l  C o m p o n e n t )：依 照 個 人 本 身 的

信 念 或 感 覺 來 決 定 行 動 的 意 圖 。  

 

二 、 消 費 者 對 運 動 賽 會 的 態 度  

D ’ A s t o u s與 B i t z  ( 1 9 9 5 )  發 現 當 消 費 者 對 賽 會 的 感 知 活

動 是 充 滿 愉 快 和 歡 樂 時 且 有 吸 引 力 時 ， 會 對 企 業 形 象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C r i m m i n s與 H o r n  ( 1 9 9 6 )  認 為 當 運 動 迷 對 運 動 賽 會

有 強 烈 好 時 ， 會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印 象 產 生 好 感 ， 將 會 把 對 運 動

的 喜 愛 轉 移 到 贊 助 企 業 上 ， 讓 贊 助 企 業 從 中 獲 益 （ 引 自 范 師

豪 ， 2 0 0 4）。 當 企 業 選 擇 的 贊 助 活 動 若 與 消 費 者 的 喜 愛 相 符

合 ， 會 讓 企 業 贊 助 賽 會 的 效 果 得 到 更 多 消 費 者 的 支 持 與 認

同 。 洪 文 宏 （ 2 0 0 1） 的 研 究 指 出 當 消 費 者 對 於 贊 助 事 件 越 重



 
28

視 時 ， 會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情 感 態 度 越 好 ， 贊 助 效 益 越 有 成 效 。

而 當 消 費 者 認 為 企 業 是 基 於 商 業 目 標 以 及 公 益 目 標 而 參 與 贊

助 活 動 時，消 費 者 對 企 業 的 社 會 形 象 和 情 感 關 注 具 有 顯 著 性。 

由 此 可 知 ， 不 論 企 業 是 基 於 公 益 目 的 或 商 業 目 的 從 事 贊

助 活 動 ， 皆 有 助 於 提 升 企 業 的 贊 助 效 益 。 范 師 豪 （ 2 0 0 4） 研

究 亦 指 出 ， 當 消 費 者 對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的 越 正 面 ， 對 運 動 贊 助

的 知 名 度 效 益 、 形 象 效 益 及 促 購 度 效 益 都 有 顯 著 效 果 。  

 

三 、 消 費 者 與 贊 助 效 益 之 間 的 關 係  

企 業 常 會 透 過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與 消 費 者 接 觸 ， 而 當 消 費 者

觀 看 比 賽 的 同 時 ， 也 會 接 收 到 贊 助 企 業 的 訊 息 ， 消 費 者 對 運

動 或 賽 會 的 喜 愛 是 否 會 轉 移 到 贊 助 企 業 ， 通 常 取 決 在 觀 賞 者

本 身 。 陳 家 誠 （ 1 9 9 8） 研 究 顯 示 ， 觀 賞 者 選 擇 觀 看 或 從 事 某

項 運 動 ， 乃 因 觀 賞 者 對 某 項 運 動 有 特 定 的 意 象 和 情 感 存 在 ，

而 此 意 象 會 主 觀 的 影 響 觀 賞 者 對 運 動 喜 愛 與 否 或 正 負 面 的 效

果 ， 所 產 生 的 態 度 則 會 進 一 步 去 影 響 觀 賞 者 對 贊 助 商 的 形 象

好 壞 。 所 以 當 消 費 者 對 運 動 有 喜 愛 與 支 持 時 ， 企 業 透 過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活 動，會 讓 企 業 贊 助 效 益 更 為 理 想。謝 學 儀（ 2 0 0 4）

對 中 華 職 棒 贊 助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當 消 費 者 對 棒 球

運 動 有 高 度 涉 入 時 ， 對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的 廠 商 也 會 有 更 多 的 認

知，並 對 贊 助 廠 商 有 正 面 的 態 度，而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正 面 態 度，

也 會 讓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決 策 上 對 贊 助 廠 商 產 生 高 度 的 肯 定 ， 使

贊 助 廠 商 的 贊 助 效 益 有 正 面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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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相 關 研 究  

范 師 豪 （ 2 0 0 4） 從 消 費 者 觀 點 探 討 企 業 贊 助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之 效 益 的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消 費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正 確 與 否

和 各 種 態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能 夠 正 確 辨 識 出 贊 助

企 業 的 消 費 者 比 無 法 正 確 辨 識 出 贊 助 企 業 的 消 費 者 在 於 對 職

棒 運 動 的 支 持 態 度 方 面 較 為 正 面 ， 且 認 為 贊 助 企 業 是 在 從 事

商 業 行 為 和 公 益 行 為 。 而 不 同 性 別 的 消 費 者 對 職 棒 運 動 態 度

有 著 男 性 高 於 女 性 的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消 費 者 每 月 可 支 配 零 用

錢 在 企 業 態 度 的 商 業 態 度 上 也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以 每 月 可 支

配 零 用 錢 為 7 , 0 0 1 ~ 9 , 0 0 0元 的 消 費 者 對 商 業 態 度 的 認 同 程 度

最 高 ， 在 年 齡 方 面 ，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態 度 之 商 業 態 度 亦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以 2 6 ~ 3 0歲 年 齡 層 的 消 費 者 ， 對 商 業 態 度 的 認 同

感 最 高 。  

徐 嘉 良 （ 2 0 0 5） 對 三 菱 汽 車 贊 助 兄 弟 象 棒 球 隊 的 研 究 指

出 在 中 華 職 棒 的 汽 車 贊 助 商 中 ， 三 菱 汽 車 因 長 期 贊 助 兄 弟 象

而 獲 得 較 高 的 辨 識 率 ， 而 福 特 汽 車 則 因 得 到 中 華 職 棒 1 5年 總

冠 軍 賽 的 命 名 權 和 轉 播 單 位 緯 來 體 育 台 在 轉 播 比 賽 過 程 中 讓

福 特 汽 車 的 品 牌 在 電 視 畫 面 上 連 續 曝 光 ， 才 得 到 較 高 的 辨 識

率 。 三 菱 汽 車 對 兄 弟 象 的 贊 助 係 以 球 場 廣 告 看 板 和 球 衣 廣 告

為 主 要 贊 助 方 式 ， 而 球 場 廣 告 看 板 和 球 衣 廣 告 的 位 置 分 別 是

在 本 壘 後 方 與 球 衣 左 上 角 ， 而 這 些 位 置 經 常 可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畫 面 傳 送 到 觀 看 比 賽 的 現 場 觀 眾 和 電 視 觀 眾 。 以 上 描 述 可 得

知 若 企 業 想 要 獲 得 較 高 的 企 業 辨 識 率 可 從 兩 方 面 進 行 ， 長 期

持 續 贊 助 或 是 連 續 的 在 媒 體 曝 光 都 可 使 企 業 的 辨 識 率 大 為 提

升 。  

張 家 銘 （ 2 0 0 6） 針 對 兄 弟 象 2 0 0 5年 贊 助 商 辨 識 的 研 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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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現 在 辨 識 率 前 五 名 的 企 業 中 均 有 在 球 衣 上 做 廣 告 贊 助 ， 而

使 企 業 辨 識 率 高 於 其 他 贊 助 商 ， 而 消 費 者 對 中 華 職 棒 的 涉 入

程 度 越 高 ， 能 辨 識 出 正 確 的 贊 助 廠 商 者 越 多 。 亦 即 對 中 華 職

棒 的 涉 入 程 度 越 高 ， 對 贊 助 商 的 辨 識 率 也 越 高 。 然 而 兄 弟 象

在 2 0 0 5年 的 贊 助 商 高 達 2 8家 ， 造 成 多 數 贊 助 商 辨 識 低 於 五

成 ， 這 樣 的 結 果 會 使 贊 助 商 無 法 達 到 預 期 的 贊 助 效 益 。 張 家

銘 同 時 指 出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率 的 高 低 也 會 受 到 贊 助 廠 商 贊 助 年

限 的 多 寡 以 及 贊 助 廠 商 在 媒 體 的 曝 光 率 高 低 所 影 響 。  

廖 俊 儒 （ 2 0 0 1） 在 2 0 0 1年 安 麗 盃 世 界 女 子 花 式 撞 球 邀 請

賽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正 確 辨 識 出 美 商 安 麗 公 司 是 主 要 贊 助 商 的

比 例 為 8 7 . 8 %。 正 確 辨 識 出 安 麗 公 司 為 主 要 贊 助 商 的 現 場 觀

眾 在 「 企 業 形 象 認 知 」 方 面 顯 著 高 於 無 法 辨 識 安 麗 公 司 的 現

場 觀 眾 ， 而 在 「 贊 助 意 圖 察 覺 」 和 「 產 品 購 買 意 圖 」 兩 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性 別 在 前 述 三 項 效 益 的 辨 識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在 年 齡 的 部 分，「 贊 助 意 圖 」跟 年 齡 呈 現 正 相 關，而 與 其 他

兩 個 效 益 無 明 顯 差 異 存 在 。  

楊 聖 智 （ 2 0 0 3） 針 對 9 1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認 知 效 果 之 研 究 中 指 出 ， 遠 東 百 貨 公 司 在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率 為 5 1 . 5 %， 為 所 有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率 最 高 者 。 其 原 因 是

遠 東 百 貨 公 司 除 現 金 贊 助 外 ， 尚 有 印 有 公 司 商 標 產 品 贊 助 大

會 做 為 紀 念 品 ， 且 遠 東 百 貨 公 司 靠 近 大 會 主 場 地 ， 因 此 獲 得

較 高 辨 識 率 。 而 在 年 齡 方 面 ， 對 企 業 形 象 認 知 、 產 品 購 買 意

願 及 品 牌 喜 好 程 度 皆 呈 現 正 相 關 。 在 性 別 方 面 ， 則 對 贊 助 商

認 知 因 素 無 顯 著 差 異 。 在 月 收 入 方 面 ， 收 入 月 高 者 對 贊 助 商

認 知 的 三 項 因 素 都 有 較 高 的 認 知 。  

許 舒 涵 （ 2 0 0 7） 針 對 洲 際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所 做 的 研 究 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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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看 板 數 量 有 助 於 吸 引 觀 眾 目 光 提 高 辨 識 率 ， 贊 助 企 業 的

現 場 活 動 、 品 牌 熟 悉 度 、 現 場 攤 位 、 記 者 會 廣 告 背 板 、 直 覺

性 反 射 印 象 ， 都 有 助 於 提 高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辨 識 率 。  

從 上 述 研 究 可 知 ， 贊 助 企 業 的 辨 識 程 度 與 認 知 在 不 同 年

齡 層 和 收 入 方 面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而 企 業 倘 若 想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的 辨 識 能 力 可 從 提 高 企 業 與 活 動 的 贊 助 期 限 ， 或

增 加 企 業 的 曝 光 機 會 皆 可 做 為 提 高 消 費 者 增 加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選 擇 。 學 者 S t o t l a r（ 1 9 9 3） 曾 指 出 有 效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辨 識 策 略 應 包 含 長 期 的 贊 助 活 動 、 明 確 的 掛 名 贊 助 、

對 不 同 族 群 的 目 標 觀 眾 使 用 不 同 的 策 略 及 增 加 比 賽 活 動 期 間

增 加 贊 助 企 業 的 曝 光 率 。 由 此 觀 點 可 知 ， 倘 若 能 增 加 消 費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辨 識 能 力 ， 將 有 助 於 提 升 企 業 的 贊 助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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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在 說 明 研 究 架 構 、 研 究 流 程 和 研 究 過 程 ， 共 分 成 六

個 部 分，分 別 如 下：第 一 節、研 究 架 構；第 二 節、研 究 流 程 ；

第 三 節 、 研 究 對 象 ； 第 四 節 、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 研 究 調 查

與 問 卷 發 放 ； 第 六 節 、 資 料 處 理 方 法 ； 第 七 節 、 問 卷 預 試 結

果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旨 在 從 現 場 觀 眾 的 角 度 來 瞭 解 企 業 贊 助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之 效 益 。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與 研 究 目 的 的 結 果 ， 選 擇

現 場 觀 眾 變 項 、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與 贊 助 企 業 的 態

度 ， 藉 以 瞭 解 企 業 投 入 運 動 贊 助 後 之 效 益 ， 試 圖 從 現 場 觀 眾

的 角 度 探 討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並 提 出 具 體 的 研

究 架 構 ， 如 圖 3 - 1所 示 ：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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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首 先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跟 目 的 ， 之 後 針 對 所 需 主 題 進

行 文 獻 蒐 集 與 整 理 並 進 行 探 討 ，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後 開 始 編 製 問

卷 及 規 劃 贊 助 效 益 之 調 查 研 究 ， 經 過 學 者 專 家 審 視 及 問 卷 預

試 後 ， 開 始 對 現 場 觀 眾 發 放 問 卷 進 行 調 查 ， 資 料 回 收 後 整 理

分 析 結 果 並 討 論，最 後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流 程 如 圖 3 - 2所 示 ： 

 

 

 

 

 

 

 

 

 

 

 

 

 

 

 

 

 

 

 

 

相 關 文 獻 蒐 集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與 目 的

企 業 形 象 認 知 的 研 究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研 究  

贊 助 的 定 義 與 效 益 評 估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相 關 研 究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問 卷 再 修 正  

撰 寫 結 論 與 建 議  

編 製 問 卷  專 家 審 視 問 卷 內 容  

問 卷 預 試  

正 式 問 卷 發 放  

問 卷 資 料 回 收 與 整 理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問 卷 修 正  

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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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問 卷 以 至 現 場 觀 看 2 0 0 7年 第 3 7屆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的

觀 眾 為 研 究 對 象。施 測 地 點 包 括 台 北、台 中 兩 地 4座 球 場（ 天

母 棒 球 場、新 莊 棒 球 場、台 中 棒 球 場 與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施

測 期 間 為 2 0 0 7年 1 1月 6日 至 1 1月 1 8日 。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問 卷 研 究 對 象 為 進 場 觀 看 2 0 0 7年 第 3 7屆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的 觀 眾 ，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設 計 自 編 問 卷 進 行 調 查 ， 本 問 卷 參 考

洪 文 宏 （ 2 0 0 1）、 范 師 豪 （ 2 0 0 4）、 蔣 宜 龍 （ 1 9 9 9） 等 人 過 去

之 研 究 後 ， 針 對 現 場 觀 眾 設 計 「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現

場 觀 眾 贊 助 效 益 調 查 問 卷 」，內 容 分 為 觀 眾 對 棒 球 的 態 度、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形 象 認 知 、 贊 助 商 辨 識 、 贊 助 效 益 評 估 和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等 五 個 部 分 。 本 問 卷 採 用 李 克 特 氏 （ L i k e r t） 五 等

量 表 方 式 計 分，根 據 受 試 者 填 答 情 況，從「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無 意 見 」、「 同 意 」、「 非 常 同 意 」，分 別 給 予 1、 2、 3、

4、 5的 分 數 ， 分 數 越 高 ， 表 示 越 認 同 。 問 卷 設 計 之 五 個 部 分

如 下 ：  

一 、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消 費 者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 在 本 研 究 中 是 指 「 棒 球 運 動

對 單 一 個 體 據 有 關 聯 性 、 重 要 性 、 與 可 引 起 對 棒 球 運 動 興 趣

時，稱 為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因 此，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棒 球 運 動 引

發 觀 眾 喜 愛 的 原 因 。 此 部 分 是 在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認 知 評 價、喜 好 程 度。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衡 量 題 項，如 表 3 - 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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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衡 量 題 項  

構 面  題 項  

支 持 態 度  我 是 棒 球 運 動 的 忠 實 支 持 者 。  

棒 球 運 動 對 我 而 言 是 很 重 要 的 。  

我 有 參 與 棒 球 相 關 活 動 習 慣 。  

我 很 支 持 本 屆 世 界 盃 的 比 賽 。  

我 很 注 意 本 次 比 賽 的 相 關 報 導 。  

我 會 收 看 本 次 世 界 盃 的 比 賽 轉 播 。  

我 會 到 場 觀 看 本 次 世 界 盃 比 賽 。  

 

二 、 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認 同  

此 部 分 是 在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從 事 贊 助 活 動 的 認

同 是 屬 於 商 業 行 為 或 公 益 行 為 。  

 

表 3 - 2  贊 助 廠 商 認 同 衡 量 題 項  

構 面  題 項  

商 業 認 同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提 升 企 業 知 名 度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強 化 企 業 形 象  

公 益 認 同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支 持 棒 球 運 動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要 盡 一 份 社 會 責 任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增 進 與 民 眾 的 公

共 關 係  

我 很 支 持 企 業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贊 助 行 為  

我 認 為 贊 助 企 業 和 世 界 盃 形 象 相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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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此 部 分 之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是 以 提 供 本 次 世 界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贊 助 廠 商 之 名 稱 讓 受 試 者 勾 選 ，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辨 識 率 為 何 。 本 次 賽 會 贊 助 商 共 有 2 4家 廠 商 ，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的 廠 商 共 1 4家，贊 助 廠 商 名 單 如 表 3 - 3所 示。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能

力 衡 量 題 項 ， 如 表 3 - 4所 示  

 

表 3 - 3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表  

贊 助 廠 商  

□ 三 商 行  □ 好 樂 迪K T V  □ R E D  B U L L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吉 列  □ H I C H A N N E L  

□ 上 銀 科 技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台 灣 啤 酒  

□ 美 津 濃  □ 國 泰 金 控  □ 賀 寶 芙  

□ 台 灣 大 哥 大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表 3 - 4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衡 量 題 項  

構 面  題 項  

辨 識 度  看 到 廣 告 布 條 時 ， 我 知 道 該 企 業 是 比 賽 贊 助 商  

我 可 以 在 不 被 提 示 下 ， 輕 易 地 說 出 世 界 盃 的 贊 助 企 業

提 到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時 ， 我 會 知 道 哪 些 企 業 贊 助 比 賽  

 

四 、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本 研 究 之 贊 助 效 益 分 三 部 分 加 以 衡 量 。 第 一 部 份 是 知 名

度 效 益 ， 透 過 問 卷 分 析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知 名 度 的 觀 感 為

何 。 第 二 部 分 是 形 象 效 益 ， 透 過 問 卷 分 析 現 場 觀 眾 對 企 業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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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喜 好 程 度 多 寡 。 第 三 部 分 為 促 購 度 效 益 ， 透 過 問 卷 分 析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產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為 何 。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之 衡

量 題 項 ， 如 表 3 - 5所 示 ：  

 

表 3 - 5贊 助 效 益 衡 量 題 項   

構 面  題 項  

知 名 度 效 益  贊 助 企 業 有 良 好 的 企 業 形 象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提 高 產 品 銷 售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獲 得 消 費 者 認 同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增 加 銷 售 量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增 加 曝 光 機 會  

形 象 效 益  我 認 為 贊 助 企 業 是 全 國 知 名 企 業  

我 覺 得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是 該 種 類 型 的 第 一 品 牌  

贊 助 企 業 會 提 良 好 的 產 品 與 服 務  

贊 助 企 業 是 名 譽 優 良 的 企 業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後 ， 使 我 提 高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後 ， 使 我 改 善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態 度  

促 購 度  我 會 優 先 考 量 購 買 贊 助 世 界 盃 企 業 的 商 品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後，提 高 我 日 後 注 意 該 企 業 所 推 出 的

產 品 與 舉 辦 的 活 動  

我 會 因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而 改 買 贊 助 企 業 的 商 品  

我 有 意 願 購 買 贊 助 世 界 盃 企 業 的 產 品  

我 會 推 薦 他 人 購 買 世 界 盃 贊 助 企 業 的 相 關 產 品  

為 支 持 世 界 盃 我 會 去 購 買 贊 助 企 業 產 品  

當 購 買 產 品 時，我 會 考 慮 到 該 企 業 是 否 有 贊 助 世 界 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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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本 研 究 之 基 本 資 料 包 括 「 性 別 」、「 年 齡 」、「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預 計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場 次 」 及

「 觀 看 電 視 轉 播 次 數 」 七 部 分 。  

 

第 五 節  研 究 調 查 與 問 卷 發 放  

本 研 究 以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期 間 對 現 場 觀 眾 發 放 問 卷

為 調 查 方 式，調 查 時 間 自 2 0 0 7年 1 1月 6日 至 1 1月 1 8日 在 天 母 球

場 、 新 莊 棒 球 場 、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和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進 行 ，

以 便 利 抽 樣 的 方 式 選 定 施 測 者 填 答 問 卷 。  

 

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方 法  

本 研 究 資 料 處 理 方 式 為 問 卷 回 收 後 ， 先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對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編 號 ， 再 以 S P S S  1 0 . 0  f o r  W i n d o w s中 文 版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和 A M O S  7 . 0進 行 路 徑 分 析。本 研 究 所 有 的 差 異 顯

著 考 驗 皆 以 α = . 0 5為 顯 著 水 準 ， 採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問 卷 回 收 整 理 後 ， 針 對 受 試 者 的 性 別 、 年 齡 、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 職 業 、 教 育 程 度 、 預 計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場 次 、 觀 看 電

視 轉 播 次 數 及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做 描 述 性 統 計 ， 瞭 解 受 試 者 資 料

的 分 佈 情 況 。  

二 、 因 素 分 析  

利 用 因 素 分 析 達 成 精 簡 變 數 、 縮 減 資 料 的 目 的 。 本 研 究

採 主 成 分 萃 取 法 和 最 大 變 異 數 轉 軸 法 ， 選 取 重 要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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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效 度 分 析  

為 檢 視 本 研 究 問 卷 是 否 能 夠 真 正 測 量 所 欲 瞭 解 問 題 的 程

度 ， 使 用 內 容 效 度 判 斷 問 卷 資 料 的 可 靠 性 和 正 確 性 。  

四 、 信 度 分 析  

為 求 整 體 問 卷 施 測 結 果 的 一 致 性，使 用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檢 視 測 驗 的 信 度 ， α值 越 高 ， 可 知 問 卷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越 高 。  

五 、 路 徑 分 析  

運 用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式 （ S E M）， 使 用 A M O S統 計 分 析 軟 體

來 進 行 路 徑 分 析 和 相 關 性 分 析 ， 修 正 並 調 整 路 徑 ， 探 索 各 因

素 之 間 的 適 配 指 標 ， 以 求 達 到 符 合 研 究 目 的 的 結 果 。  

六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A )  

運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視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各 潛 在 變 項

之 間 的 差 異 性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  

七 、 事 後 分 析  

若 整 體 差 異 性 達 到 顯 著 時 ， 以 S c h e f f e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檢

定 ， 分 析 哪 些 部 分 存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七 節  問 卷 預 試 結 果  

一 、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狀 況  

本 研 究 以 進 場 觀 看 2 0 0 7年 第 3 7屆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熱 身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為 受 試 對 象，於 2 0 0 7年 1 0月 3 1日 與 1 1月 1日 在 嘉 義 縣

立 棒 球 場 進 行 預 試 問 卷 的 施 測 。 採 用 便 利 抽 樣 方 式 取 樣 ， 共

發 出 2 0 0份 問 卷 ， 經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 得 到 有 效 問 卷 1 6 2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為 8 1 . 0％ 。  

 

二 、 預 試 問 卷 信 效 度 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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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項 目 分 析  

經 項 目 分 析 後，問 卷 3 6個 題 項 之 t值 均 達 顯 著 水 準，表 示

預 試 問 卷 各 題 項 均 有 鑑 別 度 ， 可 測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其 結 果 如 表 3 - 6所 示 。  

 

表 3 - 6  項 目 分 析 表  

  
變 異 數 相 等 的

L e v e n e  檢 定  平 均 數 相 等 的  t  檢 定  

  F檢 定 顯 著 性 t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雙 尾 )  

Q 1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2 6 . 4 8 2 . 0 0 0  5 . 6 1 1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4 7 6 1 9 . 1 9 3  . 0 0 0  
Q 2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0 0 1 0 . 9 7 6 2 . 3 2 2 3 5  . 0 2 6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2 . 3 1 1 3 3 . 2 3 0  . 0 2 7  
Q 3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 1 4 7 0 . 2 9 1 6 5 . 2 8 0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2 2 2 2 9 . 2 1 9  . 0 0 0  
Q 4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2 . 8 3 0 0 . 1 0 1 6 5 . 0 3 4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0 4 3 3 4 . 9 9 6  . 0 0 0  
Q 5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2 . 7 9 8 0 . 0 0 1 6 3 . 9 7 9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3 . 9 1 0 2 4 . 1 4 1  . 0 0 1  
Q 6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7 4 2 0 . 3 9 5 6 3 . 3 2 4 3 5  . 0 0 2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3 . 3 7 3 4 . 7 5 0  . 0 0 2  
Q 7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4 2 3 0 . 5 2 0 5 . 4 3 7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4 3 6 3 4 . 8 5 9 1  . 0 0 0  
Q 8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 9 3 7 0 . 1 7 3 6 . 2 6 4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6 . 3 1 2 3 3 . 3 7 9  . 0 0 0  

續 下 頁  



 
41

表 3 - 6（ 續 ）  

  
變 異 數 相 等 的

L e v e n e  檢 定  平 均 數 相 等 的  t  檢 定  

  F檢 定 顯 著 性 t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雙 尾 )  

Q 9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8 1 2 0 . 0 3 5 4 . 5 6 9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5 0 3 2 6 . 5 4 8  . 0 0 0  

Q 1 0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4 6 2 0 . 5 0 1 3 . 6 0 8 3 5  . 0 0 1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3 . 5 7 8 3 1 . 1 3 5  . 0 0 1  

Q 1 1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0 2 3 0 . 8 7 9 2 . 8 1 0 3 5  . 0 0 8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2 . 7 9 8 3 3 . 6 1 9  . 0 0 8  

Q 1 2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0 1 9 0 . 8 9 2 7 . 1 5 4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7 . 1 3 8 3 4 . 3 5 0  . 0 0 0  

Q 1 3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3 0 . 2 2 2 . 0 0 0  7 . 4 2 2 3 4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7 . 4 2 2 1 7  . 0 0 0  

Q 1 4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0 3 6 0 . 8 5 1 4 . 9 3 2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9 3 2 3 4 . 9 0 0  . 0 0 0  

Q 1 5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3 2 4 0 . 5 7 3 4 . 9 3 8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9 6 8 3 4 . 0 8 6  . 0 0 0  

Q 1 6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 4 0 5 0 . 2 4 4 7 . 6 4 3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7 . 5 9 8 3 2 . 6 3 4  . 0 0 0  

Q 1 7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2 1 . 3 5 8 . 0 0 0  6 . 6 2 4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6 . 4 6 3 1 8 . 9 8 4  . 0 0 0  

Q 1 8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0 3 3 0 . 8 5 7 4 . 6 9 5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6 9 3 3 4 . 8 4 3  . 0 0 0  

Q 1 9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 0 9 5 0 . 3 0 2 5 . 5 0 7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4 7 9 3 3 . 1 0 4  . 0 0 0  

Q 2 0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 4 3 6 0 . 2 3 9 2 5 . 9 5 7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9 0 7 3 0 . 9 5 5  . 0 0 0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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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 續 ）  

  
變 異 數 相 等 的

L e v e n e  檢 定  平 均 數 相 等 的  t  檢 定  

  F檢 定 顯 著 性 t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雙 尾 )  

Q 2 1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6 . 7 0 9 0 . 0 0 0 5 . 8 6 6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7 3 5 2 0 . 2 7 9  . 0 0 0  

Q 2 2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2 . 7 9 3 0 . 0 0 1 4 . 2 3 0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1 4 4 2 1 . 8 9 5  . 0 0 0  

Q 2 3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1 8 4 0 . 0 4 8 4 . 2 7 5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2 1 8 2 7 . 3 2 3  . 0 0 0  

Q 2 4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 5 6 2 0 . 2 2 0 6 . 4 7 4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6 . 4 8 1 3 4 . 9 9 0  . 0 0 0  

Q 2 5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6 . 8 4 8 0 . 0 0 0 6 . 1 0 9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9 7 2 2 0 . 2 9 0  . 0 0 0  

Q 2 6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0 8 4 0 . 7 7 4 3 . 2 7 9 3 5  . 0 0 2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3 . 2 7 3 3 4 . 5 0 0  . 0 0 2  

Q 2 7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1 5 3 0 . 6 9 8 5 . 8 1 6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7 8 1 3 2 . 5 6 6  . 0 0 0  

Q 2 8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3 5 9 0 . 5 5 3 6 . 4 1 1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6 . 3 5 4 3 0 . 7 2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3 . 2 8 7 3 5 . 0 0 0  . 0 0 2  

Q 2 9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6 6 3 0 . 0 3 8 4 . 3 6 5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3 0 4 2 6 . 9 1 3  . 0 0 0  

Q 3 0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3 . 2 5 8 . 0 0 8 0 6 . 1 6 3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6 . 2 0 0 3 4 . 1 0 7  . 0 0 0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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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 續 ）  

  
變 異 數 相 等 的

L e v e n e  檢 定 平 均 數 相 等 的  t  檢 定  

  F檢 定 顯 著 性 t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雙 尾 )  

Q 3 1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1 . 0 0 5 0 . 3 2 3 3 . 2 8 2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3 . 2 8 7  . 0 0 0  
Q 3 2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0 7 3 0 . 8 0  5 . 6 1 9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5 8 2 3 2 . 3 1 1  . 0 0 0  
Q 3 3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2 2 0 0 . 6 4 2 4 . 2 8 9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3 3 5 3 1 . 5 0 5  . 0 0 0  
Q 3 4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4 7 4 0 . 4 9 6 5 . 0 7 2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5 . 0 6 5 3 4 . 5 9 8  . 0 0 0  
Q 3 5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0 0 0 0 . 9 8 8 4 . 7 9 2 3 5  . 0 0 0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4 . 7 7 1 3 3 . 5 0 0  . 0 0 0  
Q 3 6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0 . 4 9 2 0 . 4 8 7 3 . 5 2 4 3 5  . 0 0 1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3 . 5 2 9 3 5 . 0 0 0  . 0 0 1  

 

（ 二 ）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的 因 素 分 析 採 用 主 成 分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各 量 表 構

面 ， 再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進 行 轉 軸 處 理 ， 並 選 取 各 因 素 特 徵 值 大

於 1， 因 素 負 荷 量 絕 對 值 大 於 0 . 5之 題 項 。 經 過 因 素 分 析 後 顯

示 ， 預 試 問 卷 的 K M O（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值 為 0 . 8 7 9， 表

示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總 共 萃 取 出 7個 成 分，解 說 總 變 異 量 達

6 2 . 1 2 2％ 。  

預 試 問 卷 原 有 3 6題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0 . 5以 上 題 項

後 ， 經 過 刪 減 後 所 剩 的 3 2個 題 項 ， 即 為 本 研 究 之 正 式 問 卷 。

被 刪 減 的 題 項 如 下 ： Q 1 1「 看 到 廣 告 布 條 時 ， 我 知 道 該 企 業

是 比 賽 贊 助 商 」、 Q 1 5「 贊 助 企 業 會 提 良 好 的 產 品 與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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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 2「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後 ， 使 我 提 高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

Q 3 5「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後 ， 使 我 改 善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態 度 」。  

本 研 究 信 度 分 析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考 驗 各 因 素 與 構 面 之 間

是 否 具 有 一 致 性 。 當 C r o n b a c h ’ s  α越 高 表 示 其 信 度 越 高 。 本

研 究 各 構 面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皆 大 於 0 . 6以 上 ， 整 份 問 卷 的 信 度

值 為 0 . 9 3 1 3， 顯 示 本 問 卷 具 有 很 高 的 信 度 。 各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的 結 果 如 下 列 表 格 所 示 。  

1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本 量 表 衡 量 題 項 共 有 7題，萃 取 出 一 個 成 分，將 該 成 分

命 名 為 「 棒 球 運 動 支 持 度 」。 此 構 面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 如 表 3 - 7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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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7  「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支 持 度   5 4 . 7 9 3 % 0 . 8 6 1 4  

我 是 棒 球 運 動 的 忠 實 支

持 者 。  

. 8 2 1    

棒 球 運 動 對 我 而 言 是 很

重 要 的 。  

. 7 6 6    

我 有 參 與 棒 球 相 關 活 動

習 慣 。  

. 7 5 7    

我 很 支 持 本 屆 世 界 盃 的

比 賽 。  

. 7 1 6    

我 很 注 意 本 次 比 賽 的 相

關 報 導 。  

. 7 1 0    

我 會 收 看 本 次 世 界 盃 的

比 賽 轉 播 。  

. 7 5 5    

我 會 到 場 觀 看 本 次 世 界

盃 比 賽 。  

. 6 4 3    

 

2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本 量 表 衡 量 題 項 共 有 8題，經 過 因 素 分 析 後 萃 取 出 兩 個

成 分，分 別 將 兩 個 成 分 命 名 為「 公 益 認 同 」與「 商 業 認 同 」。

此 構 面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 如 表 3 - 8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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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8「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商 業 認 同   7 2 . 4 5 5  . 6 1 1 8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提 升 企 業 知 名 度  

. 8 5 7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強 化 企 業 形 象  

. 7 5 5    

公 益 認 同   4 3 . 4 4 9  . 7 3 1 6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支 持 棒 球 運 動  

. 7 1 7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要 盡 一 份 社 會 責 任  

. 5 3 4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增 進 與 民 眾 的 公

共 關 係  

. 6 7 9    

我 很 支 持 企 業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贊 助 行 為  

. 5 4 2    

我 認 為 贊 助 企 業 和 世 界

盃 形 象 相 符 合  

. 7 1 8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與 目 標 消 費 族 群 進

行 連 結  

. 6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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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本 量 表 衡 量 題 項 共 有 2題，萃 取 出 一 個 成 分，將 該 成 分 命

名 為「 辨 識 度 」。各 構 面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9所 示 。  

 

表 3 - 9「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辨 識 度   5 6 . 4 5 2  . 7 5 8 8  

我 可 以 在 不 被 提 示 下 ， 輕 易

地 說 出 世 界 盃 的 贊 助 企 業  

. 8 5 8    

提 到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時 ， 我 會

知 道 哪 些 企 業 贊 助 比 賽  

. 8 8 2    

 

4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本 量 表 衡 量 題 項 共 有 1 5題 ， 萃 取 出 三 個 成 分 ， 分 別 將 三

個 成 分 命 名 為「 知 名 度 效 益 」、「 形 象 效 益 」與「 促 購 度 效 益 」。

各 構 面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1 0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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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0「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知 名 度 效 益   5 8 . 1 9 8  . 7 9 2 5  

贊 助 企 業 有 良 好 的 企 業

形 象  

. 6 0 5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提 高 產 品 銷 售  

. 6 3 0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獲 得 消 費 者 認 同  

. 6 7 1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增 加 銷 售 量  

. 6 5 6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增 加 曝 光 機 會  

. 7 3 4    

形 象 效 益   5 4 . 9 2 5  . 6 4 0 8  

我 認 為 贊 助 企 業 是 全 國

知 名 企 業  

. 7 6 6    

我 覺 得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是 該 種 類 型 的 第 一 品 牌  

. 6 9 9    

贊 助 企 業 是 名 譽 優 良 的

企 業  

. 5 6 4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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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0（ 續 ）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促 購 度 效 益   5 8 . 1 6 2  . 8 7 9 3  

我 會 優 先 考 量 購 買 贊 助

世 界 盃 企 業 的 商 品  

. 6 5 5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後，提 高

我 日 後 注 意 該 企 業 所 推

出 的 產 品 與 舉 辦 的 活 動  

. 5 6 5    

我 會 因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而 改 買 贊 助 企 業 的 商

品  

. 6 6 9    

我 有 意 願 購 買 贊 助 世 界

盃 企 業 的 產 品  

. 7 8 5    

我 會 推 薦 他 人 購 買 世 界

盃 贊 助 企 業 的 相 關 產 品  

. 7 0 0    

為 支 持 世 界 盃 我 會 去 購

買 贊 助 企 業 產 品  

. 7 3 1    

當 購 買 產 品 時，我 會 考 慮

到 該 企 業 是 否 有 贊 助 世

界 盃  

. 7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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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在 資 料 蒐 集 方 面 受 到 時 間 、 賽 程 對 戰 組 合 安 排 、

比 賽 場 地 規 劃 等 因 素 ， 影 響 問 卷 在 各 場 地 發 放 之 比 例 ， 由 於

中 華 隊 預 賽 主 要 賽 程 除 了 開 幕 戰 對 義 大 利 於 天 母 棒 球 場 舉 行

外 ， 其 餘 賽 程 均 在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舉 行 ， 因 此 本 研 究 在 預 賽

期 間 均 以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與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為 主 要 問 卷 發 放

地 點 。 而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部 分 ， 受 到 賽 程 對 戰 組 合 不 佳 影 響

導 致 本 研 究 在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的 樣 本 數 偏 低 。  

天 母 棒 球 場 與 新 莊 棒 球 場 的 樣 本 蒐 集 受 到 時 間 因 素 影

響 ， 只 能 選 擇 特 定 場 次 進 行 問 卷 發 放 工 作 。 在 天 母 棒 球 場 的

取 樣 是 以 開 幕 戰 對 義 大 利 的 比 賽 為 取 樣 來 源 ； 在 新 莊 棒 球 場

的 取 樣 ， 則 是 利 用 複 賽 賽 程 在 新 莊 棒 球 場 所 進 行 比 賽 進 行 取

樣 。 然 而 在 新 莊 棒 球 場 的 取 樣 同 樣 受 到 對 戰 組 合 不 佳 的 情 況

影 響 問 卷 發 放 的 數 量 ， 導 致 新 莊 棒 球 場 樣 本 數 較 低 。 本 研 究

受 到 時 間 、 對 戰 組 合 安 排 、 比 賽 場 地 規 劃 等 因 素 影 響 問 卷 發

放 比 例 ， 會 使 研 究 結 果 受 到 干 擾 ， 為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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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分 為 三 部 分 說 明 ， 第 一 部 分 為 描 述 性 統 計 ， 第 二 部

分 為 個 人 口 變 項 對 觀 察 變 項 的 變 異 數 分 析 ， 第 三 部 分 為 模 型

路 徑 分 析 。  

第 一 節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一 、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本 研 究 於 2 0 0 7年 1 1月 7日 至 9 6年 1 1月 1 7日 ， 在 天 母 棒 球

場 、 新 莊 棒 球 場 、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與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發 放 正

式 問 卷，採 用 便 利 抽 樣 方 式 共 發 出 8 2 2份 問 卷，剔 除 無 效 問 卷

8 8份 後 ， 得 到 有 效 問 卷 7 2 2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為 8 7 . 8 3％ （ 參 閱

表 4 - 1）。  

 

表 4 - 1  正 式 問 卷 發 放 數 量 表  

時 間 /場 次  地 點  
問 卷  

發 放 數  
廢 卷 數  

有 效  

問 卷 數  

有 效  

回 收 率  

1 1 / 9  

（ 中 V S日 ）
洲 際  1 9 6  2 0  1 7 6  8 9 . 8 0％  

1 1 / 9  

（ 美 V S義 ）
台 中  2 9  6  2 3  7 9 . 3 1％  

1 1 / 1 0  

（ 中 V S西 ）
洲 際  1 0 9  1 6  9 3  8 5 . 3 2％  

1 1 / 1 1  

（ 中 V S墨 ）
洲 際  6 6  6  6 0  9 0 . 9 1％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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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續 ）  

時 間 /場 次  地 點  
問 卷  

發 放 數
廢 卷 數

有 效  

問 卷 數  

有 效  

回 收 率

1 1 / 1 1  

（ 美 V S西 ）
台 中  2 7  5  2 2  8 1 . 4 8％

1 1 / 1 2  

(中 V S義 )  
天 母  1 1 6  1 0  1 0 6  9 1 . 3 8％

1 1 / 1 3  

（ 中 V S巴 ）
洲 際  8 5  1 3  7 2  8 4 . 7 1％

1 1 / 1 3  

（ 美 V S非 ）
台 中  9  0  9  1 0 0％  

1 1 / 1 4  

（ 日 V S西 ）
台 中  3 9  2  3 7  9 4 . 8 7％

1 1 / 1 4  

（ 巴 V S非 ）
台 中  1 1  1  1 0  9 0 . 9 1％

1 1 / 1 6  

（ 美 V S韓 ）
新 莊  6 0  7  5 3  8 8 . 3 3％

1 1 / 1 7  

（ 澳 V S墨 ）
新 莊  9  0  9  1 0 0％  

1 1 / 1 7  

（ 日 V S古 ）
新 莊  5 8  8  5 0  8 6 . 2 1％

總 計   8 2 2  1 0 0  7 2 2  8 7 . 8 3％

 

在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部 分（ 表 4 - 3），男 性 比 例 高 於 女 性，男 女

所 占 的 比 例 分 別 為 6 3 . 3％ 與 3 6 . 7％；年 齡 分 佈 集 中 在 2 1 ~ 2 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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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占 6 3 . 6％；教 育 程 度 以 大 專 居 多，占 7 2 . 3 %；月 收 入 多

在 1 5 , 0 0 0元 以 下，占 4 0 .％，1 5 , 0 0 1 ~ 3 0 , 0 0 0元 居 第 二 位，占 2 3 . 8

％，職 業 多 為 學 生，占 4 1 . 1％；透 過 電 視 觀 賞 比 賽 場 數 以 6 ~ 1 0

場 為 最 多，占 3 9 . 8％，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的 場 數 則 是 以 1 ~ 3場 居

多，占 5 5 . 3％；現 場 觀 眾 觀 賽 球 場 則 是 以 洲 際 棒 球 場 為 最 多 ，

占 7 6 . 6％ 。 人 口 背 景 資 料 詳 細 分 析 如 下 ：  

（ 一 ） 性 別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人 口 背 景 資 料 如 表 4 - 2所 示 。 在 性 別 方 面 ， 男 性 有 4 5 7人 ， 占

6 3 . 3 %； 而 女 性 有 2 6 5人 ， 占 3 6 . 7 %。 而 過 去 相 關 研 究 中 ， 楊

聖 智（ 2 0 0 3）對 9 1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現 場 觀 眾 進 行 調 查，

結 果 發 現 男 性 比 例 占 5 3 . 7％ ， 女 性 4 6 . 3％ 。 王 韋 敦 （ 2 0 0 5）

以 第 二 季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觀 賞 球 迷 進 行 研 究 ， 其 男 女 比 例 為

男 性 為 2 6 . 9％ ， 女 性 為 7 3 . 1％ 。 廖 俊 儒 （ 2 0 0 1） 對 安 麗 盃 世

界 女 子 花 式 撞 球 邀 請 賽 現 場 觀 眾 進 行 調 查 ， 發 現 男 性 占 7 0 . 8

％ ， 女 性 2 9 . 2％ 。  

國 內 過 去 對 棒 球 運 動 所 做 的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男 女 比 例

如 表 4 - 2所 示 。 由 表 1可 以 發 現 ， 觀 看 中 華 職 棒 的 男 女 比 例 略

有 差 異 ，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更 顯 示 女 性 比 例 高 於 男 性 。 其 原 因 在

於 部 分 球 隊 著 重 在 於 女 性 球 迷 的 經 營 ， 使 女 性 比 例 高 於 男

性 。 而 在 國 際 棒 球 比 賽 的 觀 看 人 口 當 中 仍 然 是 以 男 性 居 多

數 ， 從 本 研 究 以 及 2 0 0 1年 亞 錦 賽 與 2 0 0 6年 洲 際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中 可 發 現 此 趨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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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棒 球 運 動 男 女 觀 賞 比 例 表  

研 究 對 象 /作 者  男 性  女 性  

2 0 0 1年 亞 錦 賽 /洪 文 宏 （ 2 0 0 1）  7 9 . 8％  2 0 . 2％

中 華 職 棒 /范 師 豪 （ 2 0 0 4）  5 4％  4 6％

中 華 職 棒 /陳 彥 豪 （ 2 0 0 4）  6 8 . 4％  3 1 . 6％

中 信 鯨 /許 黛 君 （ 2 0 0 4）  4 8 . 6％  5 1 . 4％

興 農 牛 /王 忠 茂 （ 2 0 0 5）  4 6 . 5％  5 4 . 5％

興 農 牛 /劉 陞 華 （ 2 0 0 5）  5 9 . 7％  4 0 . 3％

興 農 牛 /陳 建 勳 （ 2 0 0 5）  6 6 . 9％  3 3 . 1％

2 0 0 6年 洲 際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許 舒 涵 （ 2 0 0 7）  7 1 . 1％  2 8 . 3％

 

（ 二 ） 年 齡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年 齡 分 佈 以 2 1 ~ 2 8歲 者 居 多 ， 占 6 3 . 6％ ， 2 9 ~ 3 6歲 者 居 次 ， 與

洪 文 宏 （ 2 0 0 1） 所 做 之 亞 洲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進 場 觀 眾 年 齡 分 佈

以 1 9 ~ 2 5歲 佔 6 4 . 8％ 為 主 要 族 群 之 結 果 相 似 。 楊 聖 智 （ 2 0 0 3）

對 9 1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所 做 的 研 究，以 1 3 ~ 1 8歲 者 占 6 4 . 3

％ 為 最 多 。 王 韋 敦 （ 2 0 0 5） 以 第 二 季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觀 眾 進 行

研 究 ， 其 結 果 發 現 觀 看 S B L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的 觀 眾 年 齡 是 以

1 6 ~ 2 0歲 占 5 0％ 為 最 多 。 而 廖 俊 儒 （ 2 0 0 1） 對 安 麗 盃 世 界 女

子 花 式 撞 球 邀 請 賽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1 6 ~ 2 4歲 者 占 6 4 . 9％ 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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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教 育 程 度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教 育 程 度 以 具 有 大 專 程 度 者 為 最 多 ， 占 7 2 . 3％ ， 研 究 所 以 上

學 歷 者 占 1 6 . 6％ 居 次 ， 與 洪 文 宏 （ 2 0 0 1） 所 做 之 亞 洲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進 場 觀 眾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專 以 上 者 占 7 0 . 2％ 相 似 。 陳 彥

豪（ 2 0 0 4）對 中 華 職 棒 觀 眾 所 做 之 研 究 具 有 大 專 學 歷 者 占 6 4 . 5

％ .  

 

（ 四 ） 每 月 收 入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每 月 收 入 以 1 5 , 0 0 0元 （ 含 ） 以 下 者 居 多 ， 4 0 . 3％ 。 月 收 入 在

1 5 , 0 0 1 ~ 3 0 , 0 0 0元 居 次 ， 占 2 3 . 8％ 。 謝 學 儀 （ 2 0 0 5） 針 對 中 華

職 棒 所 做 的 研 究 顯 示 受 測 者 月 收 入 在 1 0 , 0 0 0元 以 下 者 占 4 7 . 5

％ 占 多 數 。 許 舒 涵 （ 2 0 0 7） 對 洲 際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現 場 觀 眾 之

研 究 指 出 月 收 入 在 1 5 , 0 0 0元 以 下 觀 眾 占 4 7 . 1％ 。  

（ 五 ） 職 業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職 業 別 以 學 生 居 多 數，共 占 4 1 . 1％，服 務 業 居 次，佔 1 8 . 3％ 。

謝 學 儀 （ 2 0 0 5） 針 對 中 華 職 棒 所 做 的 研 究 顯 示 受 測 者 職 業 以

學 生 身 份 佔 5 7 . 8％ 為 最 多 數 。 王 韋 敦 （ 2 0 0 5） 以 第 二 季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觀 眾 所 做 之 研 究 ， 受 測 者 職 業 為 學 生 者 占 7 6 . 1％ 。

廖 俊 儒 （ 2 0 0 1） 對 安 麗 盃 撞 球 賽 所 做 之 研 究 亦 以 學 生 者 6 3 . 0

％ 占 最 多 數 。  

（ 六 ）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以 4 ~ 6場 者 居 多 占 3 9 . 8％ ， 1 ~ 3場 者 居 第 二 位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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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 6％ 。 現 場 觀 眾 收 看 電 視 轉 播 場 數 與 中 華 隊 於 本 次 賽 會 出

賽 場 數 （ 1 0場 ， 預 賽 7場 ， 複 賽 3場 ） 相 近 ， 顯 示 出 現 場 觀 眾

觀 看 電 視 轉 播 場 數 是 以 中 華 隊 出 賽 的 比 賽 為 主 要 觀 看 場 次 。  

（ 七 ）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以 1 ~ 3場 者 居 多，占 7 6 . 6％， 4 ~ 6場 居 次，占 1 6 . 6

％ 。 受 試 觀 眾 的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除 了 受 到 對 戰 組 合 因 素 影 響 之

外 ， 距 離 也 是 觀 眾 進 場 看 球 之 考 量 因 素 。 本 次 比 賽 預 賽 分 兩

組 進 行 ， 中 華 隊 所 屬 的 A組 賽 程 除 了 中 華 對 義 大 利 之 戰 在 天

母 棒 球 場 舉 行 外 ， 中 華 隊 其 他 賽 程 全 部 都 在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進 行 ， 影 響 其 他 地 區 觀 眾 前 往 台 中 地 區 觀 看 比 賽 的 意 願 。  

（ 八 ） 觀 賽 球 場 分 佈  

根 據 結 果 顯 示 ，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觀 賽 球

場 的 分 佈 是 以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的 人 數 為 最 多 ， 占 5 5 . 5％ 。 其

結 果 與 中 華 隊 賽 程 集 中 安 排 在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呈 現 高 度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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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人 口 背 景 統 計 資 料  

背 景 資 料  次 數  百 分 比 （ ％ ）  

性 別    

男  4 5 7  6 3 . 3  

女  2 6 5  3 6 . 7  

年 齡    

1 2歲 以 下  0  0  

1 3 ~ 2 0歲  1 0 0  1 3 . 9  

2 1 ~ 2 8歲  4 5 9  6 3 . 6  

2 9 ~ 3 6歲  1 2 0  1 6 . 6  

3 7 ~ 4 4歲  2 6  3 . 6  

4 5 ~ 5 2歲  1 6  2 . 2  

5 3 ~ 5 9歲  0  0  

6 0歲 以 上  1  0 . 1  

教 育 程 度    

國 中  8  1 . 1  

高 中 職  7 2  1 0 . 0  

大 專  5 2 2    7 2 . 3  

研 究 所  1 2 0    1 6 . 6  

月 收 入    

1 5 0 0 0元 以 下  2 9 1    4 0 . 3  

1 5 0 0 1 ~ 3 0 0 0 0元  1 7 2    2 3 . 8  

3 0 0 0 1 ~ 4 5 0 0 0元  1 5 2    2 1 . 1  

4 5 0 0 1 ~ 6 0 0 0 0元  6 0    8 . 3  

6 0 0 0 1 ~ 7 5 0 0 0元  1 9    2 . 6  

7 5 0 0 1元 以 上  2 8    3 . 9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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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續 ）  

背 景 資 料  次 數  百 分 比 （ ％ ）  

職 業    

  學 生  2 9 7  4 1 . 1  

  服 務 業  1 3 4  1 8 . 6  

  製 造 業  7 9  1 0 . 9  

  工 商 業  5 6  7 . 8  

  軍 公 教  6 9  9 . 6  

  農 林 漁 牧 業  2  0 . 3  

  其 他  8 5  1 1 . 8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1 ~ 5場  2 7 9  3 8 . 6  

  6 ~ 1 0場  2 8 7  3 9 . 8  

  1 1 ~ 1 5場  8 9  1 2 . 3  

  1 6 ~ 2 0場  2 5  3 . 5  

  2 1場 以 上  4 2  5 . 8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1 ~ 3場  5 5 3  7 6 . 6  

  4 ~ 6場  1 2 2  1 6 . 9  

  7 ~ 9場  2 6  3 . 6  

  1 0 ~ 1 2場  7  1 . 0  

  1 3場 以 上  1 4  1 . 9  

天 母 棒 球 場  1 0 6  1 4 . 7  

新 莊 棒 球 場  1 1 2  1 5 . 5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1 0 3  1 4 . 3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4 0 1  5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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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贊 助 廠 商 廣 告 看 板 分 析  

本 次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分 別 在 台 北、台 中 兩 地 四 座 球 場（ 天

母 球 場 、 新 莊 棒 球 場 、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

舉 行 比 賽 。 各 球 場 贊 助 廠 商 廣 告 看 板 位 置 略 有 差 異 。 因 此 ，

先 將 各 球 場 廣 告 看 板 位 置 加 以 探 討 。  

（ 一 ）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與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與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外 野 廣 告 看 板 擺 設 位

置 相 同 ， 一 、 三 壘 側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及 本 壘 後 方 看 板 擺 設 有

所 不 同 ， 洲 際 球 場 在 一 三 壘 側 界 外 區 草 皮 噴 有 台 灣 啤 酒 字

樣 。 在 看 板 數 量 方 面 ， 洲 際 球 場 內 外 野 廣 告 看 板 共 4 1塊 ， 外

野 2 6塊 、 本 壘 後 方 2塊 、 一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4塊 、 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5塊。其 中 與 本 研 究 有 關 者 總 計 有 2 9塊，分 別 為 外

野 1 4塊、本 壘 後 方 2塊、一、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各 為 4塊 和 5

塊，一、三 壘 側 觀 眾 席 各 1塊 及 一、三 壘 側 界 外 區 草 皮 各 1塊 。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內 外 野 廣 告 看 板 數 量 共 3 6塊 ， 外 野 2 6塊 、 本

壘 後 方 2塊、一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4塊、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4

塊 。 與 本 研 究 有 關 者 總 計 有 2 4塊 ， 分 別 為 外 野 1 4塊 、 本 壘 後

方 2塊 、 一 、 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各 4塊 。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與

洲 際 球 場 外 野 廣 告 看 板 位 置 從 左 外 野 到 中 外 野 依 序 為 ：

S S K、 大 魯 閣 棒 壘 球 打 擊 場 、 大 金 空 調 、 新 日 本 石 油 、 台 中

銀 行 、 吉 列 、 台 灣 、 向 前 行 、 R E D B U L L、 H I C H A N N E L、 吉

列 、 福 勝 亭 與 三 商 巧 福 ； 中 外 野 到 右 外 野 依 序 為 ： D u n k i n  

D o n u t s、 拿 坡 里 披 薩 、 吉 列 、 好 樂 迪 K T V、 中 華 隊 、 加 油 、

美 津 濃 、 賀 寶 芙 、 台 中 銀 行 、 新 日 本 石 油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銀 谷 液 化 鈦、 I B A F。洲 際 球 場 一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看 板 依 序

為 ： H I W I N、 大 銀 微 系 統 、 H I W I N、 大 銀 微 系 統 ； 三 壘 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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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息 室 上 方 看 板 依 序 為 ： Ta i w a n  Ye s、 深 命 力 、 Ta i w a n  Ye s、

深 命 力 、 Ta i w a n  Ye s。 洲 際 棒 球 場 本 壘 後 方 看 板 樣 式 為 左 右

相 連 放 置 ， 左 邊 為 國 泰 金 控 ， 右 邊 為 台 灣 大 哥 大 。 台 中 棒 球

場 一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看 板 依 序 為 ： H I W I N  上 銀 科 技 、

H I W I N  大 銀 微 系 統 、 H I W I N  上 銀 科 技 、 H I W I N  大 銀 微 系

統 ； 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依 序 為 ： Ta i w a n  Ye s、 Ta i w a n  Ye s、

Ta i w a n  Ye s、 Ta i w a n  Ye s。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本 壘 後 方 看 板 樣 式

為 上 下 放 置 ， 上 方 為 台 灣 大 哥 大 ， 下 方 為 國 泰 金 控 。  

（ 二 ） 天 母 球 場 與 新 莊 棒 球 場  

天 母 球 場 與 新 莊 棒 球 場 外 野 看 板 擺 設 位 置 略 有 差 異 ，

一 、 三 壘 側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及 本 壘 後 方 看 板 擺 設 相 同 ， 天 母

球 場 在 一 、 三 壘 側 界 外 區 草 皮 噴 有 台 灣 啤 酒 字 樣 。 在 看 板 數

量 方 面 ， 天 母 球 場 內 外 野 廣 告 看 板 共 5 5塊 ， 外 野 2 8塊 、 本 壘

後 方 2塊、一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1 0塊、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1 1

塊 。 其 中 與 本 研 究 有 關 者 總 計 有 4 1塊 ， 分 別 為 外 野 1 4塊 、 本

壘 後 方 2塊、一、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各 為 1 0塊 和 1 1塊，一 、

三 壘 側 觀 眾 席 各 1塊 及 一 、 三 壘 側 界 外 區 草 皮 各 1塊 。 新 莊 棒

球 場 內 外 野 廣 告 看 板 數 量 共 4 9塊，外 野 2 6塊、本 壘 後 方 2塊 、

一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1 0塊 、 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1 1塊 。 與 本

研 究 有 關 者 總 計 有 3 7塊，分 別 為 外 野 1 4塊、本 壘 後 方 2塊、一、

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各 為 1 0塊 及 1 1塊 。 天 母 棒 球 場 外 野 看 板

位 置 從 左 外 野 到 中 外 野 依 序 為 ： 聽 障 奧 運 在 台 北 ； S S K、 大

魯 閣 棒 壘 球 打 擊 場 、 大 金 空 調 、 新 日 本 石 油 、 台 中 銀 行 、 吉

列 、 台 灣 、 向 前 行 、 R E D  B U L L、 M O D、 吉 列 、 福 勝 亭 、 三

商 巧 福 ； 中 外 野 到 右 外 野 依 序 為 ： D u n k i n  D o n u t s、 拿 坡 里 披

薩 、 吉 列 、 好 樂 迪 K T V、 中 華 隊 、 加 油 、 美 津 濃 、 賀 寶 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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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 銀 行 、 新 日 本 石 油 美 立 達 自 行 車 、 銀 谷 液 化 鈦 、 I B A F、

聽 障 奧 運 在 台 北 。 新 莊 棒 球 場 外 野 看 板 從 左 外 野 到 右 外 野 依

序 為： S S K、大 魯 閣 棒 壘 球 打 擊 場、大 金 空 調、新 日 本 石 油 、

台 中 銀 行、吉 列、台 灣、向 前 行、新 日 本 石 油、H I C H A N N E L、

吉 列 、 福 勝 亭 與 三 商 巧 福 ； 中 外 野 到 右 外 野 依 序 為 ： D u n k i n  

D o n u t s、 拿 坡 里 披 薩 、 吉 列 、 好 樂 迪 K T V、 中 華 隊 、 加 油 、

美 津 濃 、 賀 寶 芙 、 台 中 銀 行 、 R E D B U L L、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銀

谷 液 化 鈦、 I B A F。天 母 棒 球 場 與 新 莊 棒 球 場 一 壘 上 方 球 員 休

息 室 看 板 依 序 為 ： H I W I N  大 銀 微 系 統 、 H I W I N  上 銀 科 技 、

H I W I N  大 銀 微 系 統 、 H I W I N  上 銀 科 技 、 H I W I N  大 銀 微 系

統 、 H I W I N  上 銀 科 技 、 H I W I N  大 銀 微 系 統 、 H I W I N  上 銀 科

技 、 H I W I N  大 銀 微 系 統 、 H I W I N  上 銀 科 技 。 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上 方 依 序 為： Ta i w a n  Ye s、 Ta i w a n  Ye s、 Ta i w a n  Ye s、 Ta i w a n  

Ye s、 Ta i w a n  Ye s、 Ta i w a n  Ye s、 Ta i w a n  Ye s、 深 命 力 、 Ta i w a n  

Ye s、 深 命 力 、 Ta i w a n  Ye s。 天 母 棒 球 場 與 新 莊 棒 球 場 本 壘 後

方 看 板 樣 式 為 上 下 放 置 ， 上 方 為 台 灣 大 哥 大 、 下 方 為 國 泰 金

控 。 各 球 場 看 本 數 量 及 分 佈 位 置 如 表 4 - 4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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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球 場 看 板 數 量 表  

    球 場  
 
贊 助 商   

天 母 球 場  
 
數 量  
（ 位 置 ）  

新 莊 棒 球 場

 
數 量  
（ 位 置 ）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數 量  
（ 位 置 ）  

洲 際 球 場  
 
數 量  
（ 位 置 ）  

三 商 行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好 樂 迪 K T V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R E D  B U L L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4（ 外 野 ）  4（ 外 野 ）  4（ 外 野 ）  4（ 外 野 ）  

吉 列  3（ 外 野 ）  3（ 外 野 ）  3（ 外 野 ）  3（ 外 野 ）  

H I C H A N N E L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上 銀 科 技  1 0  

一 壘 休 息 室

1 0  

一 壘 休 息 室

4  

一 壘 休 息 室  

4  

一 壘 休 息 室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1 1  

三 壘 休 息 室

1 1  

三 壘 休 息 室

4  

三 壘 休 息 室  

5  

三 壘 休 息 室

台 灣 啤 酒  2  

一 三 壘 草 皮

0  0  2  

一 三 壘 草 皮

美 津 濃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國 泰 金 控  1本 壘 後 方  1本 壘 後 方  1本 壘 後 方  1本 壘 後 方  

賀 寶 芙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台 灣 大 哥

大  

1本 壘 後 方  

2一 三 壘 看

台  

1本 壘 後 方  1本 壘 後 方  1本 壘 後 方  

2一 三 壘 看

台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1（ 外 野 ）  

合 計  4 1  3 7  2 4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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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辨 識 能 力 分 析  

（ 一 ） 性 別  

不 論 男 女 ， 皆 以 台 灣 大 哥 大 的 辨 識 率 最 高 。 男 性 成 功 辨

識 率 前 三 名 分 別 為 台 灣 大 哥 大（ 7 0 . 0％ ）、台 灣 啤 酒（ 6 1 . 7％ ）

與 賀 寶 芙（ 6 0 . 4％ ），後 三 名 為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2 3 . 0％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2 1 . 2％ ） 與 上 銀 科 技 （ 1 9 . 7％ ）； 女 性 成 功 辨

識 率 前 三 名 為 台 灣 大 哥 大 （ 7 6 . 2％ ）、 好 樂 迪 （ 7 0 . 6％ ） 與 賀

寶 芙 （ 6 7 . 5％ ）， 後 三 名 為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2 3 . 4％ ）、 上

銀 科 技 （ 2 1 . 1％ ） 與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1 5 . 5％ ）。 平 均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數 量 來 看 ， 男 性 平 均 可 以 辨 識 出 5 . 9 6家 廠 商 ， 女 性 可 以

辨 識 出 6 . 4 0家 廠 商 。 辨 識 情 況 ， 如 表 4 - 5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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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不 同 性 別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能 力  

贊 助 廠 商  男 性 （ ％ ）  女 性 （ ％ ）  

三 商 行  ( 2 8 . 9 )  ( 3 7 . 0 )  

好 樂 迪  ( 5 5 . 4 )  ( 7 0 . 6 )  

R E D  B U L L  ( 4 8 . 1 )  ( 5 0 . 6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2 1 . 2 )  ( 1 5 . 5 )  

吉 列  ( 5 6 . 7 )  ( 6 4 . 9 )  
H I C H A N N E L  ( 3 4 . 8 )  ( 3 5 . 8 )  

上 銀 科 技  ( 1 9 . 7 )  ( 2 1 . 1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2 3 . 0 )  ( 2 3 . 4 )  

台 灣 啤 酒  ( 6 1 . 7 )  ( 5 8 . 9 )  

美 津 濃  ( 4 6 . 8 )  ( 3 6 . 2 )  

國 泰 金 控  ( 3 9 . 8 )  ( 5 1 . 7 )  

賀 寶 芙  ( 6 0 . 4 )  ( 6 7 . 5 )  

台 灣 大 哥 大  ( 7 0 . 0 )  ( 7 6 . 2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3 0 . 0 )  ( 3 0 . 9 )  

To t a l  2 7 2 6 ( 5 9 6 . 5 )  1 6 9 7 ( 6 4 0 . 3 )  

人 數 （ N）  4 5 7 ( 1 0 0 . 0 )  2 6 5 ( 1 0 0 . 0 )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5 . 9 7  6 . 4 0  

 

（ 二 ） 年 齡  

不 同 年 齡 間 ， 除 1 3 ~ 2 0歲 間 年 齡 層 以 好 樂 迪 （ 7 6 . 0％ ）

辨 識 率 最 高 以 外 ， 其 他 各 年 齡 層 均 以 台 灣 大 哥 大 辨 識 率 最

高。在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上，以 1 3 ~ 2 0歲 者 平 均 可 辨 識 出 7 . 0 7家 贊

助 廠 商 為 最 高， 3 7 ~ 4 4歲 者 平 均 可 以 辨 識 出 6 . 1 9家 贊 助 廠 商 、

2 9 ~ 3 6歲 者 平 均 辨 識 出 6 . 1 6家 贊 助 廠 商，分 別 居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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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三 位 。 詳 細 辨 識 情 況 如 表 4 - 6所 示 。  

 

表 4 - 6  不 同 年 齡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能 力  

贊 助 廠 商  1 3 ~ 2 0歲

（ ％ ）

2 1 ~ 2 8歲

（ ％ ）

2 9 ~ 3 6歲

（ ％ ）

3 7 ~ 4 4歲

（ ％ ）  

4 5 ~ 5 2歲

（ ％ ）

三 商 行  ( 4 5 . 0 )  ( 2 9 . 4 )  ( 3 3 . 3 )  ( 1 9 . 2 )  ( 3 1 . 3 )  

好 樂 迪  ( 7 6 . 0 )  ( 6 0 . 1 )  ( 2 8 . 3 )  ( 5 0 . 0 )  ( 3 1 . 3 )  

R E D  B U L L  ( 6 0 . 0 )  ( 4 8 . 8 )  ( 4 9 . 2 )  ( 2 6 . 9 )  ( 2 5 . 0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2 1 . 0 )  ( 1 7 . 2 )  ( 2 0 . 0 )  ( 3 0 . 8 )  ( 3 7 . 5 )  

吉 列  ( 7 5 . 0 )  ( 5 8 . 8 )  ( 5 8 . 3 )  ( 4 6 . 2 )  ( 2 5 . 0 )  

H I C H A N N E L  ( 4 2 . 0 )  ( 3 2 . 9 )  ( 3 7 . 5 )  ( 3 8 . 5 )  ( 3 7 . 5 )  

上 銀 科 技  ( 1 9 . 0 )  ( 1 9 . 2 )  ( 2 5 . 0 )  ( 2 3 . 1 )  ( 1 8 . 8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2 9 . 0 )  ( 2 0 . 7 )  ( 2 5 . 0 )  ( 2 3 . 1 )  ( 3 1 . 3 )  

台 灣 啤 酒  ( 5 5 . 0 )  ( 6 1 . 0 )  ( 6 5 . 0 )  ( 6 5 . 4 )  ( 5 0 . 0 )  

美 津 濃  ( 6 2 . 0 )  ( 3 9 . 0 )  ( 4 2 . 5 )  ( 5 0 . 0 )  ( 3 1 . 3 )  

國 泰 金 控  ( 4 8 . 0 )  ( 4 4 . 0 )  ( 4 2 . 5 )  ( 4 2 . 3 )  ( 4 3 . 8 )  

賀 寶 芙  ( 6 2 . 0 )  ( 6 4 . 9 )  ( 5 9 . 2 )  ( 6 5 . 4 )  ( 4 3 . 8 )  

台 灣 大 哥 大  ( 7 2 . 0 )  ( 7 3 . 6 )  ( 7 0 . 0 )  ( 6 9 . 2 )  ( 5 0 . 0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4 1 . 0 )  ( 2 7 . 5 )  ( 3 0 . 8 )  ( 4 6 . 2 )  ( 1 8 . 8 )  

To t a l  7 0 7  

( 7 0 7 . 0 )

2 7 4 9  

( 5 9 7 . 1 )

7 4 0  

( 5 8 6 . 6 )

1 6 1  

( 5 9 6 . 3 )  

7 8  

( 4 8 7 . 9 )

人 數 （ N）  
1 0 0  

( 1 0 0 . 0 )

4 5 9  

( 1 0 0 . 0 )

1 2 0  

( 1 0 0 . 0 )

2 6  

( 1 0 0 . 0 )  

1 6  

( 1 0 0 . 0 )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7 . 0 7  5 . 9 7  5 . 8 6  5 . 9 6  4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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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教 育 程 度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間 ， 均 以 台 灣 大 哥 大 辨 識 率 的 辨 識 率 為 最

高 。 在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方 面 ， 以 具 有 研 究 所 （ 含 ） 以 上 學 歷 者

辨 識 出 6 . 3 3家 贊 助 廠 商 、 高 中 職 學 歷 者 辨 識 出 6 . 2 1家 贊 助 廠

商 與 大 專 學 歷 者 辨 識 出 6 . 0 8家 贊 助 廠 商 為 前 三 位 。 詳 細 辨 識

情 況 ， 如 表 4 - 7所 示 。  

 

表 4 - 7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能 力  

贊 助 廠 商  
國 中 （ 含 ）

以 下 （ ％ ）

高 中 職

（ ％ ）
大 專 （ ％ ）  

研 究 所

（ 含 ）以 上

（ ％ ）  
三 商 行  ( 5 0 . 0 )  ( 3 4 . 7 )  ( 3 1 . 6 )  ( 3 0 . 0 )  

好 樂 迪  ( 6 2 . 5 )  ( 6 3 . 9 )  ( 6 1 . 1 )  ( 5 8 . 3 )  

R E D  B U L L  ( 2 5 . 0 )  ( 5 1 . 4 )  ( 4 8 . 7 )  ( 5 0 . 8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0  ( 2 3 . 6 )  ( 1 7 . 2 )  ( 2 5 . 8 )  

吉 列  ( 3 7 . 5 )  ( 5 0 . 0 )  ( 6 1 . 5 )  ( 5 9 . 2 )  

H I C H A N N E L  ( 6 2 . 5 )  ( 3 6 . 1 )  ( 3 4 . 1 )  ( 3 7 . 5 )  

上 銀 科 技  ( 1 2 . 5 )  ( 2 3 . 6 )  ( 1 8 . 6 )  ( 2 5 . 8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2 5 . 0 )  ( 3 0 . 6 )  ( 2 1 . 3 )  ( 2 6 . 7 )  

台 灣 啤 酒  ( 3 7 . 5 )  ( 6 2 . 5 )  ( 5 9 . 4 )  ( 6 6 . 7 )  

美 津 濃  ( 5 0 . 0 )  ( 4 0 . 3 )  ( 4 2 . 9 )  ( 4 4 . 2 )  

國 泰 金 控  ( 1 2 . 5 )  ( 4 5 . 8 )  ( 4 4 . 4 )  ( 4 4 . 2 )  

賀 寶 芙  ( 3 7 . 5 )  ( 6 1 . 1 )  ( 6 2 . 8 )  ( 6 6 . 7 )  

台 灣 大 哥 大  ( 8 7 . 5 )  ( 6 5 . 3 )  ( 7 3 . 4 )  ( 7 0 . 8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5 0 . 0 )  ( 3 1 . 9 )  ( 3 0 . 7 )  ( 2 6 . 7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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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 續 ）  

贊 助 廠 商  
國 中 （ 含 ）

以 下 （ ％ ）

高 中 職

（ ％ ）  
大 專 （ ％ ）  

研 究 所

（ 含 ）以 上

（ ％ ）  
To t a l  4 4 ( 5 5 0 . 0 ) 4 4 7 ( 6 2 0 . 8 ) 3 1 7 2 ( 6 0 7 . 7 )  7 6 0 ( 6 3 3 . 4 )

人 數 （ N）  8 ( 1 0 0 . 0 )  7 2 ( 1 0 0 . 0 ) 5 2 2 ( 1 0 0 . 0 )  1 2 0 ( 1 0 0 . 0 )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5 . 5  6 . 2 1  6 . 0 8  6 . 3 3  

 

（ 四 ） 每 月 收 入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間 ， 整 體 而 言 ， 以 台 灣 大 哥 大 、 賀 寶 芙 與

台 灣 啤 酒 居 平 均 辨 識 率 前 三 位 。 在 平 均 辨 識 廠 商 數 量 方 面 ，

以 每 月 收 入 在 7 5 , 0 0 1元 （ 含 ） 以 上 者 平 均 辨 識 出 7 . 4 6贊 助 廠

商 、 1 5 , 0 0 0元 （ 含 ） 以 下 者 平 均 辨 識 出 6 . 8 1家 贊 助 廠 商 與

6 0 , 0 0 0 ~ 7 5 , 0 0 0元 者 辨 識 出 6 . 3 6家 贊 助 廠 商 居 平 均 辨 識 前 三

位 。 詳 細 的 辨 識 情 況 如 表 4 - 8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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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能 力  

贊 助 廠 商  
1 5 , 0 0 0
（ 含 ）

以 下  

1 5 , 0 0 1
到

3 0 , 0 0 0

3 0 , 0 0 1
到  

4 5 , 0 0 0

4 5 , 0 0 1
到  

6 0 , 0 0 0

6 0 , 0 0 1  
到  

7 0 , 0 0 0  

7 0 , 0 0 1
（ 含 ）

以 上  

三 商 行  ( 3 8 . 8 ) ( 2 9 . 7 ) ( 1 9 . 7 ) ( 2 5 . 0 ) ( 3 6 . 8 )  ( 5 0 . 0 )

好 樂 迪  ( 6 9 . 1 ) ( 5 9 . 9 ) ( 5 3 . 9 ) ( 4 5 . 0 ) ( 5 7 . 9 )  ( 5 7 . 1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2 8 . 5 ) ( 1 5 . 7 ) ( 1 7 . 8 ) ( 2 1 . 7 ) ( 3 1 . 6 )  ( 3 9 . 3 )

台 灣 啤 酒  ( 6 4 . 3 ) ( 5 4 . 7 ) ( 5 8 . 6 ) ( 6 6 . 7 ) ( 6 8 . 4 )  ( 5 3 . 6 )

R E D  B U L L  ( 5 5 . 7 ) ( 3 9 . 5 ) ( 4 4 . 7 ) ( 5 1 . 7 ) ( 5 2 . 6 )  ( 5 3 . 6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2 3 . 0 ) ( 9 . 9 )  ( 1 5 . 8 ) ( 2 1 . 7 ) ( 2 6 . 3 )  ( 4 2 . 9 )

吉 列  ( 6 6 . 7 ) ( 5 3 . 5 ) ( 5 3 . 3 ) ( 5 6 . 7 ) ( 6 3 . 2 )  ( 6 4 . 3 )

H I C H A N N E L  ( 3 8 . 8 ) ( 3 1 . 4 ) ( 3 1 . 6 ) ( 3 5 . 0 ) ( 3 1 . 6 )  ( 4 2 . 9 )

上 銀 科 技  ( 2 2 . 7 ) ( 1 5 . 7 ) ( 1 7 . 8 ) ( 2 1 . 7 ) ( 1 5 . 8 )  ( 3 5 . 7 )

美 津 濃  ( 5 1 . 9 ) ( 3 5 . 5 ) ( 3 4 . 9 ) ( 3 1 . 7 ) ( 5 2 . 6 )  ( 5 7 . 1 )

國 泰 金 控  ( 4 8 . 8 ) ( 3 3 . 7 ) ( 4 6 . 1 ) ( 4 6 . 7 ) ( 4 7 . 4 )  ( 4 2 . 9 )

賀 寶 芙  ( 6 1 . 9 ) ( 6 3 . 4 ) ( 6 1 . 2 ) ( 6 6 . 7 ) ( 5 7 . 9 )  ( 7 8 . 6 )

台 灣 大 哥 大  ( 7 7 . 3 ) ( 6 2 . 8 ) ( 7 3 . 7 ) ( 7 6 . 7 ) ( 6 3 . 2 )  ( 6 7 . 9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3 4 . 0 ) ( 2 7 . 9 ) ( 2 2 . 4 ) ( 2 5 . 0 ) ( 3 1 . 6 )  ( 6 0 . 7 )

To t a l  1 9 8 3  

( 6 8 1 . 5 )

9 1 7  

( 5 3 3 . 3 )

8 3 8  

( 5 5 1 . 5 )

3 5 5  

( 5 9 2 . 0 )  

1 2 1  

( 6 3 6 . 9 )  

2 0 9  

( 7 4 6 . 6 )

人 數 （ N）  2 9 1  

( 1 0 0 . 0 )

1 7 2  

( 1 0 0 . 0 )

1 5 3  

( 1 0 0 . 0 )

6 0  

( 1 0 0 . 0 )  

1 9  

( 1 0 0 . 0 )  

2 8  

( 1 0 0 . 0 )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6 . 8 1  5 . 3 3  5 . 5 2  5 . 9 2  6 . 3 7  7 .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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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職 業  

不 同 職 業 間 ， 除 其 他 職 業 者 以 台 灣 啤 酒 的 辨 識 率 最 高

外 ， 其 餘 均 以 台 灣 大 哥 大 的 辨 識 率 為 最 高 。 整 體 而 言 ， 台 灣

大 哥 大 、 賀 寶 芙 與 台 灣 啤 酒 居 辨 識 前 三 位 。 在 平 均 辨 識 贊 助

廠 商 數 量，以 農 林 漁 牧 業 者 平 均 可 以 辨 識 出 7家、學 生 者 平 均

可 以 辨 識 出 6 . 6 1家 與 軍 公 教 者 平 均 可 以 辨 識 出 6 . 1 4家 ， 居 前

三 位 。 不 同 職 業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情 況 如 表 4 - 9所 示 。  

 

表 4 - 9  不 同 職 業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能 力  

贊 助 企 業  學 生  服 務 業 製 造 業 工 商 業 軍 公 教  
農 林  
漁 牧  

其 他  

三 商 行  ( 3 7 . 7 )  ( 2 7 . 6 ) ( 2 4 . 1 ) ( 2 3 . 2 ) ( 3 6 . 2 )  ( 1 0 0 . 0 ) ( 2 5 . 9 )

好 樂 迪  ( 6 8 . 7 )  ( 6 1 . 2 ) ( 5 5 . 7 ) ( 4 4 . 6 ) ( 5 2 . 2 )  ( 5 0 . 0 ) ( 5 6 . 5 )

R E D  B U L L  ( 5 3 . 9 )  ( 4 1 . 8 ) ( 4 3 . 0 ) ( 4 1 . 1 ) ( 5 5 . 1 )  0  ( 5 0 . 6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2 2 . 6 )  ( 1 5 . 7 ) ( 1 6 . 5 ) ( 8 . 9 )  ( 2 4 . 6 )  0  ( 1 7 . 6 )

吉 列  ( 6 6 . 3 )  ( 5 9 . 7 ) ( 5 5 . 7 ) ( 3 9 . 3 ) ( 6 3 . 2 )  ( 5 0 . 0 ) ( 5 1 . 8 )

H I C H A N N E L  ( 3 7 . 0 )  ( 2 8 . 4 ) ( 4 0 . 5 ) ( 2 6 . 8 ) ( 3 9 . 1 )  ( 5 0 . 0 ) ( 3 6 . 5 )

上 銀 科 技  ( 2 0 . 2 )  ( 2 3 . 1 ) ( 1 9 . 0 ) ( 1 2 . 5 ) ( 1 3 . 0 )  ( 1 0 0 . 0 ) ( 2 5 . 9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2 6 . 9 )  ( 2 0 . 9 ) ( 1 5 . 2 ) ( 1 7 . 9 ) ( 2 4 . 6 )  0  ( 2 3 . 5 )

台 灣 啤 酒  ( 6 0 . 9 )  ( 5 6 . 0 ) ( 6 3 . 3 ) ( 5 0 . 0 ) ( 6 2 . 3 )  0  ( 7 1 . 8 )

美 津 濃  ( 5 2 . 2 )  ( 4 0 . 3 ) ( 3 5 . 4 ) ( 3 5 . 7 ) ( 3 1 . 9 )  0  ( 3 6 . 5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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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 續 ）  

贊 助 企 業  學 生  服 務 業 製 造 業 工 商 業 軍 公 教  
農 林  
漁 牧  

其 他  

國 泰 金 控  ( 4 6 . 1 )  ( 4 1 . 0 ) ( 4 1 . 8 ) ( 4 8 . 2 ) ( 4 6 . 4 )  ( 5 0 . 0 ) ( 4 0 . 0 )

賀 寶 芙  ( 6 0 . 3 )  ( 6 5 . 7 ) ( 6 0 . 8 ) ( 6 2 . 5 ) ( 6 2 . 3 )  ( 1 0 0 . 0 ) ( 7 0 . 6 )

台 灣 大 哥 大  ( 7 6 . 8 )  ( 6 8 . 7 ) ( 6 4 . 6 ) ( 6 6 . 1 ) ( 7 5 . 4 )  ( 1 0 0 . 0 ) ( 7 0 . 6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3 2 . 3 )  ( 3 1 . 3 ) ( 2 9 . 1 ) ( 1 7 . 9 ) ( 2 9 . 0 )  ( 1 0 0 . 0 ) ( 3 0 . 6 )

To t a l  1 9 6 6  

( 6 6 2 . 1 )  

7 7 9  

( 5 8 1 . 4 )

4 4 6  

( 5 6 4 . 6 )

2 7 7  

( 4 9 5 . 3 )

4 2 4  

( 6 1 5 . 2 )  

1 4  

( 7 0 0 )  

5 1 7  

( 6 0 7 . 6 )

人 數 （ N）  2 9 7  

( 1 0 0 . 0 )  

1 3 4  

( 1 0 0 . 0 )

7 9  

( 1 0 0 . 0 )

5 6  

( 1 0 0 . 0 )

6 9  

( 1 0 0 . 0 )  

2  

( 1 0 0 . 0 )

8 5  

( 1 0 0 . 0 )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6 . 6 2  5 . 8 1  5 . 6 5  4 . 9 5  6 . 1 5  7  6 . 0 8  

 

（ 六 ）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不 同 的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間 ， 均 以 台 灣 大 哥 大 為 辨 識 率 為 最

高 。 在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上 ， 以 2 1場 以 上 的 觀 眾 平 均 可 以 辨 識 出

6 . 9 0家 為 最 多 。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間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情 況 如

表 4 - 1 0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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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能 力  

贊 助 企 業  1∼ 5場 6 ~ 1 0場  1 1 ~ 1 5場 1 6 ~ 2 0場  
2 1場（ 含 ）
以 上  

三 商 行  ( 3 1 . 5 )  ( 3 2 . 4 )  ( 3 1 . 5 )  ( 1 2 . 0 )  ( 4 2 . 9 )  

好 樂 迪  ( 5 7 . 0 )  ( 6 1 . 3 )  ( 6 7 . 4 )  ( 6 8 . 0 )  ( 6 6 . 7 )  

R E D  B U L L  ( 4 6 . 6 )  ( 5 3 . 0 )  ( 4 8 . 3 )  ( 3 6 . 0 )  ( 4 7 . 6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1 5 . 8 )  ( 2 1 . 6 )  ( 2 5 . 8 )  ( 1 2 . 0 )  ( 1 4 . 3 )  

吉 列  ( 6 7 . 3 )  ( 6 1 . 0 )  ( 6 4 . 0 )  ( 5 2 . 0 )  ( 6 1 . 9 )  

H I C H A N N E L  ( 3 3 . 3 )  ( 3 7 . 3 )  ( 2 8 . 1 )  ( 4 0 . 0 )  ( 5 4 . 8 )  

上 銀 科 技  ( 1 4 . 7 )  ( 2 4 . 7 )  ( 2 1 . 3 )  ( 2 8 . 0 )  ( 1 9 . 0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1 9 . 4 )  ( 2 7 . 2 )  ( 2 1 . 3 )  ( 1 6 . 0 )  ( 2 8 . 6 )  

台 灣 啤 酒  ( 5 7 . 3 )  ( 6 2 . 0 )  ( 6 1 . 8 )  ( 6 0 . 0 )  ( 7 1 . 4 )  

美 津 濃  ( 4 0 . 9 )  ( 4 2 . 9 )  ( 4 4 . 9 )  ( 4 0 . 0 )  ( 5 4 . 8 )  

國 泰 金 控  ( 4 2 . 7 )  ( 4 4 . 9 )  ( 4 8 . 3 )  ( 3 6 . 0 )  ( 4 5 . 2 )  

美 津 濃  ( 4 0 . 9 )  ( 4 2 . 9 )  ( 4 4 . 9 )  ( 4 0 . 0 )  ( 5 4 . 8 )  

國 泰 金 控  ( 4 2 . 7 )  ( 4 4 . 9 )  ( 4 8 . 3 )  ( 3 6 . 0 )  ( 4 5 . 2 )  

賀 寶 芙  ( 5 8 . 8 )  ( 6 4 . 4 )  ( 6 8 . 5 )  ( 6 8 . 0 )  ( 6 9 . 0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2 9 . 0 )  ( 3 0 . 7 )  ( 3 0 . 3 )  ( 3 2 . 0 )  ( 3 5 . 7 )  

To t a l  1 6 0 2  

( 5 7 4 . 2 )

1 8 2 5  

( 6 3 6 . 2 )  

5 6 7  

( 6 3 8 . 8 )  

1 4 3  

( 5 7 2 . 0 )  

2 9 0  

( 6 9 0 . 3 )  

人 數 （ N）  2 7 9  

( 1 0 0 . 0 )

2 8 7  

( 1 0 0 . 0 )  

8 9  

( 1 0 0 . 0 )  

2 5  

( 1 0 0 . 0 )  

4 2  

( 1 0 0 . 0 )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5 . 7 4  6 . 3 6  6 . 3 8  5 . 7 2  6 .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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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不 同 的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間 ， 除 了 7 ~ 9場 的 觀 眾 以 吉 列 與

1 0 ~ 1 2場 的 觀 眾 以 台 灣 啤 酒 為 最 高 外 ， 其 他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的

觀 眾 均 以 台 灣 大 哥 大 為 辨 識 率 最 高 的 廠 商 。 在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上 ， 以 1 0 ~ 1 2場 之 間 的 觀 眾 平 均 可 以 辨 識 出 7 . 8 6家 。 、 7 ~ 9場

者 可 以 辨 識 出 6 . 3 1家 、 1 3場 以 上 者 可 以 辨 識 出 6 . 2 9家 。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間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情 況 如 表 4 - 1 1所 示 。  

表 4 - 1 1不 同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能 力  

贊 助 企 業  1 ~ 3場  4 ~ 6場  7 ~ 9場 1 0 ~ 1 2場  
1 3場（ 含 ）
以 上  

三 商 行  ( 3 3 . 5 )  ( 2 0 . 5 )  ( 3 4 . 6 ) ( 5 7 . 1 )  ( 5 0 . 0 )  

好 樂 迪  ( 6 2 . 9 )  ( 4 9 . 2 )  ( 6 5 . 4 ) ( 8 5 . 7 )  ( 6 4 . 3 )  

R E D  B U L L  ( 4 7 . 6 )  ( 5 4 . 9 )  ( 5 3 . 8 ) ( 4 2 . 9 )  ( 5 0 . 0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1 9 . 7 )  ( 1 6 . 4 )  ( 1 1 . 5 ) ( 4 2 . 9 )  ( 5 0 . 0 )  

吉 列  ( 6 1 . 1 )  ( 5 0 . 0 )  ( 7 3 . 1 ) ( 7 1 . 4 )  ( 5 7 . 1 )  

H I C H A N N E L  ( 3 5 . 8 )  ( 3 2 . 0 )  ( 2 6 . 9 ) ( 4 2 . 9 )  ( 5 0 . 0 )  

上 銀 科 技  ( 1 9 . 2 )  ( 2 4 . 6 )  ( 2 6 . 9 ) ( 1 4 . 3 )  ( 1 4 . 3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2 1 . 9 )  ( 2 5 . 4 )  ( 2 3 . 1 ) ( 7 1 . 4 )  ( 2 8 . 6 )  

台 灣 啤 酒  ( 5 8 . 6 )  ( 6 7 . 2 )  ( 6 1 . 5 ) ( 1 0 0 . 0 )  ( 6 4 . 3 )  

美 津 濃  ( 4 2 . 7 )  ( 4 4 . 3 )  ( 4 6 . 2 ) ( 4 2 . 9 )  ( 3 5 . 7 )  

國 泰 金 控  ( 4 4 . 7 )  ( 4 6 . 7 )  ( 2 6 . 9 ) ( 4 2 . 9 )  ( 3 5 . 7 )  

賀 寶 芙  ( 6 4 . 0 )  ( 6 1 . 5 )  ( 6 1 . 5 ) ( 4 2 . 9 )  ( 5 0 . 0 )  

台 灣 大 哥 大  ( 7 2 . 2 )  ( 7 3 . 0 )  ( 6 5 . 4 ) ( 8 5 . 7 )  ( 7 8 . 6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2 9 . 7 )  ( 2 7 . 9 )  ( 5 3 . 8 ) ( 4 2 . 9 )  ( 2 8 . 6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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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續 ）  

贊 助 企 業  1 ~ 3場  4 ~ 6場  7 ~ 9場  1 0 ~ 1 2場  
1 3場（ 含 ）
以 上  

To t a l  
3 3 9 2  

( 6 1 5 . 6 )  

7 2 4  

( 5 9 3 . 6 )  

1 6 4  

( 6 3 0 . 8 )  

5 5  

( 7 8 5 . 9 )  

8 8  

( 6 2 8 . 6 )  

人 數 （ N）  
5 5 3  

( 1 0 0 . )  

1 2 2  

( 1 0 0 . 0 )  

2 6  

( 1 0 0 . 0 )  

7  

( 1 0 0 . 0 )  

1 4  

( 1 0 0 . 0 )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6 . 1 6  5 . 9 4  6 . 3 1  7 . 8 6  6 . 2 9  

 

（ 八 ） 觀 賽 球 場  

不 同 球 場 間 觀 眾 的 辨 識 率 ， 在 天 母 棒 球 場 與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的 觀 眾 是 以 台 灣 大 哥 大 的 辨 識 率 為 最 高 ， 新 莊 棒 球 場 與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則 是 以 賀 寶 芙 辨 識 率 最 高 。 在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方 面 ， 是 以 新 莊 棒 球 場 觀 眾 平 均 可 以 辨 識 出 6 . 6 8家 贊 助 廠 商

為 最 高 。 詳 細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情 況 如 表 4 - 1 2所 示 。 表 4 - 1 3是

各 球 場 辨 識 率 前 五 名 的 廠 商 分 佈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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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2  不 同 球 場 觀 眾 的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能 力  

贊 助 廠 商  
天 母  
棒 球 場  

新 莊  
棒 球 場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三 商 行  ( 2 7 . 4 )  ( 0 . 2 )  ( 2 7 . 2 )  ( 3 1 . 9 )  

好 樂 迪  ( 6 2 . 3 )  ( 5 4 . 5 )  ( 5 7 . 3 )  ( 6 3 . 3 )  

R E D  B U L L  ( 4 3 . 4 )  ( 8 . 9 )  ( 7 . 5 )  ( 8 . 1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1 8 . 8 )  ( 3 0 . 4 )  ( 1 5 . 5 )  ( 1 5 . 5 )  

吉 列  ( 6 4 . 2 )  ( 5 4 . 5 )  ( 5 5 . 3 )  ( 6 1 . 1 )  

H I C H A N N E L  ( 3 4 . 0 )  ( 3 9 . 3 )  ( 3 2 . 0 )  ( 3 5 . 2 )  

上 銀 科 技  ( 2 1 . 7 )  ( 3 3 . 9 )  ( 2 7 . 2 )  ( 1 4 . 2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2 6 . 4 )  ( 3 4 . 8 )  ( 2 8 . 2 )  ( 1 7 . 7 )  

台 灣 啤 酒  ( 6 8 . 9 )  ( 5 5 . 4 )  ( 4 0 . 8 )  ( 6 5 . 1 )  

美 津 濃  ( 3 4 . 9 )  ( 5 0 . 9 )  ( 5 4 . 4 )  ( 3 9 . 9 )  

國 泰 金 控  ( 4 7 . 2 )  ( 3 5 . 7 )  ( 3 6 . 9 )  ( 4 7 . 6 )  

賀 寶 芙  ( 5 6 . 6 )  ( 7 5 . 9 )  ( 5 9 . 2 )  ( 6 2 . 1 )  

台 灣 大 哥 大  ( 8 8 . 7 )  ( 6 5 . 2 )  ( 6 2 . 1 )  ( 7 2 . 6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2 6 . 4 )  ( 3 8 . 4 )  ( 3 6 . 9 )  ( 2 7 . 4 )  

To t a l  6 6 4 ( 6 2 6 . 6 ) 7 4 9 ( 6 6 8 . 9 ) 5 9 9 ( 5 7 6 . 7 )  2 4 1 1 ( 6 0 2 . 5 )

人 數 （ N）  1 0 6 ( 1 0 0 . 0 ) 1 1 2 ( 1 0 0 . 0 ) 1 0 3 ( 1 0 0 . 0 )  4 0 1 ( 1 0 0 . 0 )

平 均 辨 識 數 量  6 . 2 7  6 . 6 9  5 . 7 7  6 .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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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  不 同 球 場 前 五 名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表  

排 名 情 況  天 母 球 場  
新 莊  
棒 球 場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洲 際 球 場  

1  台 灣 大 哥 大 賀 寶 芙  
台 灣  

大 哥 大  

台 灣  

大 哥 大  

2  台 灣 啤 酒  台 灣 大 哥 大 賀 寶 芙  台 灣 啤 酒  

3  吉 列  R E D  B U L L 好 樂 迪 K T V  好 樂 迪 K T V

4  好 樂 迪 K T V 台 灣 啤 酒  吉 列  賀 寶 芙  

5  賀 寶 芙  
好 樂 迪

K T V、 吉 列
美 津 濃  吉 列  

 

四 、 觀 眾 辨 識 贊 助 企 業 能 力 與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之 分 析  

從 表 4 - 1 4中 可 以 看 出 本 研 究 所 設 定 的 1 4家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比 分 別 為 ： 台 灣 大 哥 大 （ 7 2 . 3 %）、 賀 寶 芙 （ 6 3 . 0 %）、 好 樂 迪

（ 6 0 . 9 %）、 台 灣 啤 酒 （ 6 0 . 7 %）、 吉 列 （ 5 9 . 7 %）、 R E D  B U L L

（ 4 9 . 0 %）、 國 泰 金 控 （ 4 4 . 2 %）、 美 津 濃 （ 4 2 . 9 %）、 H I N E T

（ 3 5 . 2 %）、 三 商 行 （ 3 1 . 9 %）、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 3 0 . 3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2 3 . 1 %） 上 銀 科 技 ( 2 0 . 2 % )與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1 9 . 1 %），其 中 除 台 灣 大 哥 大、賀 寶 芙、好 樂 迪、台 灣 啤 酒 、

吉 列 的 辨 識 率 超 過 五 成 以 外 ， 其 餘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率 都 未 達 到

五 成 。 成 功 辨 識 率 高 的 廠 商 ， 除 了 在 現 場 設 置 看 板 ， 也 利 用

其 他 方 式 提 高 觀 眾 辨 識 能 力 。 台 灣 大 哥 大 在 球 場 張 貼 小 心 飛

球 標 語 與 用 戶 抽 獎 活 動 、 發 放 充 氣 加 油 棒 以 及 在 球 場 外 設 立

攤 位 提 供 用 戶 專 屬 服 務 ， 台 灣 啤 酒 、 R E D  B U L L在 現 場 設 立

攤 位 販 售 產 品 ， 吉 列 發 放 K字 板 與 設 攤 提 供 觀 眾 產 品 試 用 機

會，三 商 行、好 樂 迪 發 放 充 氣 加 油 棒，都 有 助 於 提 高 辨 識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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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低 辨 識 率 的 贊 助 廠 商 中 ， 上 銀 科 技 與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雖 然 在 廣 告 看 板 數 量 上 分 佔 前 兩 位 ， 但 是 在 知 名 度 不 足 的

情 況 下 ， 導 致 現 場 觀 眾 辨 識 不 佳 。  

至 於 辨 識 率 最 低 的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由 於 是 投 入 本 次 賽 會

贊 助 比 較 特 殊 的 廠 商 ， 造 成 其 辨 識 率 最 低 的 情 形 ， 可 能 是 現

場 觀 眾 的 政 治 立 場 不 同 不 予 勾 選，或 其 看 板 設 計 不 佳 所 造 成。 

 

表 4 - 1 4贊 助 廠 商 看 板 呈 現 樣 式 與 辨 識 人 數 統 計  

贊 助 廠 商  呈 現 樣 式 辨 識 人 數 辨 識 百 分 比  排 名  

台 灣 大 哥 大  企 業 名 稱 5 2 2  6 9 . 4  1  

賀 寶 芙  企 業 名 稱 4 5 5  6 4 . 9  2  

好 樂 迪 K T V  企 業 名 稱 4 4 0  6 3 . 0  3  

台 灣 啤 酒  產 品 名 稱 4 3 8  5 9 . 9  4  

吉 列  企 業 名 稱 4 3 1  5 8 . 7  5  

R E D  B U L L  產 品 名 稱 3 5 4  5 1 . 5  6  

國 泰 金 控  L O G O  3 1 9  4 6 . 5  7  

美 津 濃  企 業 名 稱 3 1 0  4 4 . 0  8  

H I N E T  品 牌 名 稱 2 5 4  4 0 . 4  9  

三 商 行  企 業 名 稱 2 3 0  3 3 . 3  1 0  

美 利 達 自 行 車  企 業 名 稱 2 1 9  3 2 . 2  1 1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產 品 名 稱 1 6 7  2 9 . 3  1 2  

上 銀 科 技  企 業 名 稱 1 4 6  2 5 . 6  1 3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其 他  1 3 8  2 3 . 4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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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 現 場 觀 眾 背 景 資 料 對 觀 察 變 項 之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T- t e s t )與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現 場 觀 眾 人 口 背 景 統 計 資 料 與 觀

察 變 項 間 的 各 構 面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性 。  

一 、 性 別  

（ 一 ） 支 持 度  

由 表 4 - 1 5、 4 - 1 6可 知 不 同 性 別 在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的 支 持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在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比 女 性 更 為 正 向 支

持 。  

（ 二 ） 公 益 認 同  

由 表 4 - 1 5、 4 - 1 6可 知 ， 不 同 性 別 在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現 場 觀 眾 比 女 性 現 場 觀 眾 更 認 為 企

業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的 認 同 感 是 一 種 公 益 認 同 。  

（ 三 ） 商 業 認 同  

由 表 4 - 1 5、 4 - 1 6可 知 不 同 性 別 在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現 場 觀 眾 比 女 性 現 場 觀 眾 更 認 為 企 業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的 認 同 感 是 一 種 商 業 認 同 。  

（ 四 ） 辨 識 度  

由 表 4 - 1 5、 4 - 1 6可 知 不 同 性 別 在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現 場 觀 眾 的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比 女 性 現 場 觀 眾 的 辨 識 度 更 高 。  

（ 五 ） 知 名 度 效 益  

由 表 4 - 1 5、 4 - 1 6可 知 不 同 性 別 在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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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形 象 效 益  

由 表 4 - 1 5、 4 - 1 6可 知 不 同 性 別 在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 七 ） 促 購 度 效 益  

由 表 4 - 1 5、 4 - 1 6可 知 不 同 性 別 在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比 女 性 現 場 觀 眾 更 有 購 買 意 願 。  

 

表 4 - 1 5  不 同 性 別 對 各 量 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量 表  平 方 和  均 和  F  

支 持 度  5 7 9 . 9 6 0  5 7 9 . 9 6 0  3 4 . 8 1 9 * * *  

公 益 認 同  6 1 . 2 9 7  6 1 . 2 9 7  4 . 5 6 5 *  

商 業 認 同  2 . 2 3 2  2 . 2 3 2  1 . 4 3 3  

辨 識 度  1 0 . 4 6 5  1 0 . 4 6 5  4 . 0 3 3 *  

知 名 度 效 益  5 . 6 8 6  5 . 6 8 6  0 . 6 1 1  

形 象 效 益  2 5 . 3 2 5  2 5 . 3 2 5  6 . 1 3 8 *  

促 購 度 效 益  2 6 8 . 1 4 0  2 6 8 . 1 4 0  1 1 . 2 8 8 * *  

* p < . 05；  * * p < . 01 * * * p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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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不 同 性 別 對 各 量 表 統 計 摘 要 表  

性 別   
支 持

度  

公 益

認 同

商 業

認 同

辨 識

度  

知 名

度 效

益  

形 象

效 益  

促 購

度 效

益  

平 均 數 3 0 . 4 2  2 3 . 7 2 8 . 4 8  6 . 8 3  2 0 . 1 3  1 1 . 1 8  2 3 . 7 9
男 性  
標 準 差 3 . 6 2  3 . 5 1 1 . 2 7  1 . 6 2  3 . 0 4  2 . 0 1  4 . 8 4

平 均 數 2 8 . 5 6  2 3 . 1 1 8 . 3 7  6 . 5 8  1 9 . 9 5  1 0 . 7 9  2 2 . 4 9
女 性  
標 準 差 4 . 7 7  3 . 9 1 1 . 2 2  1 . 5 9  3 . 0 7  2 . 0 7  4 . 9 4

 

 

二 、 年 齡  

（ 一 ） 支 持 度  

由 表 4 - 1 7可 知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F = 1 . 4 0 2 ,  p = . 2 3 2）。因 此 不 同 年 齡 間 並 不 會 影 響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的 支 持 度 。  

（ 二 ） 公 益 認 同  

由 表 4 - 1 7可 知 ，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5 1 4 ,  p = . 7 2 5）。因 此，不 同 年 齡

間 並 不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  

（ 三 ） 商 業 認 同  

由 表 4 - 1 7可 知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4 0 8 ,  p = . 0 0 9）。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間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商 業 認 同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在 商 業 認 同 方 面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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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辨 識 度  

由 表 4 - 1 7可 知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0 2 6 ,  p = . 0 1 7）。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間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辨 識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在 辨 識 度 方 面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  

（ 五 ） 知 名 度 效 益  

由 表 4 - 1 7可 知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效 益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8 4 6 ,  p = . 4 9 7）。因 此，不 同 年

齡 間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效 益 。  

（ 六 ） 形 象 效 益  

由 表 4 - 1 7可 知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2 9 4 ,  p = . 8 8 2）。因 此，不 同 年 齡

間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  

（ 七 ） 促 購 度 效 益  

由 表 4 - 1 7可 知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4 2 1 ,  p = . 2 2 5）。因 此，不 同 年

齡 間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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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7 不 同 年 齡 對 於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量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支 持 度  9 7 . 5 3 8 5  2 4 . 3 8 5  1 . 4 0 2   

公 益 認 同  3 3 . 1 3 9 5  6 . 6 2 8  0 . 5 1 4   

商 業 認 同  2 0 . 9 6 5 5  5 . 2 4 1  3 . 4 0 8   

辨 識 度  3 1 . 1 9 0 5  7 . 9 7 9  3 . 0 2 6   

知 名 度 效 益  3 1 . 5 5 0 5  7 . 8 7 5  0 . 8 4 6   

形 象 效 益  4 . 9 0 1  5  1 . 2 2 5  0 . 2 9 4   

促 購 度 效 益  1 3 6 . 6 4 5  3 4 . 1 6 0  1 . 4 2 1   

* p < . 05；  * * p < . 01 * * * p < . 0 0 1  

 

三 、 教 育 程 度  

（ 一 ） 支 持 度  

由 表 4 - 1 8可 知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0 8 3 ,  p = . 3 5 5）。因 此 不 同 的 教 育 程

度 並 不 會 影 響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的 支 持 度 。  

（ 二 ） 公 益 認 同  

由 表 4 - 1 8可 知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無 顯 著 差 異（ F = 6 . 6 2 8 ,  p = . 4 2 7）。因 此，不 同 的

教 育 程 度 並 不 會 影 響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  

（ 三 ） 商 業 認 同  

由 表 4 - 1 8可 知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有 顯 著 差 異（ F = 4 . 8 5 8 ,  p = . 0 0 2）。經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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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t h o d）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商 業 認 同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間 的 現 場 觀 眾 在 商 業 認

同 方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  

（ 四 ） 辨 識 度  

由 表 4 - 1 8可 知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3 0 4 ,  p = . 8 2 2）。因 此，不 同 的 年

齡 間 並 不 會 影 響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  

（ 五 ） 知 名 度 效 益  

由 表 4 - 1 8可 知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效 益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6 0 7 ,  

p = . 1 8 6）。因 此，不 同 的 教 育 程 度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效 益 。  

（ 六 ） 形 象 效 益  

由 表 4 - 1 8可 知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 0 . 4 7 7 ,  p = . 6 9 8）。 因 此 ， 不 同

的 教 育 程 度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  

（ 七 ） 促 購 度 效 益  

由 表 4 - 1 8可 知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2 1 8 ,  p = . 8 8 4）。因 此，不 同

的 教 育 程 度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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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8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量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支 持 度  5 0 . 6 5 2 3  1 8 . 8 8 4  1 . 0 8 3   

公 益 認 同  3 7 . 5 9 3 3  1 2 . 5 3 4  6 . 6 2 8   

商 業 認 同  2 3 . 3 5 6 3  7 . 4 5 2  4 . 8 5 8   

辨 識 度  2 . 3 8 7  3  0 . 7 9 6  0 . 3 0 4   

知 名 度 效 益  4 4 . 7 5 9 3  1 4 . 9 2 0  1 . 6 0 7   

形 象 效 益  5 . 9 6 5  3  1 . 9 8 8  0 . 4 7 7   

促 購 度 效 益  1 5 . 7 9 8 3  5 . 2 6 6  0 . 2 1 8   

* p < . 05；  * * p < . 01 * * * p < . 0 0 1  

 

四 、 每 月 收 入  

（ 一 ） 支 持 度  

由 表 4 - 1 9可 知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1 5 8 ,  p = . 3 2 9）。因 此 每 月 收 入 不 同

者 並 不 會 影 響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  

（ 二 ） 公 益 認 同  

由 表 4 - 1 9可 知 ，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無 顯 著 差 異（ F = 1 . 9 8 8 ,  p = . 0 7 8）。因 此，每 月

收 入 不 同 者 並 不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  

（ 三 ） 商 業 認 同  

由 表 4 - 1 9可 知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1 0 4 ,  p = . 3 5 7）。因 此，每 月 收

入 不 同 者 並 不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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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辨 識 度  

由 表 4 - 1 9可 知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9 3 3 ,  p = . 4 5 9）。因 此，不 同 的 每

月 收 入 並 不 會 影 響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  

（ 五 ） 知 名 度 效 益  

由 表 4 - 1 9可 知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F = 2 . 5 1 6 ,  p = . 0 2 9）。經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知 名 度

效 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在 知 名

度 效 益 方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  

（ 六 ） 形 象 效 益  

由 表 4 - 1 9可 知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F = 2 . 6 3 6 ,  p = . 0 2 3）。經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形 象 效 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在 形 象 效 益

方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  

（ 七 ） 促 購 度 效 益  

由 表 4 - 1 9可 知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2 . 7 5 4 ,  p = . 0 1 8）。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促 購 度 效 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的 現 場 觀

眾 在 促 購 度 效 益 方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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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9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對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量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支 持 度  1 0 0 . 8 2 5  2 0 . 1 6 3  1 . 1 5 8   

公 益 認 同  1 3 3 . 1 9 5  2 6 . 6 3 8  1 . 9 8 8   

商 業 認 同  8 . 5 9 7  5  1 . 7 1 9  1 . 1 0 4   

辨 識 度  1 2 . 1 5 6 5  2 . 4 3 1  0 . 9 3 3   

知 名 度 效 益  1 1 5 . 8 4 5  2 3 . 1 6 8  2 . 5 1 6   

形 象 效 益  5 4 . 1 5 5 5  1 0 . 8 3 1  2 . 6 3 6   

促 購 度 效 益  3 2 7 . 8 3 5  6 5 . 5 6 6  2 . 7 5 4   

* p < . 05；  * * p < . 01 * * * p < . 0 0 1  

 

五 、 職 業  

（ 一 ） 支 持 度  

由 表 4 - 2 0可 知 不 同 職 業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6 0 6 ,  p = . 7 2 5）。因 此 不 同 的 職 業 並 不 會

影 響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的 支 持 度 。  

（ 二 ） 公 益 認 同  

由 表 4 - 2 0可 知 不 同 職 業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5 2 5 ,  p = . 7 8 9）。因 此，不 同 的 職

業 並 不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  

（ 三 ） 商 業 認 同  

由 表 4 - 2 0可 知 不 同 職 業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無 顯 著 差 異（ F = 0 . 7 3 8 ,  p = . 6 1 9）。因 此，不 同 的 職 業 並

不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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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辨 識 度  

由 表 4 - 2 0可 知 不 同 職 業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9 3 1 ,  p = . 4 7 2）。因 此，不 同 的 職 業 並

不 會 影 響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  

（ 五 ） 知 名 度 效 益  

由 表 4 - 2 0可 知 不 同 職 業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F = 1 . 7 7 1 ,  p = . 1 0 2）。因 此，不 同 的 職 業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  

（ 六 ） 形 象 效 益  

由 表 4 - 2 0可 知 不 同 職 業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6 2 7 ,  p = . 1 3 7）。因 此，不 同 的 職 業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  

（ 七 ） 促 購 度 效 益  

由 表 4 - 2 0可 知 不 同 職 業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3 1 3 ,  p = . 2 4 9）。因 此，不 同 的 職

業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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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0 不 同 職 業 對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量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支 持 度  6 3 . 6 5 7 6  1 0 . 6 0 9  0 . 6 0 6   

公 益 認 同  4 2 . 6 8 6 6  7 . 1 1 4  0 . 5 2 5   

商 業 認 同  6 . 9 1 9  6  1 . 1 5 3  0 . 7 3 8   

辨 識 度  1 4 . 5 6 8 6  2 . 4 2 8  0 . 9 3 1   

知 名 度 效 益  6 6 1 0 . 8 6  1 6 . 3 7 7  1 . 7 7 1   

形 象 效 益  4 0 . 3 6 7 6  6 . 7 2 8  1 . 6 2 7   

促 購 度 效 益  1 8 9 . 3 3 6  3 1 . 5 5 6  1 . 3 1 3   

* p < . 05 * * p < . 01 * * * p < . 0 0 1  

 

六 、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 一 ） 支 持 度  

由 表 4 - 2 1可 知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2 5 . 7 2 3 ,  p = . 0 0 0）。 經 由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觀 賞 比 賽

6 ~ 1 0場 以 上 的 現 場 觀 眾 會 比 觀 賞 1 ~ 5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更 為 正 向 支 持 。  

（ 二 ） 公 益 認 同  

由 表 4 - 2 1可 知 ，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有 顯 著 差 異（ F = 3 . 0 2 4 ,  p = . 0 1 7）。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觀 賞 比 賽 的

現 場 觀 眾 在 公 益 認 同 方 面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不 同 的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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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商 業 認 同  

由 表 4 - 2 1可 知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7 7 7 ,  p = . 1 3 2）。因 此，不 同 的 職 業

並 不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  

（ 四 ） 辨 識 度  

由 表 4 - 2 1可 知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7 3 8 ,  p = . 0 0 5）。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辨 識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觀 賞 比 賽 1 6 ~ 2 0場 的 現 場 觀 眾 會 比

觀 賞 1 ~ 5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企 業 有 更 高 的 辨 識 度 ， 其 他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則 世 界 於 兩 者 之 間 。  

（ 五 ） 知 名 度 效 益  

由 表 4 - 2 1可 知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F = 2 . 3 2 2 ,  p = . 0 5 4）。因 此，不 同

的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  

（ 六 ） 形 象 效 益  

由 表 4 - 2 1可 知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3 2 6 ,  p = . 2 5 9）。因 此，不

同 的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並 不 會 去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  

（ 七 ） 促 購 度 效 益  

由 表 4 - 2 1可 知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5 8 2 ,  p = . 1 7 7）。因 此 ，

不 同 的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並 不 會 影 響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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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1 不 同 電 視 觀 賞 場 數 對 各 分 量 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量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支 持 度  1 5 7 7 . 8 4  3 9 4 . 4 4  2 5 . 7 2 3 * * *  A , B , C , D > E

公 益 認 同  1 6 1 . 4 2 4  4 0 . 3 5 6  3 . 0 2 4   

商 業 認 同  1 1 . 0 3 2 4  2 . 7 5 8  1 . 7 7 7   

辨 識 度  3 8 . 3 7 9 4  9 . 5 9 4  3 . 7 3 8  B > E  

知 名 度 效 益  8 6 . 1 4 7 4  2 1 . 5 3 7  2 . 3 2 2   

形 象 效 益  2 2 . 0 0 5 4  5 . 5 0 1  1 . 3 2 6   

促 購 度 效 益  1 5 1 . 9 5 4  3 7 . 9 8 7  1 . 5 8 2   

* p < . 05；  * * p < . 01 * * * p < . 0 0 1  

A - 2 1場 （ 含 ） 以 上  B - 1 6 ~ 2 0場  C - 1 1 ~ 1 5場  D - 6 ~ 1 0場  E - 1 ~ 5場  

 

七 、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 一 ） 支 持 度  

由 表 4 - 2 2可 知 不 同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F = 4 . 6 9 2 ,  p = . 0 0 1）。然 而 經 由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並 不 會 對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 二 ） 公 益 認 同  

由 表 4 - 2 2可 知 ， 不 同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0 1 6 ,  p = . 3 9 8）。 因

此 ， 不 同 的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並 不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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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商 業 認 同  

由 表 4 - 2 2可 知 不 同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無 顯 著 差 異（ F = 1 . 5 5 8 ,  p = . 1 8 4）。因 此，不 同

的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並 不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  

（ 四 ） 辨 識 度  

由 表 4 - 2 2可 知 不 同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6 9 6 ,  p = . 1 4 9）。因 此，不 同

的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並 不 會 影 響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  

（ 五 ） 知 名 度 效 益  

由 表 4 - 2 2可 知 不 同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F = 0 . 6 2 2 ,  p = . 6 4 7）。因 此，不 同

的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  

（ 六 ） 形 象 效 益  

由 表 4 - 2 2可 知 不 同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1 0 2 ,  p = . 9 8 2）。因 此 ，

不 同 的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  

（ 七 ） 促 購 度 效 益  

由 表 4 - 2 2可 知 不 同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無 顯 著 差 異（ F = 1 . 3 7 6 ,  p = . 2 4 0）。因 此，不 同

的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並 不 會 影 響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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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2 不 同 現 場 觀 賞 場 數 對 各 分 量 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量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支 持 度  3 2 0 . 7 1 4  8 0 . 1 7 6  4 . 6 9 2   

公 益 認 同  5 4 . 8 5 1 4  1 3 . 7 1 3  1 . 0 1 6   

商 業 認 同  9 . 6 8 2  4  2 . 4 2 0  1 . 5 5 8   

辨 識 度  1 7 . 6 0 6 4  4 . 4 0 2  1 . 6 9 6   

知 名 度 效 益  2 3 . 2 0 2 4  5 . 8 0 0  0 . 6 2 2   

形 象 效 益  1 . 7 0 9  4  0 . 4 2 7  0 . 1 0 2   

促 購 度 效 益  1 3 2 . 3 6 4  3 3 . 0 8 9  1 . 3 7 6   

* p < . 05；  * * p < . 01 * * * p < . 0 0 1  

 

八 、 觀 賽 球 場  

（ 一 ） 支 持 度  

由 表 4 - 2 3可 知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4 . 3 4 8 ,  p = . 0 0 5）。 經 由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事 後 比 較 發 現 天 母 棒 球 場 與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比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更 為 正

向 支 持 ， 新 莊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的 支 持 度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  

（ 二 ） 公 益 認 同  

由 表 4 - 2 3可 知 ，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公 益 認 同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7 . 7 0 2 ,  p = . 0 0 0）。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天 母 棒 球 場 與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會 比 新 莊 棒 球 場 與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更 認 同 贊 助 企 業 投 入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是 在 從 事 公 益 活 動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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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則 世 界 於 兩 者 之 間 （ 表 4 - 2 2）。  

（ 三 ） 商 業 認 同  

由 表 4 - 2 3可 知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0 . 3 9 9 ,  p = . 7 5 4）。因 此，不 同 的

觀 賽 球 場 並 不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商 業 認 同 。  

（ 四 ） 辨 識 度  

由 表 4 - 2 3可 知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2 . 4 3 6 ,  p = . 0 6 4）。因 此，不 同 的 觀

賽 球 場 並 不 會 影 響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辨 識 度 。  

（ 五 ） 知 名 度 效 益  

由 表 4 - 2 3可 知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知 名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F = 5 . 3 5 8 ,  p = . 0 0 1）。經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知 名 度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與 天 母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知 名 度 效 益 高 於 新 莊 棒 球 場 ，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則 世 界 於 兩 者 之 間 。  

（ 六 ） 形 象 效 益  

由 表 4 - 2 3可 知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形 象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F = 3 . 4 9 3 ,  p = . 0 1 5）。經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形 象 效 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在 形 象 效 益

方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 七 ） 促 購 度 效 益  

由 表 4 - 2 3可 知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5 4 6 ,  p = . 0 1 4）。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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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促 購 度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洲 際 棒 球 場 與 天 母 棒 球 場 現 場 觀

眾 的 促 購 度 效 益 高 於 新 莊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 台 中 棒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則 界 於 兩 者 之 間 。  

 

表 4 - 2 3 不 同 觀 賽 球 場 對 各 分 量 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量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支 持 度  2 2 4 . 3 4 3  7 4 . 7 7 9  3 . 3 4 8 *  A , D > C  

公 益 認 同  3 0 3 . 3 2 3  1 0 1 . 1 1  7 . 7 0 2 * * *  A , D > C  

商 業 認 同  1 . 8 7 2  3  0 . 6 2 4  0 . 3 9 9   

辨 識 度  1 8 . 9 2 8 3  6 . 3 0 9  2 . 4 3 6   

知 名 度 效 益  1 4 6 . 9 0 3  4 8 . 9 6 7  5 . 3 5 8 * *  A , D > B  

形 象 效 益  4 3 . 1 0 2 3  1 4 . 3 6 7  3 . 4 9 3   

促 購 度 效 益  2 5 3 . 5 8 3  8 4 . 5 2 8  3 . 5 4 6 *  A , D > B  

* p < . 05；  * * p < . 01 * * * p < . 0 0 1  

A -天 母 棒 球 場  B -新 莊 棒 球 場  C -台 灣 體 院 棒 球 場  D -台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第 三 節 、 模 型 路 徑 分 析  

本 研 究 利 用 A M O S 統 計 軟 體 行 結 構 方 程 式 模 型 分 析，以

最 大 概 似 法 算 出 各 個 構 念 之 間 的 參 數 ， 進 而 了 解 其 之 間 的 關

係 ， 並 看 是 否 支 持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 整 體 配 適 度 的 統 計 量 可 看

出 這 整 個 模 式 的 可 接 受 度 。  

整 體 模 式 的 配 適 度 ： χ 2／ d f  = 3 . 4 8 7； p  = 0 . 1 2； 殘 差 均 方 根  

( R M R )  = 0 . 3 8； 平 均 近 似 值 誤 差 平 方 根  ( R M S E A )  = 0 . 0 5 9； 配

適 度 指 標  ( G F I )  = 0 . 8 7 2； 調 整 後 配 適 度 指 標  ( A G F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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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8 4 6； 比 較 配 適 度 指 標  ( C F I ) =  0 . 9 0 3； 標 準 配 適 度 指 標  

( N F I )  = 0 . 8 7 0； 一 般 而 言 ， G F I、 A G F I、 C F I、 N F I 的 值 介 於 0

∼ 1 之 間 ， 值 越 大 表 示 適 配 度 越 好 ， 通 常 以 大 於 0 . 9 為 佳 ，

大 於 0 8； （ χ 2／ d f） 以 小 於 3 為 佳 ， （ χ 2／ d f） 小 於 4 表

示 模 型 有 良 好 的 適 配 度  ( B y r n e， 1 9 8 9 )。 由 此 可 知 ， 本 模 式

有 不 錯 的 配 適 度 。 茲 將 路 徑 參 數 估 計 的 值 、 顯 著 性 整 理 與 本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整 理 成 表 4 - 2 4。本 研 究 架 構 各 項 路 徑 關 係

如 圖 4 - 1 所 示 。  

 

表 4 - 2 4  模 型 結 構 之 適 配 度 評 鑑 結 果 摘 要 表  

評 鑑 項 目  評 鑑 結 果  

一 、 整 體 模 式 之 適 配 度 (外 在 品 質 )   

(一 )卡 方 檢 定 ( C h i - S q u a r e  t e s t )：  

p - v a l u e 是 否 大 於 . 0 5 的 顯 著 水 準 ?  
P = 0 . 1 2  

(二 )卡 方 值 與 其 自 由 度 比 值 是 否 小 於 4？ （ χ 2

／ d f  <  4）  
3 . 4 8 7  

(三 )殘 差 均 方 根 （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  R e s i d u a l ,，

R M R） 是 否 小 於 0 . 1？  
0 . 0 3 8  

(四 )平 均 近 似 值 誤 差 平 方 根 （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  

E r r o r  o f  A p p r o x i m a t i o n， R M S E A） 是 否 小 於

0 . 0 8？  

0 . 0 5 9  

(五 )配 適 度 指 標 （ G o o d n e s s  o f  F i t  I n d i c e s  適 配

度 ， G F I） 是 否 大 於 0 . 9？  
0 . 8 7 2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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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 續 ）  

評 鑑 項 目  評 鑑 結 果  

(六 )調 整 後 配 適 度 指 標 （ A d j u s t e d  G o o d n e s s  o f  

F i t  I n d e x， A G F I） 是 否 大 於 0 . 9？  
0 . 8 4 6  

(七 )比 較 配 適 度 指 標 （ C o m p a r a t i v e  F i t  I n d e x，

C F I） 是 否 大 於 0 . 9？  
是 ， 0 . 9 0 3  

(八 )標 準 配 適 度 指 標 （ N o r m a l  F i t  I n d e x， N F I）

是 否 大 於 0 . 9？  
否 ， 0 . 8 7 0  

(九 )簡 效 規 範 適 配 指 標 ( P N F I )是 否 大 於 0 . 5 ?  是 ， 0 . 7 7 4  

(十 )簡 效 良 性 適 配 指 非 ( P G F I )是 否 大 於 0 . 5 ?  是 ， 0 . 7 2 8  

二 、 模 式 內 在 結 構 適 配 度 （ 內 在 品 質 ）   

(一 )個 別 項 目 的 信 度 是 否 都 在 0 . 5 以 上 ?  是  

(二 )潛 在 變 數 的 構 念 信 度 是 否 都 在 0 . 6 以 上 ?  是  

(三 )潛 在 變 數 的 平 均 萃 取 變 異 是 否 都 在 0 . 5  以

上 ?  
是  

 

 

 

 

 

 

 

 

 

圖 4 - 1  結 果 分 析 圖  

. 4 4 *  

- . 0 4 *

. 6 9 *  

. 2 5  
. 1 1  

. 4 0 *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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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 究 結 果  

此 部 分 根 據 A M O S 所 提 供 的 參 數 估 計 值 分 析 各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判 定 方 式 是 檢 視 A M O S 各 項 參 數 值 是 否 與 假 設 一

致 ， 檢 視 結 果 如 表 4 - 2 5 所 示 。  

（ 一 ）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與 贊 助 效 益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觀 眾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贊 助 效 益 的 路 徑 值 為

- . 0 4， 有 顯 著 差 異 性 ， 且 呈 現 負 向 。 此 結 果 顯 示 當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越 正 向 支 持 ， 對 於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越 低 ， 此 結 果 與

研 究 假 設 的 結 果 相 不 符 ， 因 此 拒 絕 此 假 設 。 此 結 果 與 洪 文 宏

（ 2 0 0 1）、謝 學 儀（ 2 0 0 4）及 范 師 豪（ 2 0 0 4）所 做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似 ，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然 而 本 研 究 發 現 其 顯 著 性 為 負 向 顯 著

效 果 。  

（ 二 ）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觀 眾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的 路 徑

值 為 . 4 0，呈 現 正 向 顯 著 差 異 性。此 結 果 顯 示 當 觀 眾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越 正 向 支 持 ， 對 企 業 所 從 事 的 贊 助 行 為 認 同 感 越

高 。 此 結 果 與 研 究 假 設 的 結 果 相 符 合 ， 因 此 接 受 此 假 設 。  

（ 三 ）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現 場 觀 眾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路 徑 值 為 . 1 1，且 兩 者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此 結 果 與 研 究 假 設

的 結 果 相 不 符 ， 因 此 拒 絕 此 假 設 。 其 原 因 是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有 高 支 持 度 ， 將 其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球 場 內 的 球 員 表 現 與 比

賽 情 況 ， 因 而 忽 略 球 場 周 圍 的 贊 助 廠 商 看 板 ， 導 致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被 低 估 ， 造 成 現 場 觀 眾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與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之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情 形 。  

（ 四 ）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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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結 果 指 出 現 場 觀 眾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路 徑 值 為 . 6 9，呈 現 正 向 顯 著 差 異 性。此 結 果 顯 示 觀 眾 對 企 業

所 從 事 的 贊 助 行 為 越 認 同 ，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越 高 。 此 結 果 與

研 究 假 設 的 結 果 相 符 合 ， 因 此 接 受 此 假 設 。 此 結 果 與 洪 文 宏

（ 2 0 0 1）及 謝 學 儀（ 2 0 0 4）所 做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同。由 此 可 知 ，

當 贊 助 廠 商 所 從 事 的 贊 助 行 為 越 能 得 到 現 場 觀 眾 的 認 同 ， 則

廠 商 的 贊 助 效 益 也 會 越 高 。  

（ 五 ）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現 場 觀 眾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路 徑 值 為 . 4 4，呈 現 正 向 顯 著 差 異 性。此 結 果 顯 示 觀 眾 對 企 業

所 從 事 的 贊 助 行 為 越 認 同 ，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越 高 。 此 結 果 與

研 究 假 設 的 結 果 相 符 合 ， 因 此 接 受 此 假 設 。  

（ 六 ）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對 贊 助 效 益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現 場 觀 眾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的

路 徑 值 為 . 2 5，且 兩 者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此 結 果 與 研 究 假 設

的 結 果 相 不 符 ， 因 此 拒 絕 此 假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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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5  假 設 檢 定 結 果 表   

研 究 假 設  路 徑 值  結 果  

現 場 觀 眾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贊 助 效 益 有 正

向 顯 著 差 異  
- . 0 4  拒 絕  

現 場 觀 眾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有 正 向 顯 著 差 異  
. 4 0  接 受  

現 場 觀 眾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有 正 向 顯 著 差 異  
. 1 1  拒 絕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對 贊 助 效 益 有

正 向 顯 著 差 異  
. 6 9  接 受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有 正 向 顯 著 差 異  
. 4 4  接 受  

現 場 觀 眾 的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對 贊 助 效 益 有 正

向 顯 著 差 異  
. 2 5  拒 絕  

 

二 、 修 正 後 模 型  

本 研 究 將 兩 條 路 徑 不 顯 著 者 刪 除 後 ， 再 次 進 行 分 析 後 所

得 到 的 各 項 路 徑 值 及 結 果 如 圖 4 - 2所 示，修 正 後 各 項 模 型 適 配

度 指 標 如 表 4 - 2 6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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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6  修 正 後 模 型 結 構 適 配 度 評 鑑 結 果 表  

評 鑑 項 目  評 鑑 結 果

一 、 整 體 模 式 之 適 配 度 (外 在 品 質 )   

(一 )卡 方 檢 定 ( C h i - S q u a r e  t e s t )：  

p - v a l u e 是 否 大 於 . 0 5 的 顯 著 水 準 ?  
P = 0 . 1 8  

(二 )卡 方 值 與 其 自 由 度 比 值 是 否 小 於 4？ （ χ 2／

d f  <  4）  
是 ， 3 . 3 7  

(三 )殘 差 均 方 根 （ R M R） 是 否 小 於 0 . 1？  是 ， 0 . 0 3 7

(四 )平 均 近 似 值 誤 差 平 方 根 （ R M S E A） 是 否 小 於

0 . 0 8？  
是 ， 0 . 0 5 7

(五 )配 適 度 指 標 （ G F I） 是 否 大 於 0 . 9？  否 ， 0 . 8 7 7

(六 )調 整 後 配 適 度 指 標 （ A G F I） 是 否 大 於 0 . 9？  否 ， 0 . 8 5 3

(七 )比 較 配 適 度 指 標 （ C F I） 是 否 大 於 0 . 9？  是 ， 0 . 9 0 8

(八 )標 準 配 適 度 指 標 （ N F I） 是 否 大 於 0 . 9？  否 ， 0 . 8 7 4

(九 )簡 效 規 範 適 配 指 標 ( P N F I )是 否 大 於 0 . 5 ?  是 ， 0 . 7 7 8

(十 )簡 效 良 性 適 配 指 非 ( P G F I )是 否 大 於 0 . 5 ?  是 ， 0 . 7 3 3

二 、 模 式 內 在 結 構 適 配 度 （ 內 在 品 質 ）   

(一 )個 別 項 目 的 信 度 是 否 都 在 0 . 5 以 上 ?  是  

(二 )潛 在 變 數 的 構 念 信 度 是 否 都 在 0 . 6 以 上 ?  是  

(三 )潛 在 變 數 的 平 均 萃 取 變 異 是 否 都 在 0 . 5  以 上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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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  修 正 後 模 型 圖  

 

根 據 修 正 後 模 型 路 徑 可 以 發 現 現 場 觀 眾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與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仍 有 顯 著 影 響 ， 但 是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影 響 更 為 減 小 。 在 對 於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部 分 對 於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與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仍 具 有 明 顯 的 影 響

效 果 。  

從 前 述 的 研 究 結 果 可 以 得 知 本 次 觀 看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的 現

場 觀 眾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會 影 響 對 於 贊 助 企 業 從 事 贊 助 行 為 的

認 同 感 ， 而 對 於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感 同 時 會 影 響 對 於 企 業 的 辨

識 能 力 與 企 業 的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  

 

三 、 小 結  

從 路 徑 結 果 分 析 中 可 知 現 場 觀 眾 的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及 贊 助 效 益 均 有 顯 著 影 響 ，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則 無

明 顯 影 響 效 果 。 現 場 觀 眾 棒 球 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有 正 面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棒 球 運

動 態 度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贊 助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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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 *  

. 8 0 *  

. 4 0 *  

.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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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顯 著 影 響 ， 其 原 因 與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支 持 轉 移 到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情 感 投 入 ， 而 使 贊 助 廠 商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的 行 為 得

到 現 場 觀 眾 的 支 持 。 然 而 在 贊 助 效 益 卻 呈 現 負 面 顯 著 影 響 ，

其 原 因 與 國 人 對 運 動 贊 助 賽 會 活 動 與 廣 告 之 間 的 差 異 認 知 不

足 ， 導 致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被 低 估 呈 現 負 向 顯 著 。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認 同 ，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及 贊 助 效

益 均 有 顯 著 影 響 效 果 。 當 贊 助 廠 商 以 公 益 行 為 方 式 從 事 贊 助

活 動 時 ， 有 助 於 提 升 現 場 觀 眾 對 企 業 的 認 同 感 ， 提 高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辨 識 能 力 。 同 時 也 可 提 高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企 業 形 象 、 知 名 度 以 及 購 買 意 願 ， 達 到 廠 商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的 效 益 與 目 的 。  

贊 助 廠 商 倘 若 想 要 提 升 贊 助 效 益，應 提 高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廠 商 從 事 贊 助 行 為 的 認 同 可 獲 得 最 大 的 效 益 。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也 會 受 到 對 贊 助 廠 商 認 同 的 中 介 變 項 ， 對 贊 助

效 益 產 生 正 面 的 效 果 。 因 此 ， 企 業 應 以 從 事 公 益 目 的 為 出 發

點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得 到 消 費 者 的 認 同 ， 進 而 對 企 業 產 生 正

面 的 贊 助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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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 結 論 與 建 議  

 

本 章 依 研 究 目 的 與 假 設 ， 將 問 卷 調 查 與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得

到 以 下 結 論 ， 並 且 提 出 相 關 建 議 提 供 有 意 投 入 贊 助 的 企 業 與

研 究 者 做 為 參 考 。  

 

第 一 節 、 結 論  

一、本 次 觀 看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的 現 場 觀 眾 以 月 薪 在 1 5 0 0 0

元 （ 含 ） 以 下 ， 2 1 ~ 2 8歲 之 間 ， 具 有 大 專 學 歷 以 上 的 男

性 居 多。電 視 觀 賞 場 數 以 6∼ 1 0場 者 居 多，現 場 觀 賞 場 數

1 ~ 3者 為 最 多 數 。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許 舒 涵 （ 2 0 0 7） 所 做 之

2 0 0 6年 洲 際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現 場 觀 眾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似 。  

二 、 台 灣 大 哥 大 是 本 次 賽 會 辨 識 率 最 高 之 廠 商 。  

 （ 一 ） 不 論 性 別 ， 男 、 女 性 均 可 辨 識 出 約 6家 贊 助 廠 商 。  

 （ 二 ） 現 場 觀 眾 中 ， 以 年 齡 在 1 3 ~ 2 0歲 的 辨 識 率 最 高 ， 可 辨

識 出 7 . 0 7家 贊 助 廠 商 ， 4 5 ~ 5 2歲 者 辨 識 率 最 低 ， 可 辨 識 出 4 . 5 9

家 贊 助 廠 商 。  

 （ 三 ）現 場 觀 眾 中，以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學 歷 者 可 辨 識 出 6 . 3 3

家 贊 助 廠 商 為 最 高 ， 國 中 （ 含 ） 以 下 者 辨 識 率 最 低 ， 其 餘 均

可 辨 識 出 6家 贊 助 廠 商 。  

 （ 四 ）現 場 觀 眾 中 ， 以 每 月 收 入 在 7 0 , 0 0 1元（ 含 ）以 上 者 可

辨 識 出 7 . 4 7家 贊 助 廠 商 為 最 高 ， 其 餘 收 入 者 均 可 辨 識 出 5 ~ 6

家 贊 助 廠 商 。  

 （ 五 ）現 場 觀 眾 中，職 業 為 學 生 者 可 辨 識 出 6 . 6 2家 贊 助 廠 商

為 最 多 ， 農 林 漁 牧 業 者 雖 可 辨 識 出 7家 贊 助 廠  商 為 最 多 ， 但

樣 本 數 過 少 ， 因 此 本 研 究 以 職 業 為 學 生 者 辨 識 率 為 最 高 ，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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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率 最 低 者 為 工 商 業 ， 只 辨 識 出 4 . 9 5家 贊 助 廠 商 ， 其 餘 職 業

都 可 辨 識 出 5∼ 6家 贊 助 廠 商 。  

 （ 六 ）現 場 觀 眾 中，以 新 莊 球 場 的 觀 眾 可 辨 識 出 6 . 6 9家 贊 助

廠 商 為 最 多 ， 其 餘 球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均 可 辨 識 出 5 ~ 6家 贊 助 廠

商 。  

三 、 從 辨 識 人 數 與 辨 識 百 分 比 探 討 贊 助 廠 商 的 曝 光 效 益 ， 超  

過 五 成 辨 識 率 的 贊 助 廠 商 ， 依 序 為 ： 台 灣 大 哥 大 （ 5 2 2

人， 6 9 . 4％ ）、賀 寶 芙（ 4 5 5人， 6 4 . 9％ ）、好 樂 迪 K T V（ 4 4 0

人 ， 6 3 . 0％ ）、 台 灣 啤 酒 （ 4 3 8人 ， 5 9 . 9％ ）、 吉 列 （ 4 3 1

人 ， 5 8 . 7％ ）、 R E D  B U L L（ 3 5 4人 ， 5 1 . 5％ ）， 其 餘 9家 贊

助 廠 商 辨 識 率 均 未 達 五 成 。  

四 、 現 場 觀 眾 的 棒 球 態 度 對 贊 助 效 益 有 負 向 影 響 ， 對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有 正 向 影 響 ； 贊 助 企 業 認 同 對 贊 助 效 益 有 正 向 影

響 ， 對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有 正 向 影 響 。  

 

第 二 節 、 建 議  

一 、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建 議  

 （ 一 ） 對 男 性 觀 眾 進 行 宣 傳 ， 並 著 重 開 發 女 性 觀 眾 市 場  

2 0 0 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的 現 場 觀 眾 以 男 性 居 多 數 ， 佔 6 3 . 3

％ ， 顯 示 國 際 棒 球 賽 事 進 場 觀 眾 以 男 性 為 主 要 族 群 。 因 此 ，

贊 助 企 業 可 針 對 此 一 族 群 的 特 性 進 行 行 銷 ， 藉 以 達 到 企 業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的 目 的 。 此 外 ， 女 性 族 群 在 本 次 賽 會 所 佔 比 例 為

3 6 . 7％，女 性 觀 賞 族 群 也 佔 有 一 定 比 例，亦 有 其 潛 在 市 場 性 。

贊 助 廠 商 應 重 視 女 性 消 費 族 群 需 求 ， 擬 定 符 合 女 性 消 費 者 需

求 之 贊 助 策 略 ， 以 求 獲 得 開 發 新 市 場 的 成 效 。  

 （ 二 ） 廣 告 看 板 的 購 買 與 多 元 手 法 之 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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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本 研 究 結 果 可 知 ， 廣 告 看 板 對 贊 助 效 益 具 有 高 度 影 響

力 ， 廣 告 看 板 的 位 置 與 數 量 ， 對 企 業 知 名 度 與 曝 光 率 佔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力 。 企 業 贊 助 宣 傳 的 對 象 如 為 現 場 觀 眾 ， 建 議 廣 告

看 板 設 立 的 位 置 應 以 一 、 三 壘 球 員 休 息 室 及 外 野 全 壘 打 牆 為

主 ， 如 訴 求 為 電 視 觀 眾 者 ， 則 建 議 將 廣 告 看 板 位 置 設 立 在 本

壘 後 方 位 置 ， 以 達 到 高 度 曝 光 效 果 。 除 廣 告 看 板 之 運 用 外 ，

企 業 仍 應 搭 配 其 他 方 式 以 求 得 到 最 大 曝 光 效 果 與 觀 眾 對 企 業

之 辨 識 能 力。例 如：發 放 紀 念 品、加 油 棒 或 在 球 場 設 置 攤 位 ，

提 供 觀 眾 、 產 品 消 費 者 專 屬 服 務 ， 提 升 企 業 形 象 。  

 （ 三 ） 加 強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贊 助 廠 商 如 欲 提 升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及 贊 助 效 益 應 從 強 化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從 事 贊 助 活 動 行 為 的 認 同 ， 當 企 業 所 做 的 贊 助

行 為 越 得 到 觀 眾 的 認 同 ， 企 業 的 辨 識 能 力 與 贊 助 效 益 都 可 獲

得 高 度 的 成 效 。 過 去 相 關 研 究 中 指 出 （ 洪 文 宏 ， 2 0 0 1； 范 師

豪， 2 0 0 5；許 舒 涵， 2 0 0 7），尤 其 當 贊 助 廠 商 以 公 益 行 為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時 ， 更 可 提 升 企 業 形 象 及 企 業 知 名 度 。  

 

二 、 對 未 來 研 究 者 建 議  

 （ 一 ）贊 助 活 動 研 究 在 國 內 已 成 為 新 興 議 題，越 來 越 多 企 業

會 以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來 達 成 企 業 行 銷 目 標 ， 可 針 對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進 行 研 究 ， 在 比 較 棒 球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與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之 贊

助 效 益 間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藉 以 發 現 不 同 的 運 動 項 目 應 以 何 種

方 式 進 行 行 銷 才 可 為 企 業 得 到 最 大 效 益 。  

 （ 二 ）本 研 究 只 對 現 場 觀 眾 進 行 研 究，無 法 探 知 電 視 觀 眾 對

企 業 的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有 何 影 響 ， 建 議 為 來 研 究 者 可 針 對 電 視

觀 眾 及 現 場 觀 眾 進 行 研 究 ， 再 將 兩 者 觀 眾 之 間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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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 助 效 益 效 果 進 行 比 較 ， 讓 企 業 在 做 贊 助 決 策 活 動 時 ， 選 擇

以 現 場 觀 眾 或 電 視 觀 眾 做 為 目 標 族 群 進 行 行 銷 。  



 106

參 考 文 獻  

朱 佩 忻（ 2 0 0 3）。從 消 費 者 觀 點 分 析 企 業 贊 助 效 果。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 台 北 市 。  

李 儒 杰（ 2 0 0 1）。台 灣 地 區 工 商 企 業 贊 助 職 業 高 爾 夫 球 賽 效 益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真 理 大 學 ， 台 北 縣 。  

洪 文 宏 （ 2 0 0 1）。 消 費 者 態 度 對 企 業 贊 助 效 益 影 響 之 研 究 -以

亞 洲 盃 棒 球 賽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

台 南 市 。  

徐 嘉 良（ 2 0 0 5）。運 動 贊 助 效 益 評 估 － 三 菱 汽 車 贊 助 兄 弟 象 棒

球 隊 的 個 案 探 討。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梁 世 達（ 2 0 0 4）。企 業 贊 助 行 銷 策 略 研 究 － 以 中 國 信 託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 嘉 義 縣 。  

陳 昱 美（ 2 0 0 2）。企 業 贊 助 活 動 之 相 關 程 度、配 套 之 行 銷 管 理

組 合 及 贊 助 活 動 個 數 對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台 北 市 。  

陳 維 智 （ 1 9 9 9）。 談 企 業 贊 助 與 運 動 財 源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2 8 ( 3 )， 7 0 - 7 6。  

陳 柏 蒼（ 2 0 0 1）。企 業 贊 助 對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 嘉 義 縣 。  

陳 家 誠（ 1 9 9 8）。以 運 動 知 覺 空 間 圖 協 助 跨 國 企 業 運 動 贊 助 決

策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 台 北 市 。  

陳 穎 毅（ 2 0 0 5）。企 業 贊 助 運 動 比 賽 與 企 業 績 效 之 關 聯 性 分 析

－ 以 中 華 職 棒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中 原 大 學 ， 新 竹

市 。  

許 舒 涵 （ 2 0 0 7）。 觀 眾 態 度 對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之 研 究 -



 107

以 2 0 0 6年 洲 際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 台 中 市 。  

張 在 山 譯（ 1 9 9 1）。非 營 利 事 業 的 策 略 行 銷。台 北：授 學 出 版

社 。  

張 家 銘（ 2 0 0 6）。中 華 職 棒 消 費 者 對 球 隊 贊 助 商 辨 識 率 影 響 因

素 之 研 究 -以 2 0 0 5年 兄 弟 象 對 贊 助 商 為 例。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曾 文 祺（ 2 0 0 1， 1 1月 1 9日 ）。經 濟 效 益 近 三 億 賭 資 超 過 八 十 億

世 棒 賽 錢 潮 滾 滾 。 中 時 晚 報 ， 2 3版 。  

曾 文 誠（ 2 0 0 4）。運 動 媒 體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品 牌 認 知 及 購 買

意 願 之 研 究 ： 以 中 華 職 業 棒 球 聯 盟 之 兄 弟 象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台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 台 北 市 。  

黃 金 柱 （ 1 9 9 3）。 體 育 管 理 。 台 北 ： 師 大 書 苑 。  

黃 淑 汝（ 1 9 9 9）。台 灣 地 區 職 業 運 動 贊 助 管 理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 新 竹 市 。  

范 師 豪（ 2 0 0 4）。由 消 費 者 觀 點 探 討 企 業 贊 助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之

效 效 益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台 北 市 。  

郭 崑 謨（ 1 9 9 4）。從 策 略 面 與 執 行 面 探 討 企 業 公 共 關 係 與 企 業

形 象 。 台 北 銀 行 月 刊 ， 2 5 ( 1 )， 7 - 2 9。  

程 紹 同 （ 2 0 0 1）。 第 五 促 銷 元 素 。 台 北 ： 滾 石 文 化 。  

程 紹 同（ 1 9 9 9）。亞 洲 金 融 風 暴 下 的 曼 谷 亞 運。廣 告 雜 誌， 9 2，

6 1 - 6 3  

程 紹 同 （ 1 9 9 8）。 運 動 贊 助 策 略 學 。 台 北 ， 漢 文 書 局 。  

馮 義 方（ 1 9 9 9）。企 業 對 運 動 贊 助 行 為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 台 北 市 。  

楊 炳 韋（ 1 9 9 5）。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108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台 北 市 。  

楊 聖 智（ 2 0 0 2）。 9 1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認 知 效 果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劉 念 寧（ 1 9 9 0）。大 型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 台 北 市 。  

劉 陞 華（ 2 0 0 5）。企 業 贊 助 中 華 職 業 棒 球 大 聯 盟 興 農 職 業 棒 球

隊 之 效 益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新 竹 教 育 大 學 ，

新 竹 市 。  

蔣 宜 龍（ 1 9 9 9）。企 業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廖 俊 儒（ 2 0 0 1）。企 業 贊 助 運 動 之 效 益 研 究 － 以 安 麗 盃 世 界 女

子 花 式 撞 球 邀 請 賽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鄭 惠 文（ 1 9 9 2）。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與 企 業 形 象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 台 中 市 。  

盧 焰 章（ 1 9 9 3）。台 灣 地 區 大 型 企 業 對 運 動 贊 助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謝 學 儀（ 2 0 0 4）。中 華 職 棒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銘 傳 大 學 ， 台 北 市 。  

蕭 嘉 惠（ 1 9 9 5）。運 動 組 織 與 企 業 組 織 經 理 人 對 贊 助 運 動 考 量

因 素 研 究 之 比 較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韓 大 衛（ 1 9 9 5）。企 業 贊 助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動 機 與 學 生

對 企 業 贊 助 認 知 及 贊 助 效 果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109

B r o o k s  C .  ( 1 9 9 0 ) .  S p o n s o r s h i p :  S t r i c t l y  B u s i n e s s ,  A t h l e t i c  

B u s i n e s s ,  5 9 - 6 2 .  

B y r n e ,  B .  M .  ( 1 9 8 9 ) .  A  P r i m e r  o f  L I S R E L  B a s i c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a n d  P r o g r a m m i n g  f o r  C o n f i r m a t o r y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M o d e l s .  N e w  Yo r k  S p r i n g e r - Ve r l a g .  

C o r n w e l l ,  B  ( 1 9 9 5 ) .  S p o n s o r s h i p - l i n k e d  m a r k e t i n g  

d e v e l o p m e n t .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Q u a r t e r l y ,  4 ( 4 ) ,  1 3 - 2 4 .  

C r i m i m i n s ,  J . ,  a n d  H o r n ,  M .  ( 1 9 9 6 ) .  S p o n s o r s h i p :  F r o m  

M a n a g e m e n t  E g o  T r i p  t o  M a r k e t i n g  S u c c e s s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R e s e a r c h ,  3 6 ( 4 )  , 1 1 - 2 1  

D ’ A s t o u s ,  A . ,  &  B i t z ,  P.  ( 1 9 9 5 ) .  C o n s u m e r  e v a l u a t i o n s  o f  

s p o n s o r s h i p  p r o g r a m m e s ,  E u r o p e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2 9  ( 1 2 ) ,  6 - 2 2  

E n g e l ,  J .  F. ,  M i n i a r d ,  P.  W. ,  &  B l a c k w e l l ,  R .  D .  ( 1 9 9 5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 8 t h  e d ) .   F o r t h  Wo r t h :  D r y d e n .  

F i s h b e i n ,  M .  &  A j z e n ,  I .  ( 1 9 7 5 ) .  B e l i e f ,  A t t i t u d e ,  I n t e n t i o n ,  

a n d  B e h a v i o r .  M .  A . :  A d d i s o n - Q e s l e y .  

G a r d n e r ,  M .  P. ,  &  S h u m a n ,  P. J .  ( 1 9 8 7 ) .  S p o n s o r s h i p：  A n  

i m p o r t a n t  c o m p o n e n t  o f  t h e  p r o m o t i o n s  m i x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1 6 ( 1 ) ,  1 1 - 1 7 .  

H o w a r d ,  D .  R . ,  &  C r o p t o n ,  J .  L .  ( 1 9 9 5 ) .  F i n a n c i n g  S p o r t .  W V:  

M o r g a n t o w n ,  F i t n e s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Te c h n o l o g y ,  I n c .  

I E G  ( 2 0 0 6 ) .  P r o j e c t i o n :  S p o n s o r s h i p  G r o w t h  To  I n c r e a s e  F o r  

F i f t h  S t r a i g h t  Ye a r .  I E G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 T  2 5 ( 2 4 ) ,  

4 .  

I r w i n ,  R .  L . ,  &  A s i m a k o p o u l o s ,  M .  K .  ( 1 9 9 2 ) .  A n  A p p r o a c h  t o  



 110

t h e  E v a l u a t i o n  a n d  S p o n s o r s h i p  P r o p o s a l s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Q u a r t e r l y ,  2 ( 3 ) ,  2 7 - 3 2 .  

K o m o r o s k i ,  L .  &  B i e m o n d ,  H .  ( 1 9 9 6 ) .  S p o r t  A c c o u n t a b i l i t y：

D e s i g n i n g  a n d  U t i l i z i n g  a n  E v a l u a t i o n  S y s t e m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Q u a r t e r l y ,  5 ( 2 ) ,  3 5 - 3 9 .  

K o t l e r ,  P.  ( 2 0 0 0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T h e  M i l l e n n i u m  

E d i t i o n .  N J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M c C a r v i l l e ,  R .  E .  &  C o p e l a n d ,  R .  P.  ( 1 9 9 4 )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S p o r t  S p o n s o r s h i p  t h r o u g h  E x c h a n g e  T h e o r y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8 ,  1 0 2 - 1 1 4  

M e e n a g h a n ,  T.  ( 1 9 9 1 ) .  T h e  R o l e  o f  S p o n s o r s h i p  i n  t h e  

M a r k e t i n g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M i x。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1 0 ( 1 ) ,  3 5 - 4 8   

M u l l i n ,  B . J . ,  H a r d y ,  S . ,  &  S u t t o n ,  W.  A .  ( 2 0 0 0 )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   

P i t t s ,  B .  G. ,  &  S t o t l a r ,  D . K .  ( 1 9 9 6 ) . F u n d a m e n t a l s  o f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  M o r g a n t o w n ,  W V:  F i t n e s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Te c h n o l o g y ,  I n c .  

S l e i g h t ,  S .  ( 1 9 8 9 ) .  S p o n s o r s h i p :  W h a t  i t  i s  a n d  h o w  t o  u s e  i t .  

M a i d e n h e a d ,  B e r k s h i r e ,  E n g l a n d： M c G r a w  H i l l .  

S t o t l a r ,  D .  K . ,  ( 1 9 9 3 ) . S u c c e s s f u l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  D e b u q u e ,  

I A :  B r o w n - B e n c h m a r k .  

T h w a i t e s ,  D .  ( 1 9 9 5 )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F o o t b a l l  S p o n s o r s h i p -  

   P r o f i t a b l e  o r  P e o f l i g a t e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1 4 ,  1 4 9 - 1 6 4 .  



 111

附 錄 一  預 試 問 卷  

 

 

 

 

 
 

請 您 在 以 下 問 題 勾 選 適 合 的 答 案  
一 、 請 問 下 列 哪 些 為 2 0 0 7 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贊 助 廠 商 ？ （ 複 選 ）  
□ 三 商 行  □ 好 樂 迪  □R E D  B U L L  □ 台 灣 海 洋 深 層

水  

□ 美 津 濃  

□ 賀 寶 芙  □ 吉 列  □H I N E T  □ 台 灣 大 哥 大  □ 國 泰 金 控  

□ 上 銀 科 技  □ 美 利 達  □ 台 灣 啤 酒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二 、 以 下 請 依 您 個 人 看 法 勾 選 最 適 合 的 選 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是棒球運動的忠實支持者  □ □ □  □  □

2.我認為企業贊助世界盃是為了提升企業知名
度  

□ □ □  □  □

3.我認為贊助企業是全國知名企業  □ □ □  □  □

4.我會優先考量購買贊助世界盃企業的商品  □ □ □  □  □

5.棒球運動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 □ □  □  □

6.我認為企業贊助世界盃是為了強化企業形象 □ □ □  □  □
7.我覺得贊助企業的產品是該種類型的第一品
牌  

□ □ □  □  □

8.企業贊助世界盃後，提高我日後注意該企業
所推出的產品與舉辦的活動  

□ □ □  □  □

※ 請 翻 頁 繼 續 作 答 ※  
 

各 位 球 迷 您 好 ：  
    首 先 感 謝 您 的 協 助。本 問 卷 是 在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世 界 盃 贊
助 企 業 的 看 法。本 問 卷 答 案 無 對 錯 之 分，請 依 您 個 人 看 法 填 寫
即 可 。 所 有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用 途 ， 資 料 絕 不 對 外 公 開 ， 敬 請 安 心
填 寫 。 最 後 ， 再 度 感 謝 您 的 合 作 。  
    敬 祝  
           身 體 健 康 ， 萬 事 如 意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 ： 王 慶 堂  博 士
研 究 生 ： 蕭 世 中  敬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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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9 .我認為企業贊助世界盃是為了支持棒球運動 □ □ □  □  □
10.我有參與棒球相關活動的習慣  □ □ □  □  □

11.看到廣告布條時，我知道該企業是比賽贊助
商  

□ □ □  □  □

12.我會因為企業贊助世界盃而改買贊助企業
的商品  

□ □ □  □  □

13.我很支持本屆世界盃的比賽  □ □ □  □  □

14.我認為企業贊助世界盃是要盡一份社會責
任  

□ □ □  □  □

15.贊助企業會提良好的產品與服務  □ □ □  □  □

16.我有意願購買贊助世界盃企業的產品  □ □ □  □  □

17.我很注意本次比賽的相關報導  □ □ □  □  □

18.我認為企業贊助世界盃是為了增進與民眾
的公共關係  

□ □ □  □  □

19.贊助企業有良好的企業形象  □ □ □  □  □

20.我認為企業贊助世界盃可以提高產品銷售  □ □ □  □  □
21.我會收看本次世界盃的比賽轉播  □ □ □  □  □

22.我很支持企業對棒球運動的贊助行為  □ □ □  □  □

23.贊助企業是名譽優良的企業  □ □ □  □  □

24.我會推薦他人購買世界盃贊助企業的相關
產品  

□ □ □  □  □

25.我會到場觀看本次世界盃比賽  □ □ □  □  □

26.我認為贊助企業和世界盃形象相符合  □ □ □  □  □

27.我認為企業贊助世界盃可以獲得消費者認
同  

□ □ □  □  □

28.我認為企業贊助世界盃可以增加銷售量  □ □ □  □  □

29.我認為企業贊助世界盃可以增加曝光機會  □ □ □  □  □
30.為支持世界盃我會去購買贊助企業產品  □ □ □  □  □

31.我可以在不被提示下，輕易地說出世界盃的
贊助企業  

□ □ □  □  □

 

※ 請 翻 頁 繼 續 作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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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32 .企業贊助世界盃後，使我提高對該贊助企業
的認同  

□  □  □  □  □

33.當購買產品時，我會考慮到該企業是否有贊
助世界盃  

□  □  □  □  □

34.我認為企業贊助世界盃可以與目標消費族
群進行連結  

□  □  □  □  □

35.企業贊助世界盃後，使我改善對該贊助企業
的態度  

□  □  □  □  □

36.提到世界盃棒球賽時，我會知道哪些企業贊
助比賽  

□  □  □  □  □

三 、 基 本 資 料  
1 .性 別  □ 男  □ 女  

2 .年 齡  □ 1 2 歲 (含 )以 下 □ 1 3 ~ 2 0 歲  □ 2 1 ~ 2 8 歲   
 □ 2 9 ~ 3 6 歲  □ 3 7 ~ 4 4 歲  □ 4 5 ~ 5 2 歲   
 □ 5 3 ~ 5 9 歲  □ 6 0 歲 (含 )以 上   

3 .教 育 程 度  
□ 國 中 (含 )以 下  □ 高 中 職  □ 大 學  □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4 .每 月 收 入  
□ 1 5 , 0 0 0 元 (含 )以 下  □ 1 5 , 0 0 1 ~ 3 0 0 0 0 元   
□ 3 0 , 0 0 1 ~ 4 5 , 0 0 0 元  □ 4 5 , 0 0 1 ~ 6 0 , 0 0 0 元   
□ 6 0 , 0 0 1 ~ 7 5 , 0 0 0 元  □7 5 , 0 0 0 1 元 (含 )以 上  
5 .職 業  
□ 學 生  □ 服 務 業  □ 製 造 業  □ 工 商 業   

□ 軍 公 教  □ 農 林 漁 牧 業 業  □ 其 他    

6 .您 預 計 在 世 界 盃 比 賽 期 間 觀 看 幾 場 電 視 轉 播 比 賽 ？  
□ 1 ~ 5 場  □ 6 ~ 1 0 場  □ 1 1 ~ 1 5 場  □ 1 6 ~ 2 0 場  □ 2 1 場 (含 )以 上  
7 .  您 預 計 在 世 界 盃 比 賽 期 間 到 現 場 觀 看 幾 場 比 賽 ？  
□ 1 ~ 3 場  □ 4 ~ 6 場  □ 7 ~ 9 場  □ 1 0 ~ 1 2 場  □1 3 場 (含 )以 上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填 答 ！  
麻 煩 您 再 次 檢 查，確 認 所 有 題 目 都 已 回 答，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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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正 式 問 卷  
 

 

 

 

 

 

請 勾 選 您 觀 看 比 賽 的 球 場  

□ 天 母 球 場  □ 新 莊 球 場  □ 台 中 球 場  □ 洲 際 棒 球 場  

請 您 在 以 下 問 題 勾 選 適 合 的 答 案  

一 、 請 問 下 列 哪 些 為 2 0 0 7 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贊 助 廠 商 ？ （ 複 選 ）  
□ 三 商 巧 福  □ 好 樂 迪  □R E D  B U L L 提 神 飲 料  
□ 國 民 黨 文 宣 會  □ 吉 列( G i l l e t t e ) □H I N E T 
□ 上 銀 科 技 ( H I W I N ) □ 深 命 力 海 洋 深 層 水 

  （ T a i w a n  Ye s）  
□ 台 灣 啤 酒  

□ 美 津 濃 ( M I Z U N O ) □ 國 泰 金 控  □ 賀 寶 芙( H E R B A L I F E ) 
□ 台 灣 大 哥 大  □ 美 利 達( M E R I D A ) 
二 、 以 下 請 依 您 個 人 看 法 勾 選 最 適 合 的 選 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 是 棒 球 運 動 的 忠 實 支 持 者  □ □  □  □ □

2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提 升 企 業
知 名 度  

□ □  □  □ □

3 .我 認 為 贊 助 企 業 是 全 國 知 名 企 業  □ □  □  □ □

4 .我 會 優 先 考 量 購 買 贊 助 世 界 盃 企 業 的 商
品  

□ □  □  □ □

5 .棒 球 運 動 對 我 而 言 是 很 重 要 的  □ □  □  □ □

6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強 化 企 業
形 象  

□ □  □  □ □

※ 請 翻 頁 繼 續 作 答 ※  

各 位 球 迷 您 好 ：  
    首 先 感 謝 您的 協 助 。 本 問 卷 是 在 瞭 解 現 場 觀 眾 對 世 界
盃 贊 助 企 業 的 看 法 。 本 問 卷 答 案 無 對 錯 之 分 ， 請 依 您 個 人
看 法 填 寫 即 可 。 所 有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用 途 ， 資 料 絕 不 對 外 公
開 ， 敬 請 安 心 填 寫 。 最 後 ， 再 度 感 謝 您 的 合 作 。  
    敬 祝  
           身 體 健 康 ， 萬 事 如 意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 ： 王 慶 堂  博 士
研 究 生 ： 蕭 世 中  敬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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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7 .我 覺 得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是 該 種 類 型 的 第
一 品 牌  

□ □  □  □ □

8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後，提 高 我 日 後 注 意 該 企
業 所 推 出 的 產 品 與 舉 辦 的 活 動  

□ □  □  □ □  

9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支 持 棒 球
運 動  

□  □  □  □  □  

1 0 .我 有 參 與 棒 球 相 關 活 動 的 習 慣  □  □  □  □  □  

1 1 .我 會 因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而 改 買 贊 助 企
業 的 商 品  

□  □  □  □  □  

1 2 .我 很 支 持 本 屆 世 界 盃 的 比 賽  □  □  □  □  □  

1 3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要 盡 一 份 社 會
責 任  

□  □  □  □  □  

1 4 .我 有 意 願 購 買 贊 助 世 界 盃 企 業 的 產 品  □  □  □  □  □  

1 5 .我 很 注 意 本 次 比 賽 的 相 關 報 導  □  □  □  □  □  

1 6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是 為 了 增 進 與 民
眾 的 公 共 關 係  

□  □  □  □  □  

1 7 .贊 助 企 業 有 良 好 的 企 業 形 象  □  □  □  □  □  

1 8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提 高 產 品 銷
售  

□  □  □  □  □  

1 9 .我 會 收 看 本 次 世 界 盃 的 比 賽 轉 播  □  □  □  □  □  

2 0 .我 很 支 持 企 業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贊 助 行 為  □  □  □  □  □  

2 1 .贊 助 企 業 是 名 譽 優 良 的 企 業  □  □  □  □  □  

2 2 .我 會 推 薦 他 人 購 買 世 界 盃 贊 助 企 業 的 相
關 產 品  

□  □  □  □  □  

2 3 .我 會 到 場 觀 看 本 次 世 界 盃 比 賽  □  □  □  □  □  

2 4 .我 認 為 贊 助 企 業 和 世 界 盃 形 象 相 符 合  □  □  □  □  □  

2 5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獲 得 消 費 者
認 同  

□  □  □  □  □  

2 6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增 加 銷 售 量 □  □  □  □  □  
2 7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增 加 曝 光 機
會  

     

 
※ 請 翻 頁 繼 續 作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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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2 8 .為 支 持 世 界 盃 我 會 去 購 買 贊 助 企 業 產 品 □  □  □  □  □  
2 9 .我 可 以 在 不 被 提 示 下 ， 輕 易 地 說 出 世 界
盃 的 贊 助 企 業  

□  □  □  □  □  

3 0 .當 購 買 產 品 時 ， 我 會 考 慮 到 該 企 業 是 否
有 贊 助 世 界 盃  

□  □  □  □  □  

3 1 .我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世 界 盃 可 以 與 目 標 消 費
族 群 進 行 連 結  

□  □  □  □  □  

3 2 .提 到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時 ， 我 會 知 道 哪 些 企
業 贊 助 比 賽  

□  □  □  □  □  

三 、 基 本 資 料  

1 .  性 別  □ 男  □ 女  

2 .  年 齡  □ 1 2 歲 (含 )以 下  □1 3 ~ 2 0 歲 □ 2 1 ~ 2 8 歲  □2 9 ~ 3 6 歲  
 □ 3 7 ~ 4 4 歲  □4 5 ~ 5 2 歲 □ 5 3 ~ 5 9 歲  □6 0 歲 (含 )以 上  
3 .教 育 程 度  
□ 國 中 (含 )以 下  □ 高 中 職  □ 大 專  □ 研 究 所(含 )以 上  
4 .每 月 收 入  
□ 1 5 , 0 0 0 元 (含 )以 下  □1 5 , 0 0 1 ~ 3 0 0 0 0 元  □3 0 , 0 0 1 ~ 4 5 , 0 0 0 元  
□ 4 5 , 0 0 1 ~ 6 0 , 0 0 0 元  □6 0 , 0 0 1 ~ 7 5 , 0 0 0 元  □7 5 , 0 0 0 1 元 (含 )以 上  
5 .職 業    

□ 學 生  

□ 軍 公 教  

□ 服 務 業  

□ 農 林 漁 牧 業  

□ 製 造 業  

□ 其 他  

□ 工 商 業  

6 .您 預 計 在 世 界 盃 比 賽 期 間 觀 看 幾 場 電 視 轉 播 比 賽 ？  
□ 1 ~ 5 場  □6 ~ 1 0 場  □1 1 ~ 1 5 場  □1 6 ~ 2 0 場  □2 1 場 (含 )以 上  
7 .  您 預 計 在 世 界 盃 比 賽 期 間 到 現 場 觀 看 幾 場 比 賽 ？  
□ 1 ~ 3 場  □4 ~ 6 場  □7 ~ 9 場  □1 0 ~ 1 2 場  □1 3 場 (含 )以 上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填 答 ！  

麻 煩 您 再 次 檢 查，確 認 所 有 題 目 都 已 回 答，謝 謝 ！  


